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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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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ARY FOR HEALTH AND WELFARE

列席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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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乃根據《議事規則》第 21 條第 (2)款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 法律公告編號

《1999 年入境（修訂）規例》 ................... 273/99

《1999 年地產代理（發牌）（修訂）規例》 ....... 274/99

《1999 年博物館指定（修訂）（第 2 號）令》 ..... 275/99

《1999 年法律執業者（費用）（修訂）規則》 ..... 276/99

Subsidiary Legislation L.N. No.

Immigration (Amendment) Regulation 1999 .............. 273/99

Estate Agents (Licensing) (Amendment)
Regulation 1999 ...................................... 274/99

Designation of Museums (Amendment) (No. 2)
Order 1999 ............................................. 275/99

Legal Practitioners (Fees) (Amendment) Rules 1999..... 276/99

其他文件

第 29 號 ─ 審計署署長報告書

一九九八至九九年度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帳目審計結果



立法會  ─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17171717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7 November 1999 9

第 30 號 ─ 審計署署長第三十三號報告書

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

── 一九九九年十月

第 31 號 ─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信託委員會報告書

一九九八年四月一日至一九九九年三月卅一日

第 32 號 ─ 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

截至一九九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周年帳目結算表

第 33 號 ─ 一九九八至九九年度政府帳目

Other Papers

No. 29 ─ Report of the Director of Audit on the Accounts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1999

No. 30 ─ Report No. 33 of the Director of Audit on the results of
value for money audits ─ October 1999

No. 31 ─ Sir Edward Youde Memorial Fund
Report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for the period 1 April 1998
to 31 March 1999

No. 32 ─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Incorporated
Statement of Accounts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1999

No. 33 ─ Accounts of the Government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1999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質詢。第一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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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回八達通卡按金退回八達通卡按金退回八達通卡按金退回八達通卡按金

Refund of Octopus Card Deposits

1.1.1.1.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是否知悉，負責管理八達通系統的公司有否計劃把已向八達通卡

持有人收取的按金退還；若否，原因為何；及

(二 ) 當局對該公司收取按金事宜不予監管的原因為何；當局有否評估

該公司的主要收入，即有關運輸機構按乘客使用八達通卡的次數

而繳付給該公司的費用，是否足以令該公司財務上有能力將八達

通卡按金退還給市民？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聯俊達有限公司（“聯俊達”）是一間由多個公共交通

機構組成的私人公司，負責發展和推廣八達通通用車票系統，讓乘客可以使

用八達通卡搭乘多種不同的交通工具。到目前為止，乘客使用八達通的行程

每天達 400 萬次。

為數 50元的按金包括兩部分。30元是每張八達通卡的成本；餘下 20元，

是在八達通卡的剩餘票值不足以支付所需的交通費時，用以扣減不足之數。

因此，聯俊達須收取按金，一方面作為失卡保障，另一方面則避免乘客在八

達通卡的剩餘票值出現負數時，把八達通卡丟棄。目前八達通每天的使用量

極為龐大，八達通卡亦越來越通行，假如不收取按金，聯俊達便可能蒙受重

大的經濟損失。

聯俊達目前以非牟利方式運作，主要收入來源是按成本向有關公共交通

機構收取的交易徵費。一直以來，公司的全部收入，包括從按金所得的少量

利息收益（在 1998 年約為 1,400 萬元），均全數用在投資於八達通系統的

運作和發展。如要儲備足夠的盈餘，以彌補八達通卡每天 400 萬次的使用量

可能出現的負數票值及乘客丟棄八達通卡的損失，聯俊達便須大幅提高向公

共交通機構收取的交易徵費。這些額外的交易徵費最終會導致營運者增加交

通工具的收費。這種做法並不公平，因為奉公守法的乘客須支付較高的交通

費用，以補貼因一些乘客丟棄出現負數票值的八達通卡所引致的損失。

我們認為沒有需要在現階段監管八達通卡的按金，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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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收取按金不但有實際需要，而且理由充分；

(二 ) 按金水平合理；及

(三 ) 乘客可隨時退還八達通卡並全數取回按金。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主席，聯俊達其實一方面收取按金，而另一方面亦收取有關公

司的回佣，在此雙重徵收的情況下，單是利息 1 年便有一千多萬元，所以局

長說它是以非牟利方式運作，其實很難說得過去。隨 發卡量越來越多，每

張卡的成本一定會越來越低，我想問運輸局在這方面會否加以監管，以及督

促聯俊達降低按金，甚至退還按金？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聯俊達經營的收益，其實絕大部分是從每一次乘客使用

八達通卡時所付出的收費而取得的，大約佔七成半以上，而所謂由按金所收

取的利息，雖然剛才說在 1998 年有一千多萬元，但實際上佔聯俊達的整體

收益不外乎十多個百分點。在這情況下，它從按金所得的收益肯定不足以應

付整體運作的需要。

剛才議員說，如果使用八達通卡乘客的數字增加，成本會否下降？聯俊

達是不牟利的公司，所謂“不牟利”，意思便是它的收益會撥回其系統的發

展中，而不會分紅。如果有上述情況出現，成本自然可能會有下降的可能，

這時候到頭來得益者也只是使用者。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主席，我是問局長，如果成本下降，按金會否降低？他沒有回

答我這項質詢。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所謂成本下降，可能是該公司的營運成本下降，但八達

通卡是 30 元一張，我看不出其成本可如何下降。至於尾程負數，事實上 20

元是不足以保證可全數收回最長路程的負數。大家也知道，現時地下鐵路

（“地鐵”）最長的一程是 23 元，九廣鐵路（“九鐵”）更是 33 元，所以

如果收取 20 元，只是拉上補下，如果整體出現負數，也只能作為最低的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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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三段中提到，聯俊達從按金所得的利

息 1 年約有 1,400 萬元，我相信這不應是個小數目，即 1 天也有 4 萬元，接

局長說這是用以彌補負數票值。我想知道其實負數票值有多少？ 1 年因負

數票值而衍生的損失總數是多少？此外，當局會否促請聯俊達，即使不撤銷

所有人的按金，也會撤銷老人的按金？因為老人在使用很多交通公具時，是

得到半費的優惠，但他們卻須付足 50 元的八達通卡按金。政府當局會否和

聯俊達商討有關老人家按金的問題？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以 1998 年從按金所得的利息收入約 1,400 萬元為例，

現時使用八達通卡的有 400 萬人次，如果其中 8%的乘客丟棄其負值的八達通

卡，已經將這 1 年所賺取的 1,400 萬元一筆勾銷。因此，在利息等方面的收

入，是不足以應付負值的情況，劉議員剛才提出不收取按金的建議，是不能

做到的。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主席，局長未回答我的質詢。他剛才指出“如果”的情況，但

我不是問“如果”，而是實際上 1 年有多少負數，以及會否將老人家的按金

取消？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我沒有整年的數字，至於每天的數字，由於 400 萬人次

的乘客絕大部分是在地鐵和九鐵使用八達通卡的，以地鐵和九鐵公司的數字

來看，每一天大約有 5 萬名乘客的八達通卡是有負數的。

MR BERNARD CHAN: Madam President, in the Secretary's reply, the
Octopus system was set up to enable passengers to use one card for travelling on
different modes of public transport.  It has now come to me that the issuer of
Octopus cards has the intention of promoting these cards for use in stores for
payment of merchandise, thereby going directly into competition with banks.  If
that is true, what is the attitude of the Government in regard to this intended
deviation from the original purpose of this system?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Madam President, first and foremost, the
Octopus system was developed for transport purposes and it is meant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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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ort purposes.  It will not deviate from this primary objective.  Whatever
non-transport venture might be involved, it would not constitute the majority of
the activities.  And indeed, the restrictions are such that this system would not
go beyond those core activities, that is, transport activities.

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主席，運輸局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二段表示，每張八達通卡的

成本是 30 元，以一般有電子常識的人來看，那張卡本身是不值 30 元的。不

知局長可否給我們一些詳細資料？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我不是專家，不過，專家告訴我每張八達通卡是值 30

元的。

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主席，不知局長可否於會後在成本分析方面以書面作答？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局長，你會否提供書面答覆？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我會。（附件 I）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二段中說八達通卡的成本是 30 元。

據我所知，通常科技產品在開始時的成本會較高，但隨 時間便會慢慢降

低。我想請問政府會否考慮到現時的成本已大大降低而要求將按金退回或降

低按金？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我們一定會將這意見轉告聯俊達。我想強調，八達通卡

是由一間私人公司發展和應用的，如果它所收取的按金不合理，我們當然可

以將意見向該公司反映。

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主席，剛才運輸局局長沒有回答議員有關長者方面的質詢。今

年是國際長者年，會否請聯俊達考慮將長者的按金減半，因為他們的車費也

是減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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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我會將意見轉交聯俊達考慮。但譚耀宗議員也提到，長者其實

已獲得優惠，絕大部分公共交通營運者均有向長者給予優惠。

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三段提及聯俊達是按成本向有關公共

交通機構收取交易徵費的。我想請問局長，在計算成本時，按金的收入可如

何反映出來？此外，實際上收取各公共交通機構的交易徵費的數額為何？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我剛才也略回答過。例如以聯俊達在 1998 年的營運收

益計算，按金的利息收入大約佔不足 15%。至於每一次收費的計算方法，一

般來說，大約是收費的 1%；在其計算中是有一些細節的，但每一次的收費大

約是 1%。

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主席，我剛才是問局長，第一，按金的收益如何在收取公共交

通機構的費用中反映出來？局長沒有直接回答。其實我主要是問，它按成本

收取公共交通機構的交易徵費的計算模式，我不是問聯俊達的按金利息收入

佔營運收益百分之幾。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局長，你是否明白這項補充質詢所問的是甚麼？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我希望我明白這項補充質詢。我已經回答了第二部分的質詢，

即聯俊達向公共交通機構就乘客每次使用八達通卡時收取車費約 1%的收

費。那計算方法是怎樣呢？是包括收回成本和交易的次數 (volume)，大約是

交易額的 1%，這便是聯俊達所收取的費用。

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主席，局長仍然未能回答我的補充質詢，但我會於另一場合再

詢問局長。我其實是問聯俊達的所謂“按成本”是如何計算，而局長所說它

的 1%收費，並不是按成本計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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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HOWARD YOUNG: Madam President, I would like to follow up on what
the Honourable Bernard CHAN has just asked on transport.  Does "parking"
also come under the definition or broader definition of "transport", and if so, has
the Government looked to see whether this card in due course could also be used
in connection with parking meters, so that people who drive and also use public
transport do not have to carry two cards?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Madam President, "parking" certainly
comes under the broad category of "transport", and there is indeed an
experimental scheme for the Octopus cards to be used in a public car park.  But
at this stage, it is no more than an experimental scheme.  I can, however, easily
envisage the possibility of Octopus card technology being developed to such an
extent that these cards can be used for even on-street parking meters and
certainly can be used in multi-storey car park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知道多位議員也想提出補充質詢，我建議各位議員或可在交通事務

委員會跟進這問題。

興建新展覽和會議設施興建新展覽和會議設施興建新展覽和會議設施興建新展覽和會議設施

Building New Exhibition and Convention Facilities

2.2.2.2.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本年 4 月，本人曾以書面向政府建議在赤 角新機

場或其他適當地方興建大型展覽及會議設施，當局當時表示會研究該建議。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關研究現時的進展為何；

(二 ) 當局會否考慮在赤 角機場內興建該等設施；若否，當局會否考

慮其他地點；若會考慮其他地點，該等地點的詳情為何；及

(三 ) 當局會否考慮容許只前往有關設施的旅客無須申領簽證來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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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主席女士，對於蔡議員的提問，現答覆如下：

(一 ) 政府已經委託顧問，研究本港是否須有更多的會議及展覽場地，

顧問研究報告最近已經完成。顧問建議在 2005 至 2006 年本港有

需要建設一個多功能而以展覽為主的場地，該場地的可用面積應

有大約 5 萬平方米。顧問認為赤 角是建設有關設施最合適的地

點。顧問報告將會於本月內提交服務業推廣策略小組考慮。

(二 ) 機場管理局（“機管局”）一直緊密參與有關研究，機管局亦表

示會考慮應否在機場島上規劃該等設施。機管局將會就機場北面

商業區的土地使用聘請顧問進行研究，研究範圍包括設立會議及

展覽設施的可行性。

(三 ) 現時約有 170 個國家及地區的國民可以免簽證來港旅遊。我們經

常檢討簽證規定，以方便遊客，同時維持有效的出入境管制和保

安。我們會仔細考慮所有方便旅客來港的建議。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一）部分提到有需要建設一個大約

5 萬平方米的場地。實際上，香港現有的設施亦是五萬多平方米，但亞洲其

他地區，例如上海的類似設施是十多萬平方米，而新加坡也是十多萬平方

米。請問顧問公司的建議所依據的理據為何，以及政府會否考慮擴大設施的

面積？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主席，當然，顧問對這方面的需要是有作出研究的，他們考慮

到目前、未來 10 年或 20 年各方面的需要。他們估計我們現時的會議展覽設

施大約會在 2007 年到達飽和，所以認為我們在 2005 至 2006 年需要大約 5

萬平方米的場地。這是第一期的發展，如果有需要的話，可以有第二期發展，

例如把場地擴展至八萬多平方米。我們會視乎需要，考慮是否進行第二期發

展。

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主席，政府在主體答覆第（一）部分說顧問認為赤 角是興建

有關設施的最合適地點，請問這是基於甚麼理據呢？現時西九龍填海區的規

劃正考慮作出改變，請問政府會否考慮在該處興建展覽中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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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主席，顧問其實有考慮過數個地點，除了赤 角外，也考慮過

北大嶼山、剛才議員所提到的西九龍或東南九龍。在考慮過眾多因素後，例

如交通對參加會議及參觀展覽的人士是否方便，顧問認為赤 角是最方便的

地點。

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主席，政府在主體答覆第（一）部分提到顧問研究報告最近已

經完成。請問政府是否僱用本地的顧問公司？又該公司對香港地理環境的認

識是否足夠呢？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主席，該公司是本地的顧問公司，是 PKF Consulting Limited。

他們對會議和展覽場地都有很深的認識。

張永森議員張永森議員張永森議員張永森議員：主席女士，旅遊也是 PKF 顧問公司的專長，請問在考慮會議和

展覽設施時，有否與赤 角和大嶼山旅遊方面的發展配套，作出整體考慮？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我已說過，顧問研究報告是有機管局、旅遊協會（“旅協”）

及貿易發展局的參與，亦有考慮過推廣會議和旅遊的問題。事實上，在消費

方面，來港參加會議的人士較一般旅客為高，個人平均消費大約是一萬二千

多元，而且一直都有增長。我們估計今年大約有 23 萬人次來港參加會議。

我們考慮在赤 角、北大嶼山等地點興建新設施，是因為將來會有很多其他

設施加以配合，例如吊車等，因此，除了會議設施外，在旅遊方面也可作出

配套。

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主席，我們是否有機會詳細閱讀該份顧問報告？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我們可以在服務業推廣策略小組開會時，提交給主席考慮。或

許我們可以把該份報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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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我個人認為在赤 角機場附近興建展覽場地，是很好的

建議。如果容許國內人士免簽證來港前往有關設施的話，便須興建碼頭或類

似設施，好讓他們可以直達場館，參觀完畢後即日返回國內。請問局長，顧

問報告有否考慮過設置類似的配套設施，讓他們可以免簽證單是前往赤 角

這個地方，參觀完畢後便乘船離去呢？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我們希望多些人來港開會，除了顧及到他們在會議完畢後可以

很方便離港外，也希望他們會留在香港消費。關於蔡議員的提問，顧問在這

方面也曾進行研究，這是其中一個因素，可以鼓勵多些人來港開會及參觀展

覽。在這方面，我相信在時間上也十分配合，因為在 2005 至 2006 年，大家

所關心的迪士尼公園也會預計落成。我們一向提及會檢討入境程序，希望盡

量簡化，給予無論來港旅遊、參加會議或參觀展覽的人士方便。因此，我們

肯定會考慮這方面的問題。

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主席，自由黨在今年年初遞交旅遊發展建議書給旅遊事務專員

時，曾經提及展覽場所。我們的見解是興建 secondary grade，即二級檔次的

場地。當時我們的構思是場地不是好像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那麼豪華。請問顧

問公司的研究有否就此得出一些結論？這個建議的展覽場地是跟現時的香

港會議展覽中心那麼高檔次，還是用以展覽一些較為廉價的產品，例如在室

外展覽和推銷重型機械呢？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主席，顧問也曾考慮過這個提議，即是否適合興建戶外的展覽

中心，但顧問考慮到一般的戶外展覽都是大型機器或汽車展覽，他們得出的

結論是這樣並不可以賺錢。他們認為新設施應該是一個多功能室內展覽中

心。雖然是室內展覽中心，但場內是 high ceiling，即樓底高，以及 high floor

loading，即可以承受機器等展覽品的重量。這樣彈性便會更高，因為在各種

天氣下也可以舉行展覽。

陳智思議員陳智思議員陳智思議員陳智思議員：主席，請問局長，顧問報告有否建議興建酒店等配套設施；是

依靠機場酒店，供來港參與展覽的人士住宿；抑或是大部分人士須往巿區住

宿呢？



立法會  ─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17171717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7 November 1999 19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香港並非很大，而剛才我也提過，我們除了希望他們來港開會

外，也希望他們會前往巿區參觀消費，故此，在酒店方面，我們會作出整體

考慮，即香港整體上是否有足夠的酒店，滿足來港開會或參加展覽的人士的

需求。在這方面，旅協一向以來都有進行研究。此外，大嶼山日後的規劃當

然可能會有酒店設施。

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主席，香港的經濟發展需要更大的會議展覽中心，所以工業界

非常注意這件事的發展。請問政府可否把該份研究報告給予立法會對這份報

告有興趣的議員？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主席，我剛才已說過，我們會考慮把這份顧問報告公開。

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主席，剛才局長說室外展覽不容易賺錢，但事實上，現時香港

並沒有室外展覽場地。在這情況下，如果大嶼山赤 角機場附近會有多些地

方舉行室外展覽的話，我們便應該加以考慮。如果有室外展覽場地，加上有

展覽場館，在地方運用方面便會更理想，這樣便無須單靠室外展覽場地來賺

錢。請問局長會否在這方面再作考慮呢？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主席，我也不十分清楚現在所說的是室內還是室外。其實，剛

才我是說我們已考慮過興建室外展覽場地的問題。不過，如果是室外的話，

通常是展覽重型機器或汽車之類的展品，而這類展覽並非全年都會舉行，所

以顧問在考慮到巿場需要、營運成本、支出等因素後，認為如果興建一個大

型的室外展覽場館，便會賠本。由於這不是由政府經營，而是一項商業運作，

所以顧問認為是不會有人做的。在考慮過這因素後，顧問建議興建一個 high

ceiling、 high floor loading 的貨倉 (warehouse)形式大型展覽館。這可以有很

大彈性，因為一方面可以滿足戶外展覽的需要，另一方面，在任何天氣下也

可以舉行展覽。

張永森議員張永森議員張永森議員張永森議員：主席女士，關於會議和展覽場地的問題，局長的答覆是一個集

中的、多元化的展覽場地。請問局長，顧問報告有否考慮以分布形式，在不

同地區設置一些可說是第二級的、較小型的會議設施，以補足現時本港會議

展覽設施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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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主席，顧問也有考慮過整體需要。他們在考慮過後，建議在大

嶼山的赤 角興建多用途會議展覽中心。正如我剛才所說，這個中心的面積

大約是 5 萬平方米。在構思中，大約有 45  000 平方米是作為展覽之用，大約

6  000 平方米則作為會議用途。顧問認為這個地點是最適合的，而且已經可

以滿足到我們的需要。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主席，局長答覆質詢時，一直說希望來港參觀展覽的人會前往

巿區購物和消費。請問顧問報告有否提到，如果這真的成事的話，可以帶來

多少外匯收益呢？請問有否作出估計呢？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謝謝馮議員的提問。顧問有研究在經濟方面的收益。根據他們

所認為的基本增長，收益將會是 66 億元至 215 億元。

輸入優秀人才計劃輸入優秀人才計劃輸入優秀人才計劃輸入優秀人才計劃

Admission of Talents Scheme

3.3.3.3. 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主席，關於主要以內地人才為對象的輸入優秀人才計劃，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當局如何評審申請人的學歷和專業資歷；會否邀請香港學術評審

局參與評核該等申請人的資歷；若然，有關程序為何；若否，原

因為何；及

(二 ) 申請人須持有哪些內地大學的相關學科博士學位，有關申請方合

乎該計劃所訂的學歷要求（請以附表形式列出該等大學），以及

當局根據甚麼準則選出該等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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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 輸入優秀人才計劃的申請人必須具備香港所需而又缺乏的優良

資歷、專業知識或技能。在學歷方面，申請人須具備良好的學歷，

通常是有關學科的博士學位。申請人亦可提出書面證據，例如著

作、研究或經驗，證明其具有超卓而在本港無法物色的才能或成

就。

在評審申請人的學歷和專業資歷方面，入境事務處會要求申請人

提交書面的證明。如果該處對有關文件的真偽有懷疑，會向內地

有關當局查詢。我們亦會成立一個由官方和非官方成員組成的遴

選委員會，就申請人的資格，向入境事務處處長提供意見。此外，

如果就申請人的學歷或專業水平有疑問，我們亦會尋求香港學術

評審局和其他專業團體的協助。

(二 ) 我們的構思是申請人所持的學位必須由有博士授予權的大學頒

授，因為這些大學在教學及研究方面均有較高水平。根據我們向

內地有關部門瞭解所得，現時內地有大概二百多所這類大學。我

們正在核實和整理這些大學的名單，並會考慮在計劃推行時一併

公布。我們在評審申請人的學歷時會參考有關的名單，但每一項

申請都會獨立考慮，以確定申請人是否具備香港所需而又缺乏的

優良資歷、專業知識或技能。

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主席，局長提到“優良資歷”時，清楚說明是由 200 所內地大

學所頒授的博士學位，但“香港所需”則較難界定，請問是否等如“僱主所

需”呢？如果不是的話，何謂“香港所需”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其實，有關申請是要求申請人擁有相當的學歷或技

能。為了令我們有基本的看法，我們的構思是申請人應該持有博士學位，而

且，為了方便我們作出初步界定，我們提出希望這些博士學位是由內地有博

士授予權的大學頒授。不過，持有博士學位，並不表示申請一定合格。申請

人一定要提出理由，解釋為何須輸入這些人才來港。遴選委員會由很多不同

的專業人士所組成，可以就這方面作出研究。即使這些人才持有有關大學所

頒授的博士學位，加上他們的知識或經驗，但是否便等於在香港無法物色的

才能或成就呢？如果是的話，才會容許輸入。我覺得一定要解釋清楚，便是

即使擁有博士學位，也不表示申請會被接納，這只是一項很基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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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遴選委員會有否包括工會的代表？

若否，原因為何？如何體驗夥伴關係呢？如果公眾和立法會要監察遴選委員

會的遴選是否得當，可以根據甚麼程序進行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們就這問題已在有關的事務委員會內作出解釋。

基本上，這遴選委員會是協助入境事務處處長，就有關申請提出一些專業意

見。因此，遴選委員會成員的挑選，是以本身的知識、經驗、技能，當然還

包括他對公職的興趣來釐定，而不會有任何界別的代表。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劉議員，你哪部分的補充質詢未獲答覆？

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局長沒有回答第二部分的補充質詢，即如何監察遴選委員會的

遴選是否得當？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遴選委員會基本上是就申請事宜向入境事務處處長

提出意見，所以最後是由入境事務處處長作出決定。當然，如果有申請人不

滿意入境事務處處長的決定，他可以提出上訴。同時，在不影響個人私隱的

情況下，我們當然希望能夠盡量公開遴選委員會的成員和功能，以提高遴選

委員會的透明度。此外，在這項計劃實施 1 年後，我們會就這項計劃作出全

面檢討，這當然包括檢討遴選委員會的工作。

李啟明議員李啟明議員李啟明議員李啟明議員：主席，在輸入優秀人才前，請問政府會否公布聘用優才的條件，

例如學歷要求和薪酬等，讓本港具適合條件的人士有機會作出公平競爭？這

樣才能確保優先照顧本地工人就業，以及避免滄海遺珠。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剛才已說過，我們預算推行這項計劃時，會考慮

公布有關的資料，包括哪些大學是在原則上可以獲考慮之列。不過，申請是

否成功，我相信一定要在入境事務處處長參考遴選委員會的意見後，才會作

出決定。正如我剛才所說，遴選委員會亦會就計劃的內容，考慮申請人是否

具備香港所需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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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啟明議員李啟明議員李啟明議員李啟明議員：主席，這些職位是須具這樣的學歷，但問題是如何證明香港本

地沒有這些人才。政府會否作出公布，讓香港人應徵，進行公平競爭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基本上，這項輸入優秀人才計劃與其他基層的輸入

外勞計劃有些不同。在輸入優秀人才計劃方面，我們非常倚靠遴選委員會的

成員，因為他們具有多方面的專業知識，會就每項申請作出公平客觀的判

斷，然後才向入境事務處處長提供意見。我們現在沒有公開每一宗申請個案

的構思。

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一）部分指出，申請人須持有有

關學科的博士學位。請問在這方面是否會有彈性？如果申請人沒有博士學

位，但他本身擁有豐富的實質經驗，而且取得該學科的專業資格，甚至得到

行內權威人士的推薦，請問在這情況下，政府會否酌情處理？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在釐定申請規定時，當然一定要有一些基本要求。

我在主體答覆中亦提到，每一項申請都會作獨立考慮。如果我們認為申請人

擁有很特殊和很充分的理由來證明他是人才，則雖然他沒有博士學位，但他

在其他方面絕對等同持有博士學位的優秀人才，申請人當然可以自行決定是

否提出申請。不過，申請是否成功，便須視乎入境事務處處長參考遴選委員

會的意見後而定。

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主席，這項計劃容許優才來港 1 年後便可以轉工。他們完成合

約後，可以轉投其他行業，還可以兼職，與本地工人“爭飯碗”。請問政府，

遴選委員會在批准優才延期居留後，有何機制能確保優才的工作，只限於申

請時填報的學歷所得到的工作的範圍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其實這項補充質詢有些偏離主體質詢。有關輸入優

秀人才計劃的詳細情況，包括他們轉職時有否特別安排的問題，或許我們可

以在有關的事務委員會內繼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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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主席，我不同意我的補充質詢偏離主體質詢，因為我是很清楚

問遴選委員會以甚麼機制確保優才所報的學歷，而主體質詢主要也是討論學

歷。為何我們這麼重視學歷填報呢？遴選委員會有何機制，可以確保優才只

能在所填報的學歷而得到的工作的範圍內，繼續在香港工作，而不是容許他

們做其他工作？我想問有關的學歷評審機制。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局長，你是否有所補充？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如果是有關學術評審機制，這補充質詢確實沒有偏

離主體質詢。我在主體答覆中已很清楚指出，優才要持有博士學位，而且必

須是由有博士授予權的大學頒授。在專業資歷方面，當然，我們除了參考遴

選委員會的意見外，如果有需要，我們亦會尋求香港學術評審局和其他專業

團體的協助。如果申請人申請了優才來港，而優才不是從事申請書內的工

作，這當然違反了申請條款，我相信入境事務處會根據《入境條例》採取適

當的行動。

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主席，我希望局長重新考慮吸納工會人士加入遴選委員會，因

為他們也有很多專業意見。請問局長，遴選委員會成員的任期是多久？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有關計劃的細節，包括遴選委員會的成員、具體工

作範圍和任期，我們會在適當時候一併公布。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主席，請問政府，是否一定要持有博士學位才算作是優秀人才

呢？請問會否把學歷要求稍降，即無須一定要持有博士學位，碩士學位也可

以？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在主體答覆已清楚提到，申請人通常須持有有關

學科的博士學位。不過，如果申請人有特別理由，例如雖然沒有博士學位，

但他的實際才能或成就是香港非常需要的，則他可以在填報申請書時說明，

我相信遴選委員會和入境事務處處長會加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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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的時間到此為止。雖然尚有多位議員正在輪候提問，

但我建議各位議員循其他渠道跟進這問題。

颱風吹襲期間駕駛巴士的安全颱風吹襲期間駕駛巴士的安全颱風吹襲期間駕駛巴士的安全颱風吹襲期間駕駛巴士的安全

Safety of Operating Buses during Onslaught of Typhoons

4.4.4.4.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年，專營巴士在 8 號或以上風球懸掛期間行駛時發生意外

的數字；

(二 ) 是否知悉，現時各種型號巴士有否安裝設備，用以抵禦在颱風期

間強風的吹襲及外來物件的撞擊，以及各專營巴士公司採取了甚

麼措施，保障在颱風襲港期間巴士的車長及乘客的安全；及

(三 ) 是否知悉，各專營巴士公司有否就颱風期間或天氣惡劣時的駕駛

安全向車長發出指引、守則或提供訓練；若有，詳情為何；若否，

原因為何？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過去 3 年，本港一共懸掛了 6 次 8 號或以上颱風訊號。

上述颱風襲港期間，共有 3 宗有人輕微受傷的交通意外涉及專營巴士。

颱風襲港期間，巴士公司會視乎個別路 的實際運作情況和乘客的需要

提供巴士服務。在 8 號颱風訊號懸掛後，專營巴士的服務通常仍會維持約 2

至 3 小時。期間，為確保車長和乘客的安全，巴士公司會密切監察個別路

的情況，以確定它們是否適合巴士行駛，以及便於作出巴士的調配。必要時，

巴士公司會要求有關政府部門協助清理障礙物。

目前在香港行駛的所有巴士型號，均須符合《道路交通（車輛構造及保

養）規例》和《道路交通（安全裝備）規例》的規定。根據這些規例，所有

巴士必須符合能抵禦惡劣天氣情況的安全標準。例如，為了保護乘客和司機

免被外來物件撞擊，所有巴士的擋風玻璃和側窗均須以安全玻璃製造。此

外，所有專營巴士均須通過嚴格的車輛穩定性測試，以確保車輛在強風中仍

能平穩地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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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公司亦向所有車長派發巴士操作手冊，指導車長如何在颱風襲港和

天氣惡劣期間安全駕駛。新司機訓練課程和在職司機複修課程，均會教導司

機在強風中和惡劣天氣下的駕駛技巧。有關指引和訓練的重點如下：

(一 ) 在強風中和在易受強風吹襲的公路上駕駛時適當地調節車速；

(二 ) 正確的駕駛技巧，例如正確地操縱駕駛盤；

(三 ) 特別留意倒下或不穩固的樹木，以及搖搖欲墜的招牌和物件；

(四 ) 特別留意道路情況，例如受到山泥傾瀉和水浸影響的道路，並遵

照警方在現場的指示，同時盡可能向巴士公司的稽查尋求協助／

指示，以確保巴士可以在路面安全行駛，尤其是在受影響的路

段；及

(五 ) 車長、稽查與控制室保持有效的聯絡。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主席女士，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二段提到，在懸掛 8 號風球期

間，專營巴士的服務通常仍會維持約 2 至 3 小時。我想請問，這個安排是基

於一些法例要求、運輸署與有關專營巴士公司之間的協議，還是完全交由有

關專營巴士公司酌情考慮而作出的，好讓這些公司可基於安全理由提早停止

有關服務，但卻又不會導致任何違反法例或違反協議的後果呢？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法例上或有關專營權的條款並沒有明文規定，巴士服務

在颱風吹襲或惡劣天氣情況下應如何作出調節。事實上，我剛才在主體答覆

中也提過，巴士的運作必須參考兩個因素：第一，實際需要；及第二，實際

的天氣和路面情況。不過，根據我們多年經驗，一般來說，在懸掛了 8 號颱

風訊號之後，專營巴士公司是希望在 2 至 3 小時內可以維持一定程度的服

務，以便市民能使用交通工具。

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主席，我剛才聽局長說，好像是已制訂了一系列措施，但該等

措施只是有關在懸掛了颱風訊號後，巴士在行駛時的一些安排。那麼，我想

請問局長，當因為風球繼續高掛，或是因為天氣情況惡劣而停止提供巴士服

務後，司機如何能安全回家呢？政府有否關注到巴士公司是否有做好這方面

的安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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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巴士公司當然不會將員工置之不理。如果在颱風吹襲期

間或在天氣惡劣的情況下，有巴士因機件故障或路面影響而須停駛，而員工

又須撤退時，巴士公司是一定會安排交通工具接載的。相反，在上述情況下，

乘客如果因為巴士中途拋錨而須轉乘其他車輛，巴士公司亦會視乎實際情況

作出安排。我相信各位都會明瞭，在這樣的天氣和颱風訊號高掛的情況下，

的確是要視乎實際情況作出安排。巴士公司是一定不會罔顧乘客或員工的安

全的。

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主席，根據巴士公司張貼在巴士內的告示，他們是促請乘客在

打風時盡量開啟窗戶，好讓巴士在行駛時可保持平衡。不過，現時空調巴士

的窗戶都是不能開啟的，那麼在強風吹襲下，怎樣能夠確保巴士可以穩定行

駛？此外，主體答覆中所提及的一項指引，亦令我們感到啼笑皆非，那便是

“正確的駕駛技巧，例如正確地操縱駕駛盤”。其實即使是不打風，巴士司

機也應這樣做的。我想請問，針對現時空調巴士的設計和我剛引述的那項簡

單指引，運輸局有否與巴士公司商討如何解決有關問題呢？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如果在懸掛 8 號或 10 號風球時，司機是不懂得控制駕

駛盤的話，我相信這並非一件可以拿來開玩笑的事。至於空調的問題，我剛

才也說過，所有專營巴士，無論是單層、雙層或空調，也須符合嚴格的結構

和維修標準，當中包括須通過車輛穩定性測試。因此，即使空調巴士的窗戶

是密封的，其性能也必須是符合安全標準，在強風下也不會因為窗戶密封而

影響到乘客在巴士內的安全。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主席，我覺得政府在主體答覆中回答主體質詢的第一項時，是

有點兒捉字虱。主體質詢問的是有關發生意外的數字，但局長回答時則說有

3 宗有人輕微受傷的交通意外。主體質詢所問的並非是有關是否輕微受傷，

而是問意外的數字。有些意外是沒有人受傷的，例如我剛剛聽過有棵樹插

入 ......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李議員，請直接提出你的補充質詢。你是無須指示局長如何回答補充

質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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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我覺得這樣是不太公道。我想請問，政府會否考慮清楚地告知

巴士公司，在懸掛了 10 號風球　─　我是說 10 號風球　─　便會全面停

駛，以及在懸掛了 8 號風球 3 小時後便全面停駛，不致令乘客或司機對安全

產生憂慮呢？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主體質詢的第一項是問及在 8 號或以上風球懸掛期間行

駛時發生意外的數字。事實上，意外只有 3 宗，而詳細一點說，這 3 宗意外

只牽涉輕微受傷。至於說要硬性規定 10 號風球不准停駛，或是在 8 號風球

懸掛了 3 小時後才可停駛，我相信是沒有辦法可以定下機械性的規定的。我

剛才也說過，刮風是天然現象，誰也無法預測實際情況會是如何，而事實上，

不同的地區亦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可是，不論是政府或交通工具的營運

者，我們的出發點是：第一，提供適當服務；及第二，在安全情況下提供適

當服務。基於上述原則，我相信現行的安排，即巴士公司在懸掛了 8 號風球

的兩、三小時內盡量提供適當服務，已經是能夠取得平衡的了。

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主席，請問局長是否知悉，現時巴士車長在颶風下工作的情況，

是否已包括在保險之內呢？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法例規定專營巴士公司必須購買《汽車保險（第三者風

險）條例》內所規定的保險的。所以，如果巴士在颱風吹襲的期間營運，也

是受到保險保障的。

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主席，我主要問的是在颶風下的情況，因為很多保險都不包括

颶風的。那麼，巴士公司所購買的保險，會否特別是包括颶風的呢？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中文是“汽車保險（第三者風險）”，英文是 "third party

risk"，這個 "risk"字所指的是風險，而非颱風的風險，即是一般的第三者風

險。一般來說，如果第三者受到損傷或有所損失時，專營巴士公司是已購買

保險提供保障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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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主席，我是想問清楚局長，如果因為颶風吹襲而引致意外，保

險是否已包括在內？若否，局長會否要求他們購買颶風保險呢？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據我理解，應該是已包括在內的。

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主席，主體答覆的第三段說，所有巴士的擋風玻璃和側窗均須

以安全玻璃製造。我想請問，這些巴士玻璃的強度與私家車玻璃的強度是否

一樣？若然，可否購置適當數量更安全的擋風玻璃，以供在颶風襲港期間裝

上，從而確保司機和乘客的安全？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對不起，我手邊沒有有關就私家車和巴士的玻璃強度所

作的專業、精細比較資料，我稍後會以書面作答（附件 II）。不過，我可以

保證，根據現時的法例規定，巴士的窗戶已足以確保乘客的安全在颶風下是

受到保障的。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主席，主體答覆的第二段說，在懸掛了 8 號風球後，巴士服務

通常仍會維持 2 至 3 小時。局長可否告知本會，在甚麼情況下巴士公司會縮

短服務時間，以及會讓公眾知道有關安排？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我相信一般而言，是要視乎各個區域的路面情況的，例

如路面是否有障礙物嚴重影響及車輛運用該路面，又或是某些區域因為較其

他區域當風，所以影響及駕駛時的安全等。所以，在颱風吹襲期間，巴士公

司要與各個地區的車長保持緊密聯繫，以確保車輛在運作時，安全不會受到

影響。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主席，在看了局長的主體答覆後，我覺得很多判斷似乎也是要

由巴士公司作出的，換言之，巴士公司必須視乎當時的情況作決定。我想請

問，這個酌情權如果是由車長行使，例如車長在駕駛時發覺路面是極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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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他究竟是否有權中止服務？在這種情況下，運輸署有否作出指引？換句

話說，巴士公司其實也須尊重車長，一旦在行駛中感到危險，車長可以當場

作出判斷。除此以外，當局還有甚麼權力整體監管安全情況呢？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在颶風吹襲期間，政府部門，尤其是運輸署，其實是非

常繁忙的。正如何議員說，他們都忙於確保道路使用者（包括公共交通工具）

能夠安全和適當地提供服務。運輸署設有一個緊急交通協調中心，在颱風吹

襲期間配合其他部門，包括天文台、警務處、路政署等，把有關路面的詳細

資料發放予提供公共交通服務的機構和市民大眾，以便他們可以按路面情況

或交通情況作出實際判斷。

向市民發放醫療服務資訊向市民發放醫療服務資訊向市民發放醫療服務資訊向市民發放醫療服務資訊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on Medical Services to the Public

5.5.5.5. 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主席女士，據悉，某些醫生或牙醫向市民提供醫療服務資

訊被認為可能違反專業操守，因此，一項青少年牙科保健計劃懷疑因向學校

提供參與計劃的牙醫名單的問題而停辦；社會福利署不能向長者卡持有人派

發優惠長者的醫生的名單，以及一些醫生因參與一間電訊公司的客戶優惠計

劃而遭投訴。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現時就市民獲取醫療服務資訊所訂的政策為何；當局曾採取何種

方法推行該項政策；

(二 ) 有否評估市民獲取醫療服務資訊的權利是否受到現行法例及有

關專業守則限制；及

(三 ) 私人執業醫生或牙醫在診所內或診所門外張貼服務項目及收費

資料，或在各項醫療優惠計劃的宣傳品上刊印關於其專業服務的

資料，是否違反當局就市民獲取醫療服務資訊所訂的政策及有關

專業守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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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 根據有關法例和專業守則，公眾可獲得有關醫生和牙醫提供的醫

療服務的資訊。根據《醫生註冊條例》（第 161 章）第 15 條和

《牙醫註冊條例》（第 156 章）第 13 條，有關方面須每年把醫

生和牙醫的姓名、註冊地址、專業資格和獲取資格的日期在憲報

上刊登。

醫生和牙醫的專業守則容許他們在其執業地方展示招牌，讓公眾

認明他們的執業地方。除了他們的姓名及專業資格外，醫生和牙

醫也可以在招牌上列出他們的應診時間及獲批准的執業專科。

病人在接受診症或任何治療程序之前，有權知悉有關費用的資

訊。如遇有醫生或牙醫拒絕提供這些資訊，病人可分別向香港醫

務委員會或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提出投訴，兩個委員會會視乎情

況，作出調查及舉行紀律研訊。

(二 ) 醫生和牙醫的專業守則，已就該兩類專業人士向公眾發放有關醫

療服務的資訊，列出指引。守則強調所發放的資訊必須誠實、準

確及不誇大。這兩套專業守則禁止個別醫生和牙醫進行廣告宣傳

和兜攬生意，以及其他人士代表他們進行此類活動。

指引的目的，並不是要限制市民獲取醫療服務資訊的權利，而是

要確保市民所得到的資訊的質素，避免有人發放有誤導成分的資

訊。

(三 ) 醫生和牙醫的專業守則內有條文規定，任何醫生或牙醫須盡力確

保所有與其在專業關係上有聯繫的機構，對公眾所發出的資訊，

不會為該醫生或牙醫帶來宣傳的效果，以及符合該兩套專業守則

內有關資訊發放的原則。

該兩套專業守則並沒有禁止醫生和牙醫在其執業地方內提供資

訊，以標明其執業專科和診金，以及參加優惠計劃人士在使用服

務時所須知道的資料。可是，我們應注意，要決定某項行為是否

違反有關專業守則，須考慮個別個案的所有相關因素和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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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主席女士，局長剛才在主體答覆提及，醫生是可以在招牌上列

出一系列資料的。如果醫生主動地列出收費，主席，一如我手上這張照片顯

示，醫生在診所的玻璃上張貼了一張紙，寫 “本診所基本診金連兩天藥

─　 130 元正”，醫生這樣做是提供了準確的資料，但有否違反政府的政策

呢？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女士，有否違反專業守則，應該是由負責進行專業監

管的醫務委員會決定。不過，據我所知，醫務委員會是批准醫生在其診所向

市民提供有關其診金收費的資料的。

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我的補充質詢相當清楚，我是問政府的政策，而不是問醫務委

員會如何理解專業守則。我剛才是很清楚地問，這樣做有否違背政府的政

策？這與醫務委員會的看法是兩回事來的。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政府的政策當然是想市民可以得到足夠資料，瞭解

自己的治療過程，包括診金在內。可是，如何提供這些資料，則必須由醫務

委員會根據其專業守則，自行決定甚麼方法是適當的。

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主席女士，市民要有足夠資料才能作出合理的選擇。政府是否認

為，醫生應該主動提供收費及服務資料，讓病人在接受服務之前可以心裏有

數，以及可以選取其所需的服務？政府會否要求醫生這樣做？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女士，政府當然是希望每一個病人或市民，在就診之

前可以得到這些資料。我們亦清楚醫務委員會現正檢討其專業守則，看看甚

麼是最好的方法，向市民提供這方面的資料。我知道醫務委員會現正諮詢醫

生的意見。

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主席，根據有關法例和專業守則，公眾是可以獲得有關醫生及

牙醫所提供的醫療服務的資訊的。請問這些資訊是否包括病人向醫生索取自

己的病歷資料？現時，有部分病人如果要影印自己的病歷，1 張影印紙的收

費是 300 元，病人如要索取自己的病歷證，收費則為 6,000 元。政府是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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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告知本會，會否採取措施，包括立法規定，病人是有權索取自己的病歷紀

錄，不會被醫生“打腳骨”，濫收費用呢？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是會確保病人可以取得他們所需要、有關

他們病情的資料的。至於正式收費，便得由醫務委員會進行監管，看看醫生

就提供這些報告所收取的費用是否合理。我們會與醫務委員會討論這一點。

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主席，我是問政府會否立法規定，要求一旦病人提出要索取有

關自己病歷的資料時，是不會被醫生“打腳骨”，即不會被濫收費用？政府

會否立法處理這種情況？我並不是問醫務委員會會怎樣做。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女士，有關醫生的守則及對醫生的規管，都須交由醫

務委員會負責。如果是要更改法例，亦須由醫務委員會進行。

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主席，我希望這項補充質詢，局長不要再回答又是由醫務委員

會負責。我這項補充質詢是與政府有關的。政府向 65 歲以上的老人家發出

了數十萬張長者卡，讓他們可享有醫療優惠，前往自願參加了計劃的私家醫

生診所求診。不過，限於資料的發放，老人家往往不知道在他們自己居住的

地區，有哪些診所是參與了老人優惠計劃的。由於發揮不了作用，這些資料

的發放，對老人家也是沒有甚麼幫助。單就這一點，我想請問政府　─　不

要問醫務委員會　─　如何能協助已領取長者卡的老人家，讓他們清楚知道

在自己居住的地區，有哪些診所參加了這個優惠計劃，可為老人家提供七

折、八折優惠的，而無須老人家每每在生病時便得打電話到社會福利署查

詢？這樣做是不理想的。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知道現時已決定了可以直接向長者提供有關

每一位參加了這個特別優惠計劃的醫生的資料。

梁智鴻議員梁智鴻議員梁智鴻議員梁智鴻議員：主席，作為一個專業人士，我絕對尊重我們的專業守則。此外，

我亦要強調，我們的守則，其實是保障了專業的尊嚴。在這種情形之下，我

想請問政府，如何能在病人的知情權及專業守則所指定的管制兩者之間取得

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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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相信我們的出發點，最重要是保護病人的利

益，以及他們取得所需要的有關資料的權利。我剛才已提過，有關醫生的條

例，最主要的目的並非是要限制市民獲取醫療服務資訊的權利，而是要確保

市民所得到的資訊的質素，避免有人發放有誤導成分的資訊。那麼，困難在

哪裏呢？主席女士，在向市民提供資訊時，譬如是製作一個廣告，往往便會

集中宣傳市民所希望推廣的範疇，於是便很難向市民提供全面的信息。如此

一來，部分市民便會覺得被誤導，因而作出了錯誤的決定。我們的出發點並

非要偏幫醫生，而是想保護市民的權益及利益。

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主席，無論是在文字上或口頭上，局長就有關診金的資訊所作

的答覆，都是欲語還休，但其實對於市民來說，關於診金的資訊是十分重要

的。局長一直都說，最主要的是確保資訊不要有誤導成分，而我們亦一直希

望局長可以代表政府表達一個清晰的信息，說明一些沒有誤導成分的資訊，

例如是診金的資訊，絕對是可以加入醫生的專業守則內，令市民得到公平、

透明度高的資訊。請問政府會否立刻在這方面進行諮詢或立法工作，令市民

在這方面受到保障？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剛才亦提及過，我們清楚知道醫務委員會現

正討論該守則，有意加以改進，希望讓市民在診病之前，可以得到多些有關

診金的資料。

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主席，我們知道醫生、律師都是專業人士，律師的限制現時已

有所放寬，我們在報章上可以看到有些律師表示辦理離婚的收費是多少，訂

立遺囑的收費又是多少等，但醫生卻是不可以這樣做。請問政府會否考慮放

寬對醫生在媒界宣傳的限制？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相信每個專業的範疇，都應由每個專業的委

員會進行討論，看看根據該有關專業的守則，甚麼才是最適合的，而出發點

一定要是看看有關做法是否合理，是否合乎市民或病人的權益。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接近 16 分鐘，雖然尚有多位議員正在輪候提

問，但我建議各位議員循其他渠道跟進這問題。



立法會  ─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17171717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7 November 1999 35

行車隧道的收費調整行車隧道的收費調整行車隧道的收費調整行車隧道的收費調整

Toll Adjustments for Vehicle Tunnels

6.6.6.6. 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否接獲大欖隧道、大老山隧道及西區海底隧道（“西隧”）的

經營者提出的加費申請；若有，當局會根據甚麼政策和原則，以

及會考慮哪些因素，來決定是否批准有關申請；

(二 ) 該 3條隧道在興建時預測的每天平均行車量與現時有關數字比較

為何；有否評估該等隧道在調高收費後，對現時屯門公路、獅子

山隧道及海底隧道的行車量會有何影響；若有評估，結果為何；

及

(三 ) 當局會否制訂措施，以應付在該 3 條隧道調高收費後，有關隧道

公司的收入仍不足以償還其貸款的情況 ?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大老山隧道、西隧和三號幹 （郊野公園段）（“三號

幹 ”）的營辦商已分別通知政府，表示有意增加隧道費。採取“建造、營

運及移交”安排的隧道，加費事宜分別受有關條例規管。因此，我們會按照

有關條文，處理上述建議的加費事宜。

以大老山隧道來說，《大老山隧道條例》（第 393 章）第 36 條規定，

隧道收費可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與大老山隧道公司通過協議作出調

整。如雙方未能達成協議，任何一方可根據《仲裁條例》把個案提請仲裁。

如進行仲裁，仲裁人須以有需要確保公司在根據條例履行其義務和行使其權

利時，獲得合理但非過多的報酬為準則。如仲裁人裁定應更改隧道收費，運

輸署署長會藉憲報公告實施新隧道費。

至於西隧和三號幹 ，《西區海底隧道條例》和《大欖隧道及元朗引道

條例》均已訂明調整收費的機制。根據這兩項條例，專營公司可在 30 年專

營期內的若干指定日期增加收費。不過，假如在這些指定日期之前的任何一

年內，實際淨收入少於條例附表所訂該年的預計最低淨收入，則專營公司可

提早增加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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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均每天行車量方面，自 1991 年 6 月起通車的大老山隧道已投入服

務 8 年，其中兩年（即 1993-94 和 1994-95 年度）的實際行車量較原先預計

為多，但其餘 6 年的實際行車量則較預計為少。西隧在 1997 年 4 月通車後，

這兩年半的每日實際行車量都較預計為少。至於三號幹 ，在去年 5 月通車

後，這兩年的實際行車量亦較預計為少。

西隧和三號幹 對各類車輛實施的最高加費額載於有關條例的附表。不

過，我想指出專營公司即使在法律上有權加費，但在考慮加費對隧道行車量

和隧道費收益的影響後，專營公司可調低加幅，甚至決定不增加收費。在專

營公司就任何調整收費事宜作出決定前，我們實在無法估計隧道行車量將會

受到的具體影響。至於大老山隧道，有關條例沒有訂明隧道費加幅，加幅須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與大老山隧道公司通過協議作出決定。我們考慮的

其中一個因素，是建議的加幅對行車量所造成的影響，以及車輛可能有需要

改行其他道路的問題。

採用“建造、營運及移交”安排的隧道會根據明確的商業原則營運。我

們深信，隧道公司在研究任何加費時，定會考慮多個因素，例如隧道行車量、

隧道使用者的負擔能力、公司的財政狀況等。近期經濟下調是大家預料不到

的，這情況顯然對隧道行車量造成影響。此外，有關的各條隧道通車只有數

年，仍在投入服務初期，在現階段對各隧道是否合乎經營原則作出定論，似

乎言之過早。

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三和四段中說明，其實根據現有資料，

西隧和三號幹 是可以加價的。但大家也知道，加價之後，使用這兩條隧道

的車輛一定會減少，而令屯門公路和紅磡海底隧道（“紅隧”）又再塞車。

我想請問運輸局局長，一方面你要處理私營公司有自動加價的權力，另一方

面則要考慮運輸上的管理問題，你作為局長，如何處理這困難呢？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剛才我在主體答覆中說，直至這數間公司在決定加費與

否之前，我們很難準確估計加費對其他道路的影響。不過，以西隧或三號幹

來說，由於其加費的幅度在法例上有規定，我們可假設其加費幅度為最高

額幅度，在一定程度上，我們便能預測對其他道路的影響。以西隧為例，如

果它由明年 1 月份開始增加收費，而其加費幅度為法例規定的最高額，我們

估計大約有 6  000 車次會由西隧流向另一條隧道，當然最主要是紅隧或東區

海底隧道（“東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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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三號幹 亦是根據法例所規定，以最高額增加收費，據我們估計，

其影響是損失大約 6  000 車次。那 6  000 車次會流向哪裏呢？估計一半可能

會使用屯門公路，大約 1  000 車次會使用獅子山隧道，而其餘 2  000 車次可

能使用其他數條隧道，包括大老山隧道、城門隧道及大埔道等地段。

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四段中清楚說明，有數條隧道的行車

量也較原先估計為少，而且情況頗為嚴重。例如大老山隧道的行車量只有兩

年是較為理想，其餘 6 年也是較差的，其他隧道的情況也是差不多。究竟原

因為何？為何預計和現實相差那麼遠？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三段表示，如果實

際淨收入少於預計最低淨收入，該公司便可以提早增加收費。有些公司會否

因此將預計數字誇大一點，那麼便可以提早加價，會否造成這後果？局長可

否解釋，政府如何監管專營公司原先預計的數字的準確性？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當我們讓商界競投一條新道路或隧道時，政府自然在一

定程度上先行作出交通流量的預測，和研究其需要為何。當然這些預測一定

是基於一系列的假設，並以最精確或最準確的估計作出一個車輛的增長率或

流量的預測。但營辦商或競投者本身也須聘請專家作雷同的交通流量估計。

就我剛才提到的數條隧道，看回當年投得經營權的營運者的數字預測與政府

初期作出的預測，基本預測的基數大致是雷同的。換句話說，並非只是政府

或營運者單方面作出估計；而根據當時既有的資料和既有的專業知識，透過

不同的估計，數量也是大致如此。當然，如果估計永遠和實際情況是一致的

話，我相信可能只有神仙才做得到；不過，有時候神仙也不知可否做得到。

至於該數條隧道的實際行車量又如何？以大老山隧道為例，最近這數年

其實際行車量與預測數字的差距，我相信主要原因是啟德機場搬遷。當競投

大老山隧道時，啟德機場的搬遷影響是未明朗的，所以這是很清晰的一個影

響因素；同時，1997、1998 年經濟低迷對車輛的影響，亦是無法可在之前預

測得到的。

至於西隧和三號幹 ，剛才我也曾說過，其經營也只屬初期，兩條隧道

都只是投入服務了年多兩年，實際的交通流量仍有一段時間才能穩定下來。

但根據其中一個事後分析，可以影響預測數字和實際數字的差距，便是青衣

第九號貨櫃碼頭延遲落成，而西隧和三號幹 是服務這區域的，所以交通流

量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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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主席，不知道神仙可否做得到，但市民則要求政府做得到的。

西隧加價的其中一個因素是和紅隧加價有關。看到政府主體答覆的第五段，

對於分流的作用，政府完全是被動的，須視乎加價的成效如何。剛才政府在

主體答覆中亦提到，西隧加價令其流量少了 6  000 車次，即大概五分之一。

我想請問政府，有否考慮跟西隧的經營者傾談，要求它不要加價，而以減價

來增加使用量？這不但可以令流量改善，也可令收益增加；如果此建議行不

通，可否要求紅隧減價，使西隧不要藉紅隧加價而加價？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首先，紅隧加價和西隧有需要加價的關連性不是如劉議

員所說那麼清晰，而劉議員所提出要求西隧公司考慮的建議，已經不是今時

今日才第一次提出。在過去 12 個月內，劉議員在不同場合中亦有提出，我

們亦很忠實地將劉議員的建議，以及其他議員提出的相類建議，向西隧公司

反映，請它切切實實地考慮。

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主席，局長尚未回答我補充質詢的第二部分。如果西隧不肯減

價的話，紅隧會否減價？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剛才我也曾說過，西隧和紅隧兩者之間的加價和減價的

關連性如何，須待認真分析。紅隧自從得到大家的同意，增加收費 10 元之

後，的確對疏導紅隧起了非常好的作用。事實上，紅隧真的正如我們初期的

預測，每天的行車量少了大約 1 萬車次，而這 1 萬車次基本向兩條隧道分流。

大家可以看到，紅隧的交通情況透過減少 1 萬車次，是有很明顯的改善。

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主席，由於實際車輛的流量較預期為少，連續 3 條採用 "BOT"

形式的隧道都是虧蝕的，除了局長在主體答覆和剛才所說的原因之外，即包

括經濟理由等，服務相類似區域的隧道，收取不同的費用，是否導致例如西

隧車輛流量較預期為少的理由之一？如果是，政府會否考慮將隧道收費平均

化？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這項建議亦是不時有提出來的，我們已作過考慮和研究，

但現時未得出一個明確的結論，主要是須考慮多方面因素，包括經營者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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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組合不同，大家的經營成本、建造成本和背景的不同；亦考慮到如果同一

時間劃一收費時，利益的分配應該怎樣的問題。事實上，理論上我們是可以

深入研究的，但實際上推行時，須考慮很多因素。我們仍在研究這方面的建

議，我們必須很小心和詳細地進行研究。

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主席，局長仍未回答我第一部分的質詢，西隧車輛流量少，是

否因為其他隧道有不同的收費，導致這後果？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我相信不可以這樣籠統地說是或不是，但如果以使用西

隧的車輛數字來說，的確可以有更多車輛使用西隧。至於收費是否影響流量

多少的其中一個誘因，則我相信這肯定是其中一個因素。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主席，政府在主體答覆第六段表示，近期經濟下調是大家預料

不到的。我想請問政府，在批准相關隧道建造之前，一定會聘請顧問進行可

行性研究的，政府有否就原先的可行性研究報告和現實的數據進行核證？是

否有關顧問所作出的所謂敏感性預測並不足夠？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我們當然是要根據過往的經驗向前看。我們目前沒有任

何一條新道路是會採用 "BOT"的方式，但很明顯地，如果我們有類似這樣的

計劃，在預測有關數字等，我們的確可以參考以前採用的估計和預測方法，

看看有沒有辦法加以改善。因此，我們在最近完成的第三次整體運輸研究

中，顧問專家提出的交通流量估計，不只是單純一個數據，而是就 3 個不同

增長的可能，即高、中、低的情況，作出一系列預測。將來我們在興建某道

路或鐵路時，亦會根據不同的實際資料來變更預測。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質詢時間到此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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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樓宇安全檢驗及改善樓宇安全貸款計劃樓宇安全檢驗及改善樓宇安全貸款計劃樓宇安全檢驗及改善樓宇安全貸款計劃樓宇安全檢驗及改善樓宇安全貸款計劃

Building Safety Inspection and Building Safety Improvement Loan Schemes

7.7.7.7. 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否估計現時全港具潛在危險建築構件的大廈數目及地區分

布，以及該等建築構件的數目；該等大廈當中，有多少幢已納入

民政事務總署所制訂的目標大廈名單；

(二 ) 鑒於屋宇署於去年曾邀請 884座大廈的業主參與樓宇安全檢驗計

劃，但只接獲 12 份驗樓報告，有否評估該項計劃未被廣泛接受

的原因；若有，結果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三 ) 自 1997 年 1 月起至本年 9 月止，每季：

(i) 加入樓宇安全檢驗計劃的樓宇數目；及

(ii) 建築事務監督根據《建築物條例》（第 123 章）第 26A 條發

出的勘測樓宇命令數目；

(四 ) 自改善樓宇安全貸款計劃於 1998 年 3 月推行以來，

(i) 屋宇署接獲的貸款申請所涉及的樓宇數目；

(ii) 每幢樓宇所涉及的申請貸款總額；

(iii) 每幢獲批貸款的樓宇所獲得的貸款總額及有關貸款的息率

為何；及

(iv) 屋宇署拒絕部分申請的原因為何；及

(五 ) 有否檢討樓宇安全檢驗計劃及改善樓宇安全貸款計劃的實施情

況；若有，結果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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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

(一 ) 我們並沒有關於具潛在危險建築構件的大廈統計數字和其分布

地區的資料。若建築事務監督發現大廈有任何迫切性危險，便會

藉發出命令規定業主法團／單位業主進行勘測和修葺工程。建築

事務監督會視乎情況，根據《建築物條例》（第 123 章）第 24、

第 26 或第 26A 條進行這方面的工作。

(二 ) 業主對樓宇安全檢驗計劃的反應不算熱烈，我們至今只接獲 32

份檢驗報告。他們略為緩慢的回應，主要原因是：

(i) 計劃屬自願參與性質；

(ii) 若干單位業主在自行組織參與計劃方面可能遇到實際困

難；及

(iii) 單位業主恐防聘請建築專業人士進行工程的費用高昂。

(三 ) 現把 1997 年 1 月至 1999 年 9 月的季度數字，包括參與樓宇安全

檢驗計劃的樓宇數目及接獲根據第 26A 條發出的命令的樓宇數

目臚列如下：

年份 季度 參與樓宇安全檢驗

計劃的樓宇數目

接獲根據第 26A 條發出

的命令的樓宇數目

1997 1 0 0

2 0 0

3 2 63

4 5 84

1998 1 5 88

2 12 97

3 11 106

4 15 102

1999 1 20 96

2 32 36

3 35 12

137 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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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i) 自 1998 年 8 月推行改善樓宇安全貸款計劃以來，屋宇署共

接獲來自 35 幢樓宇的單位業主共 78 份的申請。

(ii) 在該 78 份申請中，有 18 份申請已被拒絕，餘下的 60 份申

請分別來自 19 幢樓宇。詳情載列於附錄。

(iii) 有關當局提供低息（現行年息率為 6.5%）及免息兩種貸款，

詳情載於附錄。

(iv) 屋宇署拒絕了 18 份申請，原因是申請人未能符合改善樓宇

安全貸款計劃的資格準則，例如：沒有委任認可人士，又或

該名認可人士並不打算遵守既定的程序進行規定的檢驗工

作。

(五 ) 我們現在檢討樓宇安全檢驗計劃及改善樓宇安全貸款計劃，以期

引入一套預防性質的新法定樓宇維修計劃。我們會於短期內就這

項建議徵詢公眾的意見。

附錄

Appendix

改善樓宇安全貸款計劃

Building Safety Improvement Loan Scheme

樓宇數目

Building

No.

每幢樓宇所接獲

申請的數目

No. of

Applications

Received for

the Building

獲批申請數目

No. of

Applications

Approved

申請貸款額

Amount

Applied For

獲批貸款額

Amount

Approved

備註

Remarks

1 3 3 $41,600 $38,600 1 宗免息貸款的申請

1  interest-free application

2 1 1 $39,900 $3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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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5 $382,500 $382,500

4 2 不適用

Not Applicable

$27,000 ─ 2 宗貸款申請已撤銷

2  applications withdrawn

5 3 3 $133,000 $107,000

6 1 不適用

Not Applicable

$40,000 ─ 貸款申請已撤銷

application withdrawn

7 3 2 $264,000 $176,000 1 宗貸款申請已撤銷

1  application withdrawn

8 2 2 $200,000 $200,000

9 4 4 $200,000 $200,000

10 2 2 $37,244 $36,600

11 19 尚待批核

Pending

Approval

$648,000 ─ 2 宗免息貸款的申請

2 interest-free applications

12 7 6 $132,734 $110,900 1 宗免息貸款的申請

1 宗貸款申請已撤銷

1 interest-free application

1  application withdrawn

13 1 尚待批核

Pending

Approval

$20,000 ─

14 1 尚待批核

Pending

Approval

$2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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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 1 $25,000 $16,000 1 宗免息貸款的申請

1  interest-free application

16 1 1 $10,000 $10,000 1 宗免息貸款的申請

1  interest-free application

17 1 尚待批核

Pending

Approval

$50,000 ─

18 1 尚待批核

Pending

Approval

$50,000 ─

19 2 1 $48,500 $10,500 1 宗申請在批核中

1  application pending

總額

Total

60 31 $2,369,478 $1,328,000

處理醫療廢物處理醫療廢物處理醫療廢物處理醫療廢物

Treatment of Medical Waste

8.8.8.8. 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已否就位於青衣的化學廢物處

理中心應否以焚化方式處理醫療廢物作出決定；若已作出決定：

(一 ) 支持該決定的理據為何；

(二 ) 提議的實施時間表為何；

(三 ) 該中心在採用該處理方式後，每年排放到空氣中的二噁莢及其他

有毒物質數量與目前的比較為何；及

(四 ) 該處理方式對該中心的經常開支有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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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醫療廢物具有潛在的有害性質，而且有可能傳

染疾病，因此應予妥善處理和棄置，以保障市民、醫療護理人員和廢物管理

人員的安全。

(一 ) 政府打算改善化學廢物處理中心以焚化醫療廢物，理由是：

(i) 焚化燃燒是處理所有種類醫療廢物的最佳方法。它有別於其

他方法之處，在於可以完全毀滅傳染疾病的病原體、可以處

理肢體，以及減少最後須在堆填區棄置的廢物殘渣。在進行

焚化前把廢物妥為分隔，再加上現代化的焚化爐採用高溫燃

燒和隔瀘廢物設施，能有效減少排放有害物質到空氣中。

(ii) 化學廢物處理中心在設備和設計方面均符合世界各地所實

施最嚴格的廢氣排放標準。該中心由富經驗和符合資格的承

辦商負責運作，中心的處理量，足以應付本港預計在未來 10

年所產生的醫療廢物。

(iii) 改裝化學廢物處理中心，較諸興建新的設施，可節省大量資

源和建造時間。

(iv) 由於無須另覓土地興建焚化設施，故可節省使用土地。

政府當實施焚化方式處理醫療廢物時，將配合一套規管及管理措

施。這些措施現正在敲定階段，當局會以工作守則形式及按《廢

物處置條例》（第 354 章）制定規例實施。

(二 ) 政府會在 1999 年 12 月 3 日舉行的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及 生

事務委員會聯席會議上告知立法會議員有關的建議，並打算在

2000 年年初尋求財務委員會的撥款批准。如果取得所需撥款，同

時考慮到為化學廢物處理中心改裝旋轉 式焚化爐所需的時

間，我們預計該中心可在 2001 年開始處理醫療廢物。

(三 ) 在過往 3 年，化學廢物處理中心的煙 所排出的二噁莢平均濃度

是大約每立方米 0.03 毫微克，遠低於化學處理中心每所需符合

的每立方米 0.1 毫微克的排放標準。在同期，經煙 排出的二噁

莢總量每年平均為 4.3 毫克。當醫療廢物亦進行焚化時，預測每

年可能額外產生的二噁莢量會低於 1 毫克。不過，大部分的二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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莢及其他有毒物質會經過濾而除去，並不會超過化學廢物處理中

心的廢氣排放規定。

(四 ) 預算每年在化學廢物處理中心焚燒醫療廢物的相關額外經常開

支平均約為 2,200 萬元。

數碼港數碼港數碼港數碼港計劃對南區及薄扶林分區居民所帶來的影響計劃對南區及薄扶林分區居民所帶來的影響計劃對南區及薄扶林分區居民所帶來的影響計劃對南區及薄扶林分區居民所帶來的影響

Impact of Cyberport Project on Residents in Southern District and
Pokfulam Area

9.9.9.9.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本年 8 月，規劃署就數碼港計

劃向城市規劃委員會（“城規會”）提交修訂薄扶林分區計劃大綱圖時，有

否明確列出容許在數碼港興建的建築物高度及評估整項計劃（包括數碼港內

建築物的高度）對南區及薄扶林分區居民所帶來的影響；若有，有關詳情為

何；若否，原因為何？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在提交重訂鋼 灣分區用途以發展數碼港的

要求時，我們提供了一份規劃報告。數碼港發展內 6 個分區的建議建築物的

層數，載於規劃報告的初步發展藍圖內。規劃報告並載有與數碼港發展的影

響相關的評估研究資料，包括交通影響評估、環境影響評估、渠務影響評估、

排污影響評估及視覺影響評估。該視覺評估運用了合成照片技術，把數碼港

內建築物的高度廓 對附近地區的景觀所可能產生的影響展現出來。在考慮

我們的要求及規劃報告所載的資料後，城規會在 1999 年 4 月 9 日的會議上

批准在憲報刊登薄扶林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建議修訂。憲報公布的修訂訂明數

碼港發展內建築物的准許高度，規定第 1、2、3 及 4 分區的建築物可達主水

平基準以上多少米，以及第 5 及 6 分區的建築物可建多少層。

1999 年 8 月 6 日，城規會初步考慮了薄扶林分區計劃大綱圖修訂公布期

間所接獲的 14 項反對意見。在該等意見中，有些是關於數碼港發展內建築

物准許高度的影響。為協助城規會考慮該等反對意見，規劃署摘錄了規劃報

告中的相關資料，並按其中一項反對意見所述的特定角度攝製了另一張合成

照片，以展示數碼港發展在該角度對景觀的影響，結果城規會決定不接納任

何一項反對意見。在提出反對者在場的情況下，城規會在 10 月 29 日再次考

慮該 14 項反對意見，結果確認不接納任何一項反對意見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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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所有教職由受過專業訓練及持有學位的教師擔任規定所有教職由受過專業訓練及持有學位的教師擔任規定所有教職由受過專業訓練及持有學位的教師擔任規定所有教職由受過專業訓練及持有學位的教師擔任

Target of Requiring All Teachers to be Professionally Trained and Degree
Holders

10.10.10.10. MISS EMILY LAU: Madam President, it was stated in the Government's
Policy Objectives this year that "the long-term target is to require all new
teachers to be professionally trained and degree holders".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executive authorities inform this Council:

(a) of the current respective numbers and percentages of teachers in
kindergarten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who have been
professionally trained and are degree holders; and

(b) of the expected date for such long-term target to be achieved?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Madam President,
according to the 1998 Teacher Survey, the number and percentage of teacher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by qualifications are as follows:

School
Levels(1)

Total No.
of Teachers

No. of teachers who are
professionally trained

(percentage)

No. of teachers who are
professionally trained and

degree holders
(percentage)

Primary 21 187 18 233
(86.06%)

5 095
(24.05%)

Secondary 23 913 19 056
(79.69%)

15 465
(64.67%)

Note (1): excluding English Schools Foundation Schools and international
schools.

It is the Government's long-term target to require all new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to be professionally trained and degree ho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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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we have not set a specific date for the completion of the target, we are
taking active measures to work towards the target.  As a first step, we will
develop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for Education (HKIEd) to a degree-awarding
teacher training institution.  Starting from the 1999-2000 academic year, we are
progressively upgrading the pre-service sub-degree training places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at the HKIEd to degree or above levels at the
Institute or other tertiary institutions by phases.  When the phased upgrading is
completed by 2004, all graduates of pre-service training programmes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will be degree holders.

To underline the importance we attach to teachers' qualifications, we are
continuing with the following on-going measures:

(i) In considering the appointment of teaching staff, schools are asked
to give preference to persons who, in addition to the minimum
qualifications, possess a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in education; and

(ii) Untrained teachers are required to undergo in-service professional
training as a condition of promotion and progression over salary
bar.

Both measures are set out in the Codes of Aid.

The Government's long-term target to require all new teachers to be
professionally trained and degree holders does not apply to the pre-primary
sector.  According to the 1998 Teachers Survey, 147 (about 1.7%) kindergarten
teachers are professionally trained and degree holders.  However,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introducing various measures to upgrade the training and
qualifications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  The percentage of trained teachers will
be raised from 50% in September 1999 to 60% by September 2000.  We have
also advanced the target of requiring all newly recruited kindergarten principals
to have completed the Certificate in Education (Kindergarten) course from
September 2004 to September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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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中學限制男女生修讀某些科目若干中學限制男女生修讀某些科目若干中學限制男女生修讀某些科目若干中學限制男女生修讀某些科目

Certain Secondary Schools Barring Boys or Girls from Access to Some
Subjects

11.11.11.11. MISS CHRISTINE LOH: Madam President, the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EOC) found that about 85% of co-educational schools had
restricted the study of Design and Technology to boys and Home Economics to
girls, and informed the schools concerned in July this year that such restrictions
contravened the Sex Discrimination Ordinance (SDO) (Cap. 480).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a) of the current number of secondary schools which still practise such
restrictions; and

(b) whether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has taken any follow-up action in
this respect; if not, of the reasons for that?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Madam President,

(a) According to a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in
early November this year, out of 240 co-educational secondary
schools offering the subject of Design and Technology, 109 schools,
or 45% of the total, allow only boys to study the subject.  On the
other hand, out of 253 co-educational secondary schools offering the
subject of Home Economics, 111 schools, or 44% of the total, allow
only girls to study the subject.

(b) It has always been the policy of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to
provide equal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to students of both sexes.
Moreover, all subject syllabuses recommended by the Department
for use in schools are not gender specific.  The Department does
not agree with the practice of streaming students into different
subject classes by gender, as this would bar boys or girls from
access to the same curricula and would reinforce gender
stereoty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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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schools may have been following traditional idea and practice,
and are restricting the studies of Design and Technology and Home
Economics to boys and girls respectively.  In this regard, the
Department is taking the following actions:

(i) From time to time, the Department issues circulars and
organizes workshops reminding schools to ensure that all
students are given equal opportunities for participation and
learning.  The Department issued a circular to all schools in
May 1999, reminding schools, in planning their school
curriculum, to ensure that boys and girls have equal access
and opportunities to study all the subjects offered.  When
select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materials such as case studies,
examples and illustrations, schools should exercise care to
avoid any form of discrimination.

(ii) When conducting school inspections or visits, officers of the
Department will see if any form of discrimination exists in the
schools' arrangements for curriculum planning and streaming
of students.  If discrimination is found, the Department will
urge the schools to make rectification.  For the schools
mentioned in paragraph (a) above which restrict the study of
Design and Technology to boys and the study of Home
Economics to girls, the Department will follow up by drawing
the attention of these schools to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SDO, and asking these schools to rectify the arrangements.

In addition,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uses different channels to
explain to schools the importance of providing equal opportunities to
students of both sexes for receiving education.  For example, the
EOC organized a workshop on Design and Technology and Home
Economics in secondary schools on 30 October 1999 and invited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and schools to
attend.  In that forum,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Department once
again reminded schools to provide equal opportunities for both boys
and girls to study the two su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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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人員在進行手術時使用手提電話及傳呼機醫護人員在進行手術時使用手提電話及傳呼機醫護人員在進行手術時使用手提電話及傳呼機醫護人員在進行手術時使用手提電話及傳呼機

Use of Mobile Phones and Pagers by Medical Staff while Performing
Operations

12.12.12.12. 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

(一 ) 醫院管理局（“醫管局”）就其醫護人員在公立醫院範圍內使用

手提電話及傳呼機訂立的規定為何；及

(二 ) 該局會否考慮檢討及收緊有關規定，包括嚴格規定醫護人員在進

行手術時不可使用手提電話及傳呼機 ?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

(一 ) 醫管局已制訂和向公立醫院發出指引，規管在醫院內使用傳送無

電頻率的器材，包括流動電話。該指引適用於病人、訪客及醫

院職員。有鑒於無 電傳送可能會干擾醫療儀器的正常操作，指

引訂明應避免在與醫療儀器距離不足 1 米的情況下使用流動電

話，特別是在病房、手術室、急症室及醫療實驗室。由於傳呼機

並不屬於傳送無 電頻率的器材，指引並沒有規管傳呼機的使

用。

(二 ) 流動電話和傳呼機是主要的通訊器材，使在醫院內不同地方工作

的醫護人員，接收到有關病人的緊急信息及留言。為了避免影響

手術室內醫療儀器的操作，醫護人員應避免在進行手術時使用流

動電話。醫管局現正對指引作出檢討，包括清楚界定有關的程

序，以確保病人的權益能獲得保障。

將軍澳安寧花園的結構安全將軍澳安寧花園的結構安全將軍澳安寧花園的結構安全將軍澳安寧花園的結構安全

Safety of On Ning Garden in Tseung Kwan O

13.13.13.13.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主席，據報，近日將軍澳安寧花園屋苑內多處地方出現裂

縫，該等裂縫懷疑是由於地下鐵路（“地鐵”）公司於屋苑附近進行地鐵將

軍澳支 工程所造成。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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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房屋署有否就此事與安寧花園業主立案法團舉行會議研究解決

方案，並向其提供協助；若否，原因為何；

(二 ) 當局有否調查該等裂縫的成因；若有，結果為何；及

(三 ) 在證實該等裂縫的形成與鄰近地鐵將軍澳支 工程有關時，當局

及地鐵公司會採取何種補救措施？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女士，安寧花園業主立案法團與地鐵公司最近舉行會議，

討論安寧花園業主指該屋苑出現的裂縫是由地鐵公司在該屋苑外進行工程

所造成一事。由於這是業主立案法團與地鐵公司之間的事，房屋署並沒有參

與會議。

屋宇署職員在安寧花園業主立案法團和地鐵公司代表的陪同下，檢查了

鄰近安寧花園第二及第三座的屋苑外部範圍的路面所出現的裂縫，得出的結

論是這些裂縫只屬輕微的損毀，並不影響樓宇的結構安全。當局已要求地鐵

公司採取積極措施，減低工程對毗鄰樓宇的影響。屋宇署將繼續密切監察有

關情況。

有關機構現正研究問題的成因和影響範圍，並將會在有需要時考慮適當

的補救措施。

將軍澳的土地沉降情況將軍澳的土地沉降情況將軍澳的土地沉降情況將軍澳的土地沉降情況

Subsidence Problem in Tseung Kwan O

14.14.14.14. 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主席，據報，最近將軍澳及柴灣出現異常的土地沉降情況，

有學者指出該等土地不正常沉降可能與正在施工的策略性污水排放計劃首

期工程（“排污工程”）引致的地下水流失有關，亦可能與部分有關地區位

於填海區上有關。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在展開排污工程前，當局有否評估排污工程會否引致土地沉降；

若有，預計有關地區每月的平均沉降幅度及排污工程對建築物及

公共設施，例如地下喉管及道路路面有何影響，以及當局為此制

訂了甚麼補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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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在該項排污工程施工前、後一年，當局每月接獲有關地區的地下

喉管爆裂及路面下陷報告的數字分別為何；

(三 ) 填海區上的土地在填海工程完成後首 5 年，每年正常的平均沉降

幅度為何；超出正常幅度的土地沉降對七十年代中期以前及之後

落成的樓宇的結構的影響分別為何；

(四 ) 當局就將軍澳及柴灣地區最近出現的土地不正常沉降情況所進

行的調查預計何時可以完成；會否向本會匯報調查結果；及

(五 ) 市民如何就公務工程導致的土地沉降所引致的損失提出索償？

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 我們在展開策略性污水排放計劃第一期的隧道工程前，曾對隧道

所經的地區因工程而可能引起的潛在沉降風險作出詳細評估。因

此，當隧道經過已發展區域或有重要建築物的區域時，承建商必

須嚴格限制隧道內的入水量，以減少地下水的流失而可能引致地

面沉降的機會，從而保障在隧道所經區域的建築物、道路和公共

設施，不受工程影響。根據我們的評估，當隧道在上述的區域底

下建造時，沉降幅度一般是不會超過 20 毫米的。這沉降幅度不

會為建築物、道路和公共設施帶來不良影響。

事實上，隧道工程已有 65%完成。在土瓜灣至昂船洲的一段隧道，

我們已挖掘了 2.5 公里，經過了土瓜灣、何文田和旺角等人口密

集的區域，但地面上的監察站從未錄得任何沉降的現象。在其他

數段隧道，如葵涌至青衣、青衣至昂船洲及觀塘至土瓜灣等，同

樣也未有因工程而影響地面的建築物或設施。

至於在 99 年 3 月在柴灣嘉業街的沉降，我們懷疑可能是由於地

下水流入策略性污水排放計劃（柴灣至觀塘）的隧道，引到地下

泥層收縮固結，而引致地面下陷。當我們發現地陷發生後，已即

時指令承建商在隧道內進行灌漿，以減少地下水的流入，以及在

地面裝置數個回水井，以防止泥層再收縮固結。這些措施自 99

年 3 月後期起實施，現時嘉業街的沉降情況已穩定下來。除一段

行人路須重鋪之外，我們並未收到公共設施受到沉降影響的報

告。在將軍澳方面，因為調查工作正在進行中，我們現時未能確

定引致不尋常沉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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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據我們現有資料顯示，策略性污水排放計劃第一期隧道工程施工

前後一年，柴灣及將軍澳區的地下喉管爆裂報告數字並無顯著分

別。在柴灣受沉降影響的一段嘉業街，除一段行人路須重鋪之

外，我們並未收到公共設施受到沉降影響的報告。同樣在將軍澳

市中心區，我們亦沒有收到任何公共設施受到沉降影響的報告。

(三 ) 填海工程的設計，應滿足既定規劃用途和發展時間表的要求，特

別應要考慮到海泥及填料會因固結而沉降的特性。因此，海泥的

厚度、應否把海泥挖去、填料的深度，以及應否設置直立式排水

渠以加快沉降速度等，均須一併考慮。基於以上因素，每個填海

區有其個別特性及設計，因此，填海區內的沉降幅度不能一概而

論。

沉降過程一般分為兩個階段　─　初步沉降及第二次沉降。初步

沉降佔總沉降相當大的幅度，出現在填海土地移交作發展用途之

前。在填海土地移交後 3 年內，沉降幅度也會再增加。之後，沉

降幅度會逐年減少，不過沉降過程需要 5 年至 15 年，不能加快。

所有採用樁柱建造地基的樓宇，不論是否在七十年代中期之前或

之後落成，在設計時應已計及海泥和填土會出現的正常沉降。至

於不正常的沉降，雖然沒有對興建中及落成的樓宇構成危險，惟

我們現正調查其對這些樓宇有甚麼影響。

(四 ) 有關在將軍澳地區不正常沉降現象的成因，我們仍在調查中，預

計要 4 個月才可完成。雖然如此，我們一有結果，便會盡快向立

法會匯報。

至於在 99 年 3 月在柴灣嘉業街的沉降，我們懷疑可能是由於地

下水流入策略性污水排放計劃（柴灣至觀塘）的隧道，引起地下

泥層收縮固結，而引致地面下陷。當我們發現地陷發生後，已即

時指令承建商在隧道內進行灌漿，以減少地下水的流入，以及在

地面裝置數個回水井，以防止泥層再收縮固結。這措施自 3 月後

期已實施，並已證明有效。嘉業街的下陷情況很快已受到控制，

並已經大致上穩定下來。路政署亦已經重鋪一段受影響的嘉業街

行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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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與污水隧道工程相關的索償條款是附錄在《污水隧道（法定地役

權）條例》內。此條例第 12(1)段有關補償的條文已指出：

“在符合本條的規定下，對因有權利根據本條例產生或根據

本條例行使該等權利而蒙受土地或其上任何財產的損失或

損害（包括土地的減值）的人，官方有法律責任予以補償。”

若污水隧道工程引發土地沉降而最終導致任何人士的土地或其

上任何財產蒙受損失或損害，可根據此條例提出索償。索償須在

指定時間內向地政總署署長送遞索償通知書，詳情請參閱上述的

條例文本。

除上述條例外，若是因其他公務工程引發土地沉降而最終導致任

何人士的財產蒙受損失或損害，應可循民事索償。

採用可持續發展概念作為規劃方針採用可持續發展概念作為規劃方針採用可持續發展概念作為規劃方針採用可持續發展概念作為規劃方針

Adop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in Planning

15.15.15.15. MISS EMILY LAU: Madam President, regarding the adop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in planning, will the executive authorities
inform this Council whether:

(a) they will review if the roads and highways planned for the next
decade tie in with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b) they will consider revising the population consideration for the
building of railways in new towns so that more railways, which are
more environment-friendly, can be built early?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Madam Presid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a cross-sectoral concept for application to planning and decision
making in both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In the area of transport, our
Policy Objective has pledged to suppor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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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ctober this year, the Government issued a new transport strategy
"Moving Ahead: A Transport Strategy for the Future" based on the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of the Third Comprehensive Transport Study (CTS-3).  The
strategy provides the framework for the planning of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in a
manner which contributes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On road projects, they will only be built when their need is firmly
established.  Under the framework set out in the transport strategy, we will
regularly review the need and the implementation programme of each road
project to ensure that it dovetails with the most up-to-date land use and the latest
population and traffic parameters.

On railway projects, we are committed to the policy of encouraging the
use of railways, which are efficient mass carriers and a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This means that we will use railways as our first choice to meet
passenger traffic demand wherever practicable.  We will also integrate railway
development with land use and planning targets, such as clustering intensive
developments around rail stations to maximize the use of railways.

Apart from the projected population intake,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rail
project will also take into account factors such as the extent and pace of
development along the railway corridor, the availability of sites, the delivery
capability of the rail corporation undertaking the project and the long-term
viability of the project.  The catchment population to be served by a railway line
is important.  However,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for the short term, particularly
in the start-up period, we would need the full population intake.  For example,
the population in the Tseung Kwan O New Town was 150 000 during the
planning stage of the Tseung Kwan O Extension.  When the line becomes
operational in 2002, the population intake will only be slightly more than half of
the ultimate projection.  Similarly, while the population intake is continuing in
North Lantau, and this has yet to reach its full capacity of 320 000 people, a
heavy rail link is up and running since 19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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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後在南丫島興建新發電廠押後在南丫島興建新發電廠押後在南丫島興建新發電廠押後在南丫島興建新發電廠計劃計劃計劃計劃的措施的措施的措施的措施

Measures to Defer Plan to Build a new Power Plant in Lamma Island

16.16.16.16. MISS CHRISTINE LOH: Madam President, regarding the measures
that will defer the plan of the Hongkong Electric Company Limited (HEC) to
build a new power plant on Lamma Island,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a) of the current peak demand on electricity supply in the HEC's
service area;

(b) of the peak demand which will necessitate the building of a new
power plant; the estimated year in which such peak will be reached
and the demand side management (DSM) measures that need to be
taken in order to contain the peak demand in the estimated year at
the current level;

(c) of the amount of reduction in current peak demand required in order
to defer the building of a new power plant by one year;

(d) of the amount of reduction in current peak demand required of the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users only in order to defer the building
of a new power plant by one year;

(e) whether it has compared the financial gains to the HEC in each of
the following two scenarios:

(i) implementing DSM measures and thus defer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power plant; and

(ii) the building of a new power plant to sell more power; and

(f) of all available energy saving measures, together with their costs
and potential energy savings, and provide a comparison of the costs
of such measures with the cost of building a new power 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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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ARY FOR ECONOMIC SERVICES: Madam President, my replies
to the six parts of the question are set out in seriatim below:

(a) The peak demand on electricity supply in the HEC's de facto service
area in 1998 was 2 316 megawatts.  As advised by the HEC,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Listing Rules of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and in line with its past practice, the peak demand in 1999 would be
made available to its shareholders and the public on publication of
its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b) As regards the peak demand that will necessitate the building of a
new power plant and the estimated year when this occurs, the
Administration is currently examining these issues in the context of
its consideration of the HEC's proposed Financial Plan.  As to the
DSM measures that would need to be taken in order to contain
future peak demand at the current level, the Administration is not in
a position to quantify the effect of all possible DSM measures.
This is because apart from the DSM Programmes drawn up by the
HEC where the company is committed to achieving a target saving
of 10 megawatts in peak demand in the HEC's system in three years,
the Planning, Environment and Lands Bureau has advised that the
effect of other DSM measures like the energy efficiency measures
described in item (f) below could not be quantified at this stage.

(c) Current peak demand is adequately met by current installed capacity.
Additional generating capacity would be required in a future year
when the installed capacity at that time is inadequate to meet the
forecast peak demand in that year at the reliability level desired.
Generally, the magnitude of this shortfall could vary depending on
the reserve capacity and the forecast growth in peak demand in the
preceding year.  The HEC currently assessed that a reduction of
some 100 megawatts in future peak demand should enable the
deferral of its proposed new power plant by one year.

(d) The same considerations as set out in (c) above would 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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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Such a comparison has not been made because the proposed DSM
Programmes by the HEC are under review in the light of views and
concerns expressed by member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Panel on
Economic Services.  Furthermore, as explained in (f) below, the
cost and effect of other DSM measures under consideration by the
Administration cannot be quantified at this stage.

(f) Apart from the proposed DSM Programmes by the power
companies, the Planning, Environment and Lands Bureau is
working on a number of energy efficiency and conservation
initiatives.  These initiatives include lowering the Overall Thermal
Transfer Value requirement on new commercial and hotel buildings,
improving the energy efficiency of existing public buildings through
energy audit surveys and retrofitting them with energy efficient
equipment, expanding the existing voluntary Energy Efficiency
Labelling Schemes to more electrical appliances and introducing
new labels for office equipment starting from 2001, and promoting
gradual conversion of existing air-cooled air conditioning systems to
water-cooled air conditioning systems in non-domestic buildings
starting from 2002-03.  Most of these measures are voluntary and
the potential energy savings would largely depend on the public's
acceptance of these initiatives.  The Administration does not have
information on the costs of these initiatives and consequently is not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the comparison requested.

完全禁止外傭擔任駕駛工作完全禁止外傭擔任駕駛工作完全禁止外傭擔任駕駛工作完全禁止外傭擔任駕駛工作

Total Ban on Driving Duties Performed by Foreign Domestic Helpers

17.17.17.17. 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主席，入境事務處將於明年 1 月 1 日起實施一項新規定，

只接受根據新的外籍家庭傭工（“外傭” )標準合約所提出的聘請外傭申

請，而該等合約須訂明禁止外傭擔任任何駕駛工作。在新規定實施後，外傭

不得為僱主駕車前往購買日用品或接送僱主子女上學。就此，政府可否告知

本會：

(一 ) 當局有何法理依據完全禁止外傭擔任駕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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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有否評估該項新規定對於寓所或子女所就讀學校位於公共交通

不便地區的家庭有何影響；

(三 ) 當局將有何措施防止僱傭雙方私下協議，使外傭仍擔任駕駛工作

的情況；及

(四 ) 當局會否抽樣截查正在駕車的外籍人士，以確定他們是否正在替

僱主執行駕駛工作的外傭；若會，當局將有何措施避免對外籍駕

車者造成不必要的滋擾？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 在來港工作方面，政府長久以來的政策是在容許外籍人士來港工

作的同時，確保本地工人的就業機會及工資不會受到影響。根據

《入境條例》，所有來港工作人士均受到一項逗留條件的限制，

便是他們只可以從事入境事務處處長所批准的工作。入境事務處

處長亦可按照情況施加其他逗留條件。為實施禁止外傭從事駕駛

工作的限制，一項有關的新逗留條件可根據《入境條例》第 11

條所賦予的權力施加在外傭身上。

(二 ) 由於沒有受影響家庭數目的有關資料，政府未能評估新規定對寓

所或子女所就讀學校位於公共交通不便地區的家庭的影響。然

而，政府相信有關影響不會太大，因為有其他可行辦法，例如使

用校車或的士接送、由其他家庭成員負責駕駛車輛或聘請本地司

機。

(三 ) 政府批准外傭來港工作，是基於僱主及外傭所提供的資料，當中

包括僱傭合約。假如僱主及外傭提供虛假或帶誤導成分的資料，

根據《入境條例》第 42 條他們可被控有關罪行，經簡易程序定

罪後可處第 6 級罰款（港幣 10 萬元）及監禁兩年。同時，違反

逗留條件的外傭觸犯了《入境條例》第 41 條的罪行，定罪後可

被處第 5 級罰款（港幣 5 萬元）及監禁兩年。僱主或其他任何要

求外傭從事駕駛工作的人亦可被控以協助及教唆外傭違反逗留

條件的罪行，定罪後可被判相同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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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實施有關限制時，政府在收到投訴及確定有關外傭受新規定所規

管後才會作出跟進調查。政府並不打算在路上截停正在駕車的外

籍人士作抽樣檢查。

值得注意的，是有關限制只會在簽訂新合約時生效，而在現行合

約下工作的外傭將不受影響。有關限制亦不適用於外傭於假日為

自身樂趣而駕駛。

新基建工程的人力規劃新基建工程的人力規劃新基建工程的人力規劃新基建工程的人力規劃

Manpower Planning for New Infrastructural Projects

18.18.18.18. 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關於本年的施政報告中透露耗資 2,400 億元在未來 5 年進行的各

項基建工程，預計每項工程每年的工程進度及支出費用為何；

(二 ) 其他將於未來 10 年內進行的基建工程；預計每項工程每年的工

程進度及支出費用為何；

(三 ) 估計在未來 10 年，各項大型基建工程每年創造的職位空缺數目

及工作年為何，請按行業及工種分項列出；及

(四 ) 工務局、運輸局、教育統籌局及其他政策局有否設立協調機制，

務使在各項大型基建工程施工期間，本港從事不同工種的建造業

工人的供求相若；若會，該協調機制的詳情為何？

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 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提及政府會對實體基礎設施繼續作出龐

大投資。從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長遠利益來說，這是必須的；短期

來說，也可創造就業機會，幫助經濟復甦。

施政報告中所提及的 2,400 億元約數包括政府在 5 年規劃時限內

對主要基礎設施的承擔，以及兩間鐵路公司就鐵路計劃作出的投

資。政府在 1997-98 年度及 1998-99 年度期內的實際工務開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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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為 257 億元及 276 億元。在未來數年，政府的工務開支預計平

均每年約為 300 億元。因此，我們概括地估計政府在 5 年規劃時

限內的工務開支約為 1,400 億元。

另外有 4 項鐵路計劃正在進行或策劃中，估計涉及費用約達

1,000 億元，這些計劃包括：

(i) 九廣鐵路馬鞍山至大圍及紅磡和至尖沙咀支 （估計約需

151 億元）；

(ii) 九廣鐵路上水至落馬洲支 （估計約需 85 億元）；

(iii) 九廣鐵路西鐵（第一期）（估計約需 517 億元）；及

(iv) 地下鐵路將軍澳支 （估計約需 305 億元）。

(二 ) 我們一般是根據 5 年計劃周期預留款項，以進行基本建設工程項

目。我們難以就未來 10 年內涉及的每項工程詳細預計他們在未

來 10 年每年的進度和開支。不過，政府一向有就各主要工務工

程進度和開支詳情，定期向工務小組委員會和財務委員會提交季

度報告。對上一次季度報告已在 1999 年 9 月提交，而亦將在 12

月提交下一次的季度報告。

目前，有一千多項政府主要基礎設施已列入工務計劃甲級工程的

項目，另外大約有 100 項新工程將會在下一財政年度內施工。一

些大規模基建工程的例子包括：

5 年

預計支出

（億元）

估計

費用總額

（億元）

東南九龍發展計劃 1.4 8.3

北大嶼山東涌發展計劃第三期 2.3 4.0

白石角科學園　─　第一期 1.8 2.4

九號幹 （青衣至長沙灣段及

長沙灣至沙田段）

2.6 21.4

十號幹 　─　由北大嶼山至

元朗公路

2.4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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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我們估計未來 5 年計劃周期內，政府主要基礎設施的開支將會為

建造業工人提供共約 23萬人工作年的就業機會。鐵路工程方面，

估計在 1999 年至 2002 年期內會為建造業工人提供共約 57 000

人工作年的就業機會。

(四 ) 為配合各項大型基建工程的施工，教育統籌局在 1997 年 8 月成

立“建造業訓練及再培訓工作小組”，以監察建造業的人手供求

情況。工作小組成員包括各有關的政策局及部門、建造及地產商

會、工會及培訓機構的代表。

工作小組的其中一項工作重點是研究如何靈活調配各個培訓機

構的訓練學額，以及改善訓練和再培訓計劃，以應付香港建造業

在未來的需求。工作小組定期召開會議，更新有關人手供求情況

的評估，以及討論相應的配合措施。

臨床實驗的程序及監察機制臨床實驗的程序及監察機制臨床實驗的程序及監察機制臨床實驗的程序及監察機制

Procedure and Monitoring Mechanism for Clinical Trials

19.19.19.19. 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主席，關於公營及私營醫療機構就新藥物或新醫療技術進

行的臨床實驗，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

(一 ) 過去 5 年，每年獲有關當局批准及不獲批准的臨床實驗申請各有

多少宗；有關當局根據甚麼考慮作出該等決定；病人在接受該等

實驗期間或之後呈現不良反應及死亡的個案數目分別為何；及

(二 ) 現時申請進行臨床實驗的程序、有關當局就臨床實驗發出的專業

操守指引及設立的監察機制為何；過去 5 年，每年違反有關申請

程序及專業操守指引的個案數目分別為何；有關當局如何跟進該

等個案，以及有否計劃加強有關監察機制 ?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

(一 ) 根據香港醫務委員會所發出的《香港註冊醫生專業守則》的規

定，醫生須就在病人身上使用新外科手術程序及藥物，諮詢相關

的道德事務委員會及取得批准。醫院管理局（“醫管局”）、

生署及私家醫院各自成立了道德事務委員會，以審批機構本身的

醫護人員所提出涉及病人的醫學研究／臨床實驗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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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決定應否批准一項醫學研究／臨床實驗時，公營及私營醫療機

構的道德事務委員會會考慮所建議的醫學研究／臨床實驗是否

符合世界醫生協會《赫爾辛基宣言》內的基本原則。該宣言申明

了有關涉及病人實驗的基本道德原則及保障，例如：

(i) 涉及人體的每一個實驗程序的設計及執行，必須在實驗工作

程序中確實訂明；

(ii) 必須把可預計的危險及為病人帶來的利益作詳細評估及比

較；

(iii) 必須有理由相信該臨床實驗能達致與其他現行使用的治療

方法相同或較佳的效果；

(iv) 臨床實驗必須在符合資格的臨床醫生督導下，由具備有關科

學的認可資格人士進行；

(v) 必須取得病人的知情同意；及

(vi) 病人的利益必須放在科學及社會利益之上。

根據現有的資料顯示，在過去 5 年，醫管局、 生署及私家醫院

所批准及拒絕批准的臨床實驗的申請數字分別載於附表。

研究人員必須在其醫療實驗程序內，列出病人可能面對的所有風

險或危害，並須向有關的道德事務委員會申報所有關於病人出現

未能預測的死亡事故。在過去 5 年，醫管局的道德事務委員會記

錄了兩宗病人死亡的個案，而最後亦證實這兩宗個案的死亡原因

與有關的醫療實驗並無直接關係。 生署及私家醫院在過去 5 年

並無該等不幸事件的紀錄。

(二 ) 正如第 (一 )部分所述，公營及私營醫療機構須諮詢相關的道德事

務委員會和取得批准，才可以進行醫學研究／臨床實驗。《赫爾

辛基宣言》及醫務委員會發出的專業守則，已清楚訂明有關的專

業操守指引，而所有公營及私營醫療機構的醫生均必須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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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有責任確保所作的臨床實驗是有潛在的重要價值和合乎道

德規範。在香港，醫學界人士在病人身上使用新外科手術程序及

藥物時，必須遵照醫務委員會發出的專業守則內的指引。醫務委

員會若收到投訴，指有醫生在進行臨床實驗時未能照顧病人的利

益，便會進行調查，並對未能遵從專業守則的醫生採取紀律行

動。

在過去 5 年，醫管局、 生署及私家醫院並無有關違反申請程序

或專業操守指引的紀錄。醫務委員會在過去 5 年亦無收到任何有

關在進行臨床實驗時違反專業守則的投訴。我們會定期檢討有關

臨床實驗的監察機制，以保障及加強保護病人的權益。

附表

在 1995 至 1999 年期間，醫管局、 生署及私家醫院

所批准及拒絕批准的臨床實驗數目

在 1995 至 1999 年期間

批准的申請數目

在 1995 至 1999 年期間

拒絕批准的申請數目

醫管局 1 687 68

生署 19 0

私家醫院 3 0

備註 1： 醫管局未有提供所批准及拒絕批准的申請的分年數字

備註 2： 醫管局所批准及拒絕批准的申請數字並不包括香港中文大學醫

學院的數字

財務機構迅速取得破產人資料財務機構迅速取得破產人資料財務機構迅速取得破產人資料財務機構迅速取得破產人資料

Prompt Access to Information of the Bankrupt b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20.20.20.20. 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主席，《破產條例》（第 6 章）第 42 條規定，由向法庭

提出要求作出破產令的呈請當天開始至破產人的產業歸屬受託人為止，期間

破產人所作出的任何財產產權處置，均屬無效。在此期間內，依照破產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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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處理其帳戶的銀行及其他與破產人有財務往來的機構或人士，可能會因

不知情而蒙受損失。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是否知悉，有關的銀行、機構或人士現時有何途徑取得破產令呈

請書內所指的破產人的個人資料；有否評估該等資料是否迅速發

放，內容又是否能充分顯示破產人的身份，使有關的銀行、機構

或人士可免蒙受任何財務損失；若評估結果屬否，當局有何改善

措施；及

(二 ) 有否評估該等途徑是否方便、快捷和成本低廉；若評估結果屬

否，當局有何改善措施？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有關的銀行、機構或人士現時可循下列兩個途徑取

得破產令呈請書內所提述的債務人的個人資料：

(一 ) 到高等法院查閱有關破產訴訟的訟案登記冊；及

(二 ) 到破產管理署查閱資料。

高等法院的登記冊列載債務人的名字及最後為人所知的地址，但基於保

障個人資料私隱，該債務人的身份證號碼不會被披露。有關的資料在提出破

產令呈請的翌日便可供查閱。申請人亦應將一份破產令呈請存檔予破產管理

署。故此，破產管理署可以在資料完備的情況下，為查閱人提供“資料配對”

的服務，核實有關債務人的名字和身份證號碼。不過，在給予查閱人的報告

中，會刪除該債務人的身份證號碼，以符合保障個人資料私隱的原則。高等

法院及破產管理署的資料紀錄是否準確和全面，要視乎債務人 /破產令呈請

人所提供的資料。

高等法院及破產管理署所提供的查閱途徑，均屬方便及快捷，並常被採

用。現時在高等法院查閱每次收費 18 元，而在破產管理署則每次收費 85 元。

破產管理署應香港銀行公會（“公會”）最近的要求，正考慮進一步改

善現行的查閱服務。例如，在私隱專員公署不反對，以及公會會員必須承諾

所取得資料只用於辨認債務人是否其客戶而不作其他用途，以及查閱費用由

公會承擔的大前提下，破產管理署正研究可否以絕對保密的形式，向公會提

供一份被提出破產令呈請的債務人名單及身份證號碼。



立法會  ─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17171717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7 November 1999 67

法案

BILLS

法案首讀法案首讀法案首讀法案首讀

First Reading of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首讀。

《《《《 1991991991999999 年應課稅品年應課稅品年應課稅品年應課稅品（（（（修訂修訂修訂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DUTIABLE COMMODITIES (AMENDMENT) BILL 1999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1999 年應課稅品（修訂）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 53 條第 (3)款的規定，受命安排

二讀。

Bill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Rule 53(3)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法案二讀法案二讀法案二讀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二讀。

《《《《 1991991991999999 年應課稅品年應課稅品年應課稅品年應課稅品（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DUTIABLE COMMODITIES (AMENDMENT) BILL 1999

SECRETARY FOR THE TREASURY: President, I move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Dutiable Commodities (Amendment) Bill 1999.

The Bill serves two main objectives: First, to strengthen the enforcement
efforts of the Customs and Excise Department in tackling the problem of supply
and use of illicit fuel; and second, to relax controls on home brewing.

Let me first deal with the proposal to tackle the problem of illicit f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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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the Dutiable Commodities Ordinance, the supply and purchase of
dutiable hydrocarbon oil are prohibited.  Dutiable hydrocarbon oil comprises
light diesel oil, petrol, and aircraft spirit oil, for which duty has not been paid.
Anyone who contravenes this provision commits an offence and is liable on
conviction to a penalty.

In enforcing such prohibitive provisions, Customs officers have
encountered two major practical difficulties.  One is proving the supply of illicit
fuel, while the other relates to proving the use of detreated oil or dutiable light
diesel oil as fuel by vehicles.  These problems arise as certain illicit fuel is no
different from the duty-paid ones in appearance.  This makes it difficult for
Customs officers to establish a case to take prosecution action.

To tackle the problem of proving the supply of illicit fuel, the Bill seeks to
expand the scope of an existing presumption provision under the Ordinance.
This provision currently presumes that hydrocarbon oil is dutiable if a person is
actually transferring it to or from a vehicle's fuel tank at any locations other than
those premises licensed under the Dangerous Goods (General) Regulations for
storage of dangerous goods, including hydrocarbon oil.  However, practical
enforcement experience has revealed that the existing provision is too restrictive
for effective enforcement of the law.  This is because, in many cases, the supply
of illicit fuel does not involve any fuel transfer to or from a vehicle's fuel tank on
the spot.  For example, illicit fuel may be sold in takeaway cans for drivers to
refuel their vehicles at locations other than the supplying station.  In such cases,
Customs officers are not able to invoke the presumption.

We, therefore, propose to expand the scope of this presumption provision
to include the sale, supply, purchase and receipt of, as well as any other dealings
in, light diesel oil or petrol in any locations other than premises licensed
specifically for storage of diesel oil and petrol under the Dangerous Goods
(General) Regulations.  This means that the light diesel oil and petrol traded in
the premises not licensed for storage of diesel oil and petrol is presumed to be
dutiable unless the person carrying out these activities can prove otherwise.
However, Customs officers cannot invoke the presumption unless they have
reasonable doubt on the dutiability of the light diesel oil or petrol.  Such a
requirement is already in the existing Ord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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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for the problem of proving the use of detreated oil or dutiable light
diesel oil by vehicles as fuel, it has arisen because of the increasing difficulty to
detect detreated oil by chemical testing on the spot.  Detreated oil used to be
detectable through testing of the chemical marker of the oil on the spot.
However, culprits have recently been able to remove the marker so completely
that renders such testing ineffective.

To address this problem, we propose to add a presumption to the effect
that, light diesel oil found in the fuel tank of a motor vehicle with a sulphur
content in excess of the maximum sulphur content prescribed under the Air
Pollution Control (Motor Vehicle Fuel) Regulations is presumed to be dutiable.
The current maximum sulphur content level is 0.05% by weight.

Let me explain the rationale underlying this new presumption.  The
current Air Pollution Control (Motor Vehicle Fuel) Regulations prohibit the
supply of light diesel oil with a sulphur content higher than 0.05% by weight for
vehicular use.  Therefore, only light diesel oil with a sulphur content at or
below 0.05% should be available from legitimate sources.  It follows that all
light diesel oil used by vehicles with a sulphur content above 0.05% is likely to
be detreated oil or dutiable light diesel oil.  That is why we propose to add a
presumption based on the sulphur content of the light diesel oil.  This
presumption will not apply to light diesel oil used by vehicles arriving from the
Mainland.  This is because such light diesel oil, which may or may not have a
sulphur content above 0.05%, is currently exempted from payment of duty under
the Dutiable Commodities Regulations.

The above two presumptions will not apply to marked oil.  This is
because, unlike normal light diesel oil and petrol, marked oil is not dutiable
goods under the current Dutiable Commodities Ordinance.  The Ordinance only
prohibits the use of marked oil as fuel by vehicles on the ground of deterring tax
evasion, since such marked oil has replaced the duty-paid light diesel oil which
should otherwise be used as vehicular fuel.  We, therefore, do not consider it
appropriate to include marked oil in the scope of the above presumption
provisions seeking to deter illicit sale and purchase of light diesel oil and petrol.
Moreover, marked oil is easily distinguishable from normal light diesel oil and
hence does not require such presumption to facilitate enforcement against its
illicit use by veh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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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part of the package to combat the problem of the supply and use of
illicit fuel, we also propose to increase the maximum penalty for illegal supply
and use of marked oil and detreated oil from $200,000 and imprisonment for two
years, to $1 million with no change to the imprisonment terms.  This is to put it
on a par with similar offences involving supply or purchase of dutiable light
diesel oil.

Turning to the second objective of the Bill, that is, the relaxation of
controls over home brewing.  Currently, the Ordinance makes no distinction
between alcoholic liquors manufactured for commercial purposes and those
brewed for personal use.  Both kinds of liquors are subject to the same level of
licensing controls and duty.

The Bill seeks to relax the controls over home-brewed alcoholic liquors for
personal use by exempting them from both duty payment and licensing controls,
provided that they comply with certain conditions aimed mainly at avoiding
abuse.  The move is in response to certain public criticisms that the existing
controls are too stringent and have been a disincentive for those who wish to
manufacture liquors for personal use.  They will also bring our legislation on
home brewing more into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practice.  In fact, many of our
major trading partners such as Australia, Canada, New Zealand and the United
Kingdom do not impose any licensing requirements or duty on home brewing
and home-brewed liquors.

The opportunity is also taken in this legislative amendment exercise to
introduce technical amendments aimed at improving the structure of certain
provisions of the Ordinance, in order to reflect the relevant legislative intent
more clearly.

President, with these remarks, I commend the Bill to Member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9 年應課稅品（修訂）條例草

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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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現在恢復《房屋經理註冊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房屋經理註冊條例草案》《房屋經理註冊條例草案》《房屋經理註冊條例草案》《房屋經理註冊條例草案》

HOUSING MANAGERS REGISTRATION BILL

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7777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7 July 1999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房屋局局長，你是否打算發言？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政府相信推動高效率的大廈管理是必須的。因此，條例

草案建議設立房屋經理的註冊制度。其實，在這方面，我知道何承天議員做

了很多工夫，我也知道其他議員也很支持本條例草案，但我想在此指出，在

註冊方面的資格，因為有些人仍有點懷疑。其實，條例草案已訂明，除了香

港房屋經理學會會員之外，其他具有相若水平的房屋管理團體的成員，或已

經獲得註冊局認可的專業資格的人士，並已在香港取得不少於 1 年的有關專

業經驗者，均符合註冊資格。所以這方面是很清楚的。

房屋局特別注視條例的執行情況，特別是註冊制度將來的運作及有關事

宜，我們將於條例實施後適當時間進行檢討。我再次感謝各位議員的支持，

我相信各位均會贊成通過本條例草案。謝謝主席。

MR EDWARD HO: Madam President, I rise to support the Housing Managers
Registration Bill.  With the aging stock of buildings, and recent increasing
incidents of defective building conditions leading to injuries and deaths, it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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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ome imperative that there should be proper maintenance and repair of
buildings.  Proper maintenance and repairs of buildings under proper building
management will prolong the economic life of buildings, reduce hazards and
continue to provide acceptable living environment for inhabitants.  Apart from
maintenance and repairs, housing management also includes such services as
security of buildings, the maintenance of hygiene and other estate services.

Good and proper building management requires professionals who have
been suitably trained and experienced in the management of buildings.  The
purpose of the Bill is to ensure that only professionals who have attained the
required standard of qualification and registered with the Housing Managers
Registration Board (the Board) be allowed to perform such duties.

Similar to most other registration ordinances for professionals, the
intention of the Bill is that professionals will be given the responsibility to
regulate themselves.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Housing (the Institute),
established in 1988, has the main objectives of promoting the standards of
housing management and raising the professional status of housing managers.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the Bill, it will be the body to appoint members to the
Board, though the Chief Executive may appoint up to two members to the 16-
member Board.  Additionally, the Institute, through its participation in the
Board, will be responsible to set standards for registration, and to regulate the
conduct of registered professional housing managers.

Madam President, 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clearly that my support for the
Bill, and the support of my colleagues in this Council, is based upon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the Bill, which is, that the Bill will not create a "close shop" situation
monopolized by the Institute, or any other body.  The Bill does not prohibit
anyone from engaging in the work of housing management even though the
person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under the ordinance.  Also, eligibility for
registration will not be limited to members of the Institute.

It is important for me to point out here that some members of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Surveyors (HKIS) are qualified and experienced in the
management of buildings.  Indeed, many buildings in Hong Kong are managed
by general practice surveyors, and sometimes by building survey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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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therefore, understandable that the HKIS has expressed concerns
about the Bill.  Such concerns unfortunately only came to my attention when I
received a copy of their letter to the Secretary for Housing dated 13 November
1999, that is, a few days ago.  Some of their concerns were perhaps out of
misunderstanding.  A meeting at short notice was convened yesterday by the
Housing Bureau attended b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HKIS, the Institute and
myself.

It became clear that there were misconceptions as well as genuine concerns.
The misconceptions were that only members of the Institute are qualified for
registration, and that members of the HKIS would not have the right to continue
to provide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services to the public once the Bill is passed
into law.  I hope that members of the HKIS now understand that both of these
perceptions are wrong.  On the other hand, I do have considerable sympathy
with some viewpoints of the HKIS concerning their lack of participation on the
Board, and the fact that relevant disciplines of surveyors are not given "as of
right" recognition of requisite qualifications for registration with the Board.

Under clause 12(1)(a)(ii) of the Bill, the Board can accept for registration a
member of a housing management body the membership of which is accepted as
being of a standard no less than that of a member of the Institute.  I urge that the
Board, when it is formed, would consider relevant disciplines of surveyors be
within that category.  The other valid request was that members of the HKIS
should be adequately represented on the Board.  Though this sort of
arrangement is not present in registration ordinances for architects, surveyors
and planners,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here in that both members of the
Institute and relevant members of the HKIS do engage in housing management
work, and possibly possess equivalent qualifications.  Thus, I urge the
Government to consider this point carefully when appointing members to the
Board.

Madam President, I regret that the HKIS's concerns have only come to
light after there was any possibility to further deliberate on the Bill.  I ask the
Government to monitor closely the work of the Board to ensure that there is
indeed no "close shop", and that there is no barrier to professionals of sufficient
standards to be registered.  In addition, I ask the Government to take in the
views of the HKIS, to review the working of the ordinance within a year and to
propose amendments if they are necessary.  With these words, Madam
President, I support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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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房屋局局長，你是否打算發言答辯？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我留意到何承天議員所說的令人有些擔憂的地方。我剛

才的發言已經就他提出第一點疑問，說明了有關的註冊資格。所以，在這方

面，何議員及有關人士無須擔憂。

至於第二點，由於條例草案旨在管制有關“註冊專業房屋經理”的名銜

的使用，所以並非禁止未曾註冊的人士執業。這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後，並不

禁止其他人士從事這方面的工作。在這方面，不會造成所謂關門專業 (close

shop)的現象。就這方面而言，何議員大可放心。有關委任方面，將來註冊局

和政府會小心作出考慮。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何俊仁議員，你是否打算發言？在你未發言之前，我想說清楚一點。

我非常希望在我請各位議員發言時，議員能立即舉手表示想發言；否則，整

個辯論便會無法停止。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主席，其實我想談談一些較具前瞻性的看法。今天，我們民主

黨支持這法例，其中最主要原因當然是我認為這法例肯定了房屋管理須有專

業，而專業水平可以由一個法定機構加以審核。

當然，正如剛才何承天議員所說，我們不希望這法例的通過會造成任何

保護主義，即對這行業中某些人的執業更為有利，或使某些人受到排擠，我

們是不希望出現這情況的。然而，另一方面，我們希望隨 這法例的通過，

能夠有助於提高房屋管理的整體專業水平。剛才黃局長也說過，目前法例並

沒有規定一間管理公司須有多少名專業經理或註冊經理，才可以執業及擔任

經理人，法例也沒有說明在甚麼情況下，如果一間公司沒有足夠的經理人，

便不能管理某些私人大廈。

我覺得在未來的日子中，我們有需要在這方面作出考慮，換句話說，我

們須考慮如何透過設立制度，以確保專業管理公司的專業水平，從而保障私

人屋苑在選擇專業管理公司時，可令他們有更多信心保證，亦令消費者有較

好的選擇。此外，透過確立管理公司的專業資格，如果消費者覺得某間管理

公司有問題，即可有投訴渠道，令他獲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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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我們在地區層面處理過很多管理公司與業主之間的糾紛，以我個

人的經驗來說，這些糾紛有時候是由於管理公司的管理人員水平參差不齊，

有很多未曾受過專業訓練，也有很多管理人員不懂得處理他們與居民之間的

意見分歧。總括來說，很多時候，他們可能是沒有經過應得的訓練或未曾受

過訓練，因而與居民產生許多不必要的糾紛和矛盾，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是

由於管理人員的專業訓練不足而造成了日後很多管理上問題，其中一個例子

是財政赤字的問題，這也反映了管理人員的水平有問題。有很多管理經驗不

足或訓練不足的經理人，竟然可以在管理一間大廈數年後，留下數以百萬元

計的赤字。

我很希望這條例通過後，我們能向前邁進一步，令我們對房屋管理這行

業的專業水平，漸漸確立更清晰的要求。將來當我們再向前邁進，我們便會

研究如何監管管理公司，以保障三百多萬居住在私人屋苑的居民。

上述是一種具前瞻性的看法，我很希望政府在這條例通過後，繼續由這

方面 手完善我們的制度和法例。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是否尚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房屋經理註冊條例草案》予以二

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房屋經理註冊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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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房屋經理註冊條例草案》《房屋經理註冊條例草案》《房屋經理註冊條例草案》《房屋經理註冊條例草案》

HOUSING MANAGERS REGISTRATION BILL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房屋經理註

冊條例草案》。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1 至 31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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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三讀。

《房屋經理註冊條例草案》《房屋經理註冊條例草案》《房屋經理註冊條例草案》《房屋經理註冊條例草案》

HOUSING MANAGERS REGISTRATION BILL

房屋房屋房屋房屋局局長局局長局局長局局長：主席，

《房屋經理註冊條例草案》

無經修正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房屋經理註冊條例草案》予以三

讀並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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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秘書秘書秘書：《房屋經理註冊條例草案》。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現在恢復《1999 年工業訓練（建造業）（修訂）條例草案》的二

讀辯論。

《《《《 1999199919991999 年工業訓練年工業訓練年工業訓練年工業訓練（建造業）（建造業）（建造業）（建造業）（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INDUSTRIAL TRAINING (CONSTRUCTION INDUSTRY)
(AMENDMENT) BILL 1999

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13131313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13 October
1999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1999 年工業訓練（建造業）（修

訂）條例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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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秘書秘書秘書：《1999 年工業訓練（建造業）（修訂）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 1999199919991999 年工業訓練年工業訓練年工業訓練年工業訓練（建造業）（建造業）（建造業）（建造業）（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INDUSTRIAL TRAINING (CONSTRUCTION INDUSTRY)
(AMENDMENT) BILL 1999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1999 年工業

訓練（建造業）（修訂）條例草案》。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1 至 6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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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秘書秘書秘書：新訂的第 7 條 確認。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修正《1999 年工業訓練（建造業）（修

訂）條例草案》，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給各委員的文件內。修正案的目

的，在於加入一項確認條文，確認建造業訓練局在條例草案生效前已推行

的、屬自願性質的技能評核測試及僱主資助計劃。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新訂的第 7 條，予以二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

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新訂的第 7 條。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動議本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 7 條。

擬議的增補

新訂的新訂的新訂的新訂的第第第第 7777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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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本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 7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

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三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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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199919991999 年工業訓練年工業訓練年工業訓練年工業訓練（建造業）（建造業）（建造業）（建造業）（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INDUSTRIAL TRAINING (CONSTRUCTION INDUSTRY)
(AMENDMENT) BILL 1999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1999 年工業訓練（建造業）（修訂）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9 年工業訓練（建造業）（修

訂）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1999 年工業訓練（建造業）（修訂）條例草案》。

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議員議案。兩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我已接納內務委員會就議案辯論

的發言時限所提的建議，每位動議議案的議員連發言答辯在內最多有 15 分

鐘發言，另有 5 分鐘可就修正案發言。動議修正案的議員最多可有 10 分鐘

發言。就修正案提出修正案的議員及其他議員每人各有最多 7 分鐘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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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議案：傳媒辨識教育。

傳媒辨識教育傳媒辨識教育傳媒辨識教育傳媒辨識教育

EDUCATION ON MEDIA LITERACY

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謝謝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關於“傳媒辨識教育”的

議案。

香港報界的競爭非常劇烈，有報紙先後停刊，大家除了割喉式的減價戰

以外，面對商業競爭的壓力，因而爭相迎合受眾，各出奇招。結果，除了一

直以來已存在的色情暴力外，現在更加入渲染、戲劇性的報道，圖文並茂地

提供感官刺激，以所謂黃色新聞來吸引讀者，甚至在採訪過程中，主動誘使

事件發生，向受眾提供一個扭曲的世界，影響甚至操縱受眾的取向和行為。

這種情況現在更由報章蔓延到廣播和電視行業，將新聞娛樂化，即行內所謂

的“作故事”。這種報道，或追擊形式的新聞時事處理手法令社會人士憂慮

一些心智未成熟的青少年在接觸到被扭曲的信息後，例如將黑幫人物浪漫

化、英雄化，從而培養了錯誤的價值觀。公眾亦擔心與報道內容有關人物的

樣貌、姓名、身份被公開，無論這些人是受害者，或是被判有罪的犯事人，

身份一旦公開，總會令他們日後受到不必要的歧視，影響了他們的正常生

活。

這些便是社會上現時所看見和批評傳媒背後所存在的問題，但其實問題

不止於此，影響市民的不單止是報章。由於現代傳播資訊科技的發展快速，

除了文字、傳播媒介，還包括廣播、電影、電視、光碟、影帶、互聯網絡和

政府發布資訊的機構，即包括各位局長、D8 職級的新聞統籌專員林瑞麟先生

在內，他們都有傳播的功能，尤其是互聯網，傳播的速度更快速無比，而且

跨越國界。很多受眾同時也是使用者，他們會很快地由受眾而變成資訊傳播

者。世界各地網民可以在短時間內互通信息，無論是良性或劣質的內容均可

在未經任何審查之前快速及廣泛地傳遞予眾多網民。現在的資訊網絡大幅縮

窄時空距離，帶來近乎絕對的資訊傳播自由。無論是政府、學校、家長，均

已不能透過審查來淨化青少年可以接觸到的世界。電子媒介尤其可以透過聲

光影像模擬真實世界，因此，電子媒介的感染力實較文字媒介強烈，更能影

響受眾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

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與上一年代也大有不同，青少年每天花在接收資訊

的時間很長。青年事務委員會在 1999 年 7 月發表的《傳媒對青少年影響研

究》中提出，青少年每天有 3.91 小時的餘暇，99.7%的受訪者每天看 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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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64.1%的受訪者每天用 2 小時在電腦上網；看報紙的佔 91.1%，但每天

只用 45 分鐘。因此，我們除了要監管報業的做法外，也有需要全方位認識

各種不同形式的媒介，掌握接收資訊的能力，推廣傳媒辨識教育。我們一方

面既要開放胸襟，善用資訊科技接收更多新知識，接觸不同文化，另一方面

則要認識媒體的表達技巧和運作，理解說故事的人的取材方法、所採用的角

度，以及如何處理素材。這樣我們才可以分辨傳媒所描述的世界是否真實，

分辨穿插在新聞報道和資訊發放中的意識的優劣。大家在把握這種技術後，

一起對事件作出理智的判斷，建立好的價值觀。

傳媒辨識教育是要幫助學生理解不同傳媒的本質，認識他們如何把眼中

的世界清楚地過濾出來，例如：文字是一個很冷的媒介，受眾要不斷主動理

解咀嚼文字才可以吸收內容，可以不斷翻來覆去的看，所以較適合數據鋪

排，知性分析是報章、雜誌的專長。電子媒介則可以透過影像傳遞感性的信

息，有道：一張相片勝過一千句說話；而電影、影帶，甚至可以透過節奏、

鏡頭的運用給予觀眾不同的感官刺激。這些不同的技巧可以影響受眾的感覺

和判斷。其實，傳媒便好像一塊水晶鏡片，透過這塊鏡片，我們可以看到更

遠更闊的世界，汲取更多知識，但我們一定要知道這塊鏡片是否平滑，能否

忠實無誤地反映事實，抑或是像哈哈鏡般，凹凸不平，有些事件被放大了，

而另一些無商業吸引力的事件又會無影無蹤，不被重視。我們還要知道這塊

鏡片是否有色，有沒有妨礙受眾作出正確的判斷，這塊鏡片有沒有裂痕，透

過它折射的事物，會否被扭曲？這塊鏡片是否一面透明，一面不透明，有時

候報喜不報憂，好像在迪士尼投資 1,480 億元便一定會賺錢，有時候卻報憂

不報喜，好像居港權事件中，說 167 萬人來了香港便一定會陸沉。如果我們

想透過這塊鏡片來認識事物而不碰釘子，我們便必須知道手上拿 的究竟是

塊怎樣的鏡片。我們要依循 這塊鏡片的特性來解碼，來認識真實的世界，

尤其是不可以單靠一塊鏡片來看整個世界。我們應用不同的鏡片，不同的角

度來看。因此，我們可以較準確地看到被鏡片過濾之前的事實。

教育署表示，部分中、小學已透過社會、常識、公民教育、經濟及公共

事務的課程，以及校內課外活動，接受傳媒辨識教育。有關注傳媒辨識教育

的老師和團體指出，現時學校所推行的傳媒辨識教育，主要是介紹客觀現況

和節目實驗製作，內容是記誦性的，和其他教課書的內容沒有太大分別，一

如既往，便是“強記”和傾向描述性的，其中沒有太多的分析技巧。至於怎

樣掌握不同媒體技巧方面，則付之闕如。香港在推行傳媒教育，還要多花工

夫。我們建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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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一個“傳媒辨識教育基金”，或透過“優質教育基金”的特定

撥款，資助學校和民間團體多辦傳媒辨識教育，我想指出，“優質

發展教育基金”的第二期撥款中有 617 項計劃，其中 149 項屬資訊

科技，佔 9,300 萬元，但傳媒辨識教育只佔 3 項。我們是否可以只

教導學生接收資訊的技術，而不幫助他們建立一個尺度。這豈不是

害了他們？

─ 我們亦希望有關的傳媒機構自行撥款支持傳媒辨識教育。

─ 教育署有需要加強校內老師的培訓，香港大學曾舉辦一項師資培訓

課程，但由 1999 年至 2000 年卻只有 30 位老師畢業，對於全港七

萬多位教師來說，人數實在非常少。

─ 我們當然亦希望關注傳媒辨識教育的學院及任教新聞系的教授，可

以向教育署表達推廣傳媒辨識教育的訴求，協助製作一些教材套。

以上的建議都是可以在學校主流教育的範圍內做到的。離開了學校的人

又怎樣呢？我希望各個傳媒機構自行成立一些關注組及評議會定期和聽眾

或受眾開會，讓他們評論傳媒機構的風格和表達信息的手法。這些機構也同

時應把討論內容和結論向公眾發放，讓沒有機會參與的人士，也可同時感受

評議傳媒的風氣。我們亦希望多些傳媒機構會像香港電台一般，拍一些有關

傳媒辨識教育的節目。現時電視部正在籌備一輯 10 集有關傳媒辨識教育的

片集，暫定明年 1 月播放。以往商台亦有一個名為“傳媒監察力”的節目，

但可惜由 5 月停播至今。不過，也許這問題近日大受關注，所以該節目會在

下星期日重新播放。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和資訊科技發展的速度相比，現時才辦辨識教育確是有些遲了，但今天

這個問題正迫近眉睫；董先生說他在等待，社會也正在等待，如果傳媒不採

取行動，政府便會採取一些行動。如果政府真的想做一些工作，我們便給政

府一些功課，讓它趕快開辦傳媒辨識教育，不要再想 透過立法途徑來解決

傳媒現時的弊病了。

正當大家對傳媒有許多不滿的時候，法律改革委員會（“法改會”）的

私隱小組推出了諮詢文件，建議成立一個有法定權力的評議會。部分市民以

為成立了這個評議會，便可以解決現時大家猛烈抨擊有關傳媒有失操守的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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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在介紹施政報告的時候，在電台的節目中，也曾以色情暴力渲

染為開場白，來回應市民提出有關評議會的意見，這種不恰當的聯繫會引起

一個非常醜陋的誤會，市民會誤以為成立了評議會後，便可以消除現時有關

傳媒操守問題的憂慮，家長當然大表歡迎。

事實上，保護個人私隱不受傳媒侵犯，和現時大家所擔憂的問題相去甚

遠。其實，如果我們要保護私隱不受傳媒侵犯，除了舉辦傳媒辨識教育，令

消費者透過消費行為杯葛或支持的方式，來誘導傳媒走向一個較好的方向

外，還有其他的方法，例如法律援助署（“法援署”）的資產審查，對這些

有關侵犯私隱的訴訟可以放寬。法援署最近亦發放了一個消息，說將會辦一

個義務律師計劃，希望他們可以較重視有關侵犯私隱、誹謗、言論自由的訴

訟，讓提出有關訴訟的人士可享有義務律師計劃的服務。我們亦可以考慮向

傳媒開收徵費，根據廣告收益或銷量交付徵費，共同成立一個訴訟基金，讓

有需要但沒有能力進行訴訟的人，向基金申請援助。

為甚麼政府不考慮其他建議，而在現階段只考慮是否採納法改會的建

議。吳靄儀議員在《南華早報》發表的文章指出，法改會所建議的其實不是

評議會，而是一個新聞審裁處。

法改會私隱小組建議設立的評議會在處理有關訴訟時，不須經過控辯雙

方陳辭，亦不會經獨立法官聽審，便即可宣判涉事機構侵犯私隱及宣判罰

則。評議會的主要成員由行政長官委任產生，其他的成員則再由該名人士委

任。因此，報界及公眾難免擔心這個有法定權力的評議會將來會膨脹成為一

隻噬咬言論自由的怪獸，損害新聞自由。

主席，設有完善選舉制度、三權分立的民主國家，仍有需要保護報章的

獨立自主，在不受干預的情況下監察政府，更何況是我們現時這個實際上是

行政霸道的政府，難道我們還嫌這個政府的權力不足嗎？我們還要倒行逆

施，箝制新聞自由嗎？香港的傳媒所面對的壓力已經足夠多了，政治壓力令

他們論政時不敢批評權力中心、作自我審查，商業壓力又令他們不敢批評財

團商界，怕廣告被抽起，現在還要小心誹謗法例，否則便很容易在提出忠誠

意見的時候　─　這裏我也要小心讀　─　“ 係咁意提 都可能會被

人告”。現在還要多加一個集檢控與裁決於一身的法定機構來監控報業，屆

時其實便不會剩下多少空間讓傳媒來監察政府施政的了。現在香港行政霸

道，立法會的組成已不民主，有《基本法》第七十四條和分組點票的限制，

不能制衡行政機關。法庭的裁決又要交給人大常務委員會解釋，政府不須遵

守法庭的裁決。傳媒其實是市民現時監察政府唯一的“有牙老虎”，這隻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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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絕種動物，本應受到市民一起保護，現在反要被政府“剝牙”，利用家長

擔心子女被教壞的心理，來考慮法改會的建議。

其實市民會否害怕政府會以保護私隱為理由，以打擊色情、暴力、渲染

為煙幕，來打擊有輿論壓力的第四權，以後便可以更肆無忌憚地玩弄民意 ?

今天，我們有機會在這裏討論這題目，我對兩位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大表歡

迎，因為我希望在這個議會內和大家一起體會言論自由，希望透過辯論，讓

道理越辯越明，為社會樹立一個好榜樣。謝謝主席。

何秀蘭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何秀蘭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何秀蘭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何秀蘭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本會敦促當局全面推廣傳媒辨識教育，以促使傳媒自律，並同時維護

言論和新聞自由。”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何秀蘭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

楊耀忠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何俊仁議員亦會就楊耀忠議員的

修正案動議修正案。兩項修正案已印載於議程內。按照《議事規則》，本會

現就議案、修正案，以及就修正案提出的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我會先請楊耀忠議員發言及就議案動議修正案。然後請何俊仁議員發言

及就楊耀忠議員的修正案動議修正案。隨後，各位議員可進行辯論。在各位

議員發言後，我會先將何俊仁議員就楊耀忠議員的修正案提出的修正案付諸

表決。然後，視乎表決的結果，我會將楊耀忠議員的修正案或經修正的版本，

付諸表決。

我現在請楊耀忠議員發言及動議修正案。

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何秀蘭議員的議案，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議

程內。

主席，我今天在何秀蘭議員的議案內，加入“並期望傳媒盡快設立有效

的自律機制，以便在維護言論和新聞自由的同時，保障個人私隱及維護社會

道德”的建議，是希望更清楚反映社會及本會對傳媒的要求，公眾不單止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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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香港的言論及新聞自由更能落實，亦希望每個人的私隱都不會受到不合理

的侵犯，而社會的道德也得到維護。

為甚麼我要強調業界要成立一個自律機制？原議案提出，全面推廣傳媒

辨識教育，以促使傳媒自律。香港是一個充滿大量資訊媒體的城市，每一刻

都在傳播不同的是非價值觀念，有好的也有不好的，確有需要進行更好的傳

媒教育工作。值得慶幸的是香港教育界及青少年工作者，都不斷努力把傳媒

教育做得更好，例如在 10 月出版的一套傳媒教育教材，便用了不少近期傳

媒的現象來啟發學生的思考；社會上可能較忽略針對成人的教育，傳播媒體

之中，例如電視台及電台亦有一些傳媒評論性質的節目，但有多少成年人會

收聽及收看這些節目也是一個疑問，因此我們要小心，不能高估傳媒教育在

社會上，特別是短期之內所能產生的改變，我必須指出教育是有作用，但教

育不是萬能的。

我相信傳媒教育與傳媒自律之間的關係，便是要透過消費者的選擇，來

引領傳媒走向質素更高的方向，但現在讀者選購一份報刊的原因，已經不單

止是為了有詳實的新聞消息，可能是因為報章的價錢較便宜但包羅萬有，也

有讀者要求的是生活資訊，或為了購物折扣券、早餐優惠券等。此外，前美

國新聞編輯協會會長 Robert J. HAIMAN 今年 1 月來港演說時，亦提出了其

他的原因，他清楚指出一個問題：香港人壓力很大、步伐急促、努力致富，

因而缺乏時間關注報章的質素。

他的觀察基本上是正確的，幸而透過民意調查，香港市民亦有更多機會

向傳媒表達他們的不滿。近月來的調查普遍發現，市民認同報業的新聞自由

有被濫用，其中以娛樂新聞侵犯私隱的情況最為嚴重，報章的公信力在數年

前開始便已經不及受到廣播事務管理局監管的電子傳媒了，表示信賴電視新

聞的市民的比率是報章的一倍。

過去數年來，報章上曾出現失實的新聞，亦不時有誇張的標題、對藝人

公眾人物的纏繞追蹤、對一些案件受害人的身份披露、把法庭案件例如風化

案的案情詳細描述，或被市民認為應列為二級的內容、色情場地的介紹等，

市民心中都有千百樣的不滿和不安。這些民意調查的結果其實是給報業響起

一個警號，報界應有所回應，而成立業界的評議會是對市民或消費者一個最

具體的回應行動。

民建聯很關注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落實，我剛才也說過單靠傳媒辨識

教育的不足之處，因此我們更有需要呼籲傳媒成立自律機制，只有這樣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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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新聞工作走向更具專業水平的方向，靠報業本身的自強不息來爭取更大的

公信力，令香港更有力維護言論及新聞自由。

自律機制是維護新聞自由的關鍵因素，這不單止是我個人的想法，香港

兩所大學　－　中文大學及浸會大學的新聞及傳播學系，在 10 月亦聯合呼

籲全體傳媒“拋棄成見”，不要再“獨善其身”，共同成立一套有效、獨立

而具代表性的自律機制。為甚麼兩所大學專門培育新聞工作者的學系會有這

樣的呼籲？他們很嚴肅地指出，“如果傳媒還不作出迅速有效的回應，恐怕

境況會變得更被動，甚至會危及新聞及言論自由”。他們說出了問題的所

在，傳媒本身不努力維持自己的專業，其實是在自毀長城。

香港報業要設立自律機制是否很困難呢？我認為絕對不是，香港不少專

業團體都設有本身的紀律委員會，主要由該行業內的業內人士組成，亦有業

外人士參與，例如大律師公會的紀律聆訊委員會是由一名資深大律師、一名

具 7 年經驗以上的大律師和一名非法律界人士所組成。該名業外人士可增強

公眾人士對監察機制的認受性和信心，相信很值得業界參考。傳媒不單止會

發揮輿論監督的責任，亦有移風易俗影響社會的責任，因此，在維護社會的

道德，帶領社會走向真、善、美方面，傳媒亦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有人以“先

有雞或先有蛋”的邏輯推論，狡辯說傳媒只是反映社會的現實，只是投受眾

所好。這種說法其實是為了推卸傳媒的社會責任。此外，亦有人說，道德是

沒有永恆的，時移勢易，怎樣維護呢？不過，沒有永恆並不等於沒有相對的

穩定，不等於沒有大家可以共同接受的準則。

至於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我也明白他的憂慮。他主要反對由政府委任

報業評議會的成員，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立法會通過贊成由業界成立自律

機制，政府亦應明白立法會的意向，政府只要促成報業成立本身的自律機制

便可以了。

希望各位同事，支持我的修正案。謝謝主席。

楊耀忠楊耀忠楊耀忠楊耀忠議員動議的議員動議的議員動議的議員動議的修正修正修正修正案如下案如下案如下案如下：

“刪除“以促使傳媒自律，並同時”，並以“並期望傳媒盡快設立有效

的自律機制，以便在”代替；及在“維護言論和新聞自由”之後加上

“的同時，保障個人私隱及維護社會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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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楊耀忠議員就何秀蘭議員的議案動

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我現在請何俊仁議員發言及就楊耀忠議員的修正案動議修正案。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楊耀忠議員的修正案；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

議程內。

主席，隨 香港的資訊事業的蓬勃發展，近年香港的報業競爭日趨激

烈，部分業界一方面推出層出不窮的減價戰，另一方面，在報紙的版面設計

及新聞報道上，尤其涉及色情和暴力的內容方面，加以渲染、誇大，同時針

對大眾好奇的心理，加重公眾人物私生活的資訊，以吸引讀者，增加銷量。

社會大眾漸漸對這些報道手法表示關注，憂慮會對我們的下一代造成不

良的意識影響。此外，由於大眾對自身的權利日漸重視，社會人士對報道會

否侵犯個人私隱的問題更為關注。法律改革委員會屬下的私隱問題小組委員

會於今年 8 月，公布了一份有關傳播媒介侵犯私隱行為的諮詢文件，建議用

立法形式，成立保障私隱報業評議會，規管報章及雜誌的報道有否違反其所

制訂的一套私隱守則，這建議即時引起新聞界及公眾人士廣泛的關注。新聞

界強烈反對有關建議，擔心這樣會嚴重影響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

小組委員會建議成立的報評會，運作性質近乎一個審裁處，有受理投訴

權、有主動進行調查權，以及作出裁決權，可以向被裁定嚴重違反私隱守則

的報章或雜誌處以罰款。

建議並提出由行政長官委派 1 名人士，然後再由這名人士委任一個 3 人

的委任委員會，以便成立一個報業評議會。這無疑是變相由行政長官委任一

個政府的報業審裁處，來規管報界的操守。我們擔心這個官委機構可能會利

用調查權和裁決權來制訂諸多的新聞報道規限和準則，甚至指示新聞界報道

哪些新聞和怎樣報道；或哪些新聞不可以報道，從而逐步干預我們珍貴的新

聞自由和言論自由。

其實，諮詢文件所提及的其他司法管轄區，包括英國、美國、澳洲、德

國等國家，也是用自律機制來作出規範，由業界自行組成報業評議會，加入

來自不同階層，其中包括法官、資深律師、學者、神職人員、校長等的公眾

人士出任評議會的委員。這些自發機構除了以維護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為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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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外，亦接受和處理涉及報刊的投訴，不僅限於保障私隱問題，還包括失實

報道，不公平報道等的傳媒責任，對有效監察傳媒操守來說，會更廣泛和全

面。

自律組織與小組委員會建議的立法規管，主要不同的地方是自律組織在

調查投訴並作出裁決後，只可對違規者予以譴責，要求有關的報刊發表聲

明，或要求被投訴的報刊刊登澄清或道歉啟事，這完全是道德上責任，與法

定的罰款責任完全不同。英國政府也曾就報業自律進行檢討，1972 年研究私

隱問題的《揚格報告書》反對就保障私隱權進行立法；1992 年大 、加爾吉

的報告書雖然曾建議成立法定的報刊審裁處，但 4 年後，英國國會國家產業

委員會的報告則認為“言論自由與私隱權是有需要作出平衡，但這個平衡不

應亦不能透過立法對報業作出限制而達致。” 1995 年，英國政府最終決定，

否決設立具法定地位的報刊投訴審裁處的建議，認為自我規管仍是未來最可

取的方法。

事實上，整體趨勢是政府不會隨便對印刷媒體的內容作出干預，在印刷

媒體中，一般的做法是要求它們作出自律。民主黨認為，要建立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保障私隱，以及良好道德的社會風氣，不單止是傳媒的責任，也

是讀者的責任，這是一個互為因果的關係。讀者對報道有批判能力，對報格

有更高品味和品格的要求，而摒棄色情、暴力，以及侵犯私隱的報道，報界

亦得作適當和合理的調節。因此，我們現在便要積極推行有關傳媒辨識的教

育工作，培育報章雜誌的讀者對傳媒的認知，提升他們的鑒賞品味，積極參

與監察傳媒的工作。

至於回應社會對傳媒操守的關注，民主黨認為由業界自行發展一個民間

組織來處理投訴，讓社會大眾參與監察的工作，可收監察和教育之效，對報

界亦有一定的監察作用。

今天，我們缺乏一個民主的機制，政府的行政權力正無限膨脹，我們亟

需要有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空間來幫助我們監察政府。因此，在這情況

下，我提出修正案，希望各位同事支持。謝謝。

何俊仁何俊仁何俊仁何俊仁議員就議員就議員就議員就楊耀忠楊耀忠楊耀忠楊耀忠議員的修正案所動議的修正案如下議員的修正案所動議的修正案如下議員的修正案所動議的修正案如下議員的修正案所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推廣傳媒辨識教育，並”之後加上“反對成立由政府委任的報業

評議會，”；刪除“以便在維護言論”中的“便在”；及刪除“新聞

自由的同時，”中的“的同時，”，並以“、”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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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何俊仁議員就楊耀忠議員的修正案

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現在進行辯論。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回歸前後，不少香港和海外人士，都為香港新聞自由的

前景，憂心忡忡，但事實證明，回歸後香港的新聞自由，並未受到任何限制

或改變。新聞自由在回歸後得到更廣闊的空間，本來值得欣喜，可惜的是，

近年部分傳媒未有真正愛惜、善用新聞自由，反而為了刺激銷量、爭奪讀者，

往往在採訪、報道方面濫用新聞自由，譁眾取寵，除了公眾人物的私隱權成

了犧牲品外，一些並非公眾人物的普通市民，在遭逢不幸、意外等情況下，

其悲慘、痛苦、尷尬、無助，也變成了報章的頭條，成為了市民茶餘飯後的

話題。

其實，正如不少外間人士指出，現時本港的傳媒所以歪風四起，主要原

因根本是市場的需求問題。須知道，電視、報章和雜誌作為一種商品，根據

的是市場供求定律，而香港的市場需求，是報紙雜誌都要在“娛樂”方面特

別精采：侵犯名人私隱、暴力血腥有助提高銷量；新聞娛樂“炒埋一碟”、

主婦食譜及嫖妓指南共冶一爐。新聞娛樂化、誇張化、虛假化的趨勢，竟變

成“必不可少”。在“適者生存”的市場定律下，即使一直堅守傳統的傳

媒，為求生存，也只好求變，競相仿效，齊齊譁眾取寵。

環顧世界大部分先進城市，出現這種不正常現象的，恐怕只有香港一

家，這種情況，顯然是一種社會病態。市民傾向媚俗文化，新聞娛樂不分，

一方面固然是政府長期以來缺乏文化政策所致，但另一方面，也與本港缺少

傳媒辨識教育，很有關係。不難發現的是，現時有不少市民，其實都對目前

傳媒的不健康形象，有所不滿，以“陳健康事件”為例，據知政府便曾接獲

不少投訴。根據資料顯示，投訴傳媒在報章頭版刊登血腥恐怖相片的投訴，

有上升趨勢；而部分報章，也曾表示刊登這些具“震撼力”的照片，難再吸

引讀者。這種現象顯示出，儘管大部分市民在基於好奇心下，仍舊購買娛樂

性的報章雜誌，但也會在責任心及道德感驅使下，感到不滿，邊看邊罵，甚

至向政府投訴。既然如此，政府實在有需要加強市民的傳媒辨識教育，向市

民灌輸正確傳媒認知，相信這樣一定有助糾正現時傳媒的歪風；原因很簡

單，因為社會傳媒辨識水平的提高，市場需要的，便不再是娛樂化新聞，而

是客觀、精確、認真的報道，透過市場力量，本港的傳媒市場，便可以變回

一個健康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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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到這點，政府必須以廣泛宣傳的方式，以及與傳媒合作，致力提高

市民的傳媒辨識能力，以及透過基礎教育，向我們的下一代灌輸更多正確的

觀念。此外，更重要的，是政府必須盡快為本港制訂長遠的文化政策，提高

整體市民的文化鑒賞能力。否則，香港縱然有一流經濟，二流環境（因為開

始 重環保），但文化卻是九流，又怎能如行政長官所說，提升成為國際大

都會、高科技城市呢？

最後，我想就兩項修正案提及的“報業評議會”，提出一些意見。誠然，

設立報業評議會，有一定的社會依據，亦提供一個契機，提醒傳媒在維護新

聞自由、履行監督職責的同時，如何正視自己的道德良知、社會責任，糾正

不良之風。但問題是，設立報業評議會，是不是可以解決現時出現的種種問

題呢？會不會引致更多問題出現呢？這是值得大家深思的。事實上，建議中

的報業評議會，其職權不單止是“評議”那麼簡單，而是具有權力的法定機

構，有調查、裁決和處罰的權力，而在這個“位高權重”的評議會之上，更

無任何監管機制；假如評議會的運作出了問題，“殺”的可能不止是違反職

業操守的傳媒，更有可能“誤中副車”，殺錯香港的新聞自由。即使這種情

況不會出現，又有誰可以擔保這個以新聞工作者代表和學者代表為主的評議

會，是不是有足夠的能力、財力、時間，來應付信息萬變，且富於爭議的傳

媒問題？這恐怕也是一個疑問。

香港作為一個健全的法治社會，傳媒是行政、立法及司法三權以外的第

四權，他們肩負傳遞資訊、反映社會道德良心和監察政府的功能。維持傳媒

的專業，較維持任何的專業，都來得重要，希望政府加強傳媒辨識教育，以

及協助業界制訂一套完善的機制，為本港傳媒界去蕪存菁。

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梁智鴻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S DEPUTY, DR LEONG CHE-HUNG, took the Chair.

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代理主席，在何秀蘭議員提出這項議案時，我本以為大家都

會就傳媒辨識教育作深入辯論。隨 兩個議員所作出的修正案，今天的辯論

範圍便擴闊了，以致把最近一個比較熱門的話題也包覽入辯論之內。我覺得

這其實是有點兒可惜的，因為這樣便令今天辯論的重心轉移到是應該按法改

會所提議設立機制，還是傳媒應該有自律的機制，因而令辯論集中於是否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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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由傳媒自己規管自己，或應由政府設立機制來規管傳媒。我覺得其實單是

這方面，已可以成為一項辯論的課題。

不過，無論如何，我覺得今天既然是就這話題作辯論，我們也應探討一

下這問題。就這方面而言，我可算是在本會參與討論這問題最長久的一位議

員，因為在八十年代，我已參與了當時的律政司唐明治先生所提出的一項建

議，就是由報業自己考慮設立一個民間機制，進行評議的工作。我記得劉慧

卿議員（她當時還未當上議員）當時曾就該事項作過嚴厲的批評，不過，很

多其他記者朋友也有作出過批評。當時劉議員對我很客氣，她說我是被誤

導，雖然覺得我亦有不對，但並非存心強制新聞自由；不過，她認為其他人

卻是如此。

到了今時今日，我相信社會的看法大概已有些轉變，近年來，可能由於

來自市場和各方面的壓力，致令很多傳媒都有些“出位”或過分“出位”的

表現。我相信社會上很多人士，特別是家長都會關注這方面，尤其想知道這

些表現究竟會對他們的子女產生甚麼影響。然而，我們要認清楚，我們在責

罵傳媒之餘，真的要考慮到事實上是由於商業的、市場的壓力，令傳媒爭相

“鬥出位”，爭相譁眾取寵，這是互為因果所造成的結果。不過，無論如何，

我們看到社會一般對此情況都相當反感，例如大家可看到一些民意調查，以

及很多人發表的意見中，反映出這情況；即使傳媒業界內也存反感，因為有

些傳媒是不同意他們的同業這麼“出位”的，當然，他們都明白為何會出現

這些現象。

在此情況下，今次法改會的私隱小組所提出的意見，成為了非常具爭議

性的意見。我個人覺得只考慮私隱，確非問題的癥結所在，私隱雖然是一個

重點，但問題的重心應該是整個傳媒的社會責任、道德是如何，沒錯，這是

個大了一些的題目，而由於大家都珍惜言論自由，所以便很怕把範圍擴展得

太闊來討論。其實，我們是應該將問題考慮，並提出來加以辯論的。

我們自由黨一向的立場是：新聞自由很重要，是香港必須維護的一項條

件，我們也會盡力維護的。然而，行使新聞自由的權和力都在傳媒手上，所

以他們有責任在行使這權力時維護公眾利益。當傳媒出現問題而損害社會利

益時，大家應該對它作出批判、指摘和指正，不過，這樣做的時候，大原則

仍然是不能損害新聞自由。我們對於法改會提議由官方委任的評議會，是不

可以接受，因為我們認為無論動機是如何良好，這評議會甫出世便已經先天

不足，所有人都會因為它是由政府委任，或由行政長官直接或間接委任，而

一定會對它產生偏見，它是沒法取得公信力的。所以，我們反對這樣委任的

評議會，支持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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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自由黨亦支持楊耀忠議員的修正案，因為事實上我們有需要考慮

設立一個自律的機制，至於這個自律的機制可以做到甚麼，我覺得則要經過

更深入的討論。此外，這機制是否應該有某些法定權力？因為即使傳媒本身

的成員都說過，他們所發表的東西，可能也應該獲得一些豁免，以免受例如

誹謗等問題困擾，這些都是我們所須討論的。然而，原則上，我們也是支持

楊耀忠議員的修正案的。

至於何秀蘭議員原議案所提的辨識教育方面，從概念方面來說，我們是

不會反對的，因為所建議的是教受眾和消費者如何接受傳媒辨識教育和如何

行使他們的分析力。不過，在這裏我還要附加一句，我們須很小心進行這項

辨識教育，因為稍一不小心的話，便很容易變為教導別人如何利用道德的觀

點來批評、批判傳媒。我剛才聽到何秀蘭議員也說可能會產生這樣的危險

的，所以，我對此有所保留 ......

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周梁淑怡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到了。

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 ......謝謝代理主席。

MISS MARGARET NG: Mr Deputy, I rise to support the original motion.  I
would applaud the media setting up a self-regulating body to maintain a high
standard of journalism and ethics, and I strongly oppose the so-called "Press
Council" proposed by the Law Reform Commission, but both are implicit in the
original motion.  The amendments bring in complications which are, in my
view, unnecessary.

For example, even if it is possible to know what "public morality" consists
of at any time, it would be problematic to make it the media's duty to "preserve"
it.  If, say, a community considers homosexuality to be immoral, must the
media uphold this view?

Mr Deputy, we must defend the freedom of speech and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in the strongest terms.  Of course, freedom comes with a price.  We may
have to tolerate the publication of a great deal of materials we consider wrong
and offensive.  But it is always dangerous to seek remedy in restrictions.  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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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restrictions can result in wiping out all intrusion into privacy, excessive
reportage on sex and violence and all kinds of sensationalism, this does not
necessarily leave Hong Kong with a strong or good press.

We do not evaluate the press only in terms of what it does not contain, but
what it does contain, how independent and proactive it is, the quality of the news
reports, the fairness and depth of its comments, and its effectiveness in
safeguarding the rights and freedoms of the individuals.  One cannot put in
quality by imposing restrictions to keep certain things out.  It is far better to
have a strong independent press which contains some offensive materials, than to
have an altogether inoffensive but also ineffectual press.

Mr Deputy, the free press is now taken for granted in Hong Kong.  In
fact, much is due to changes and developments over the last one and a half
decades.  I believe that the Honourable HO Sai-chu, the Honourable Miss
Emily LAU and I are three of the Members in this Council who have had direct
and long-standing connection with the Hong Kong press in different capacities.
Apart from being a columnist on public affairs since 1979, I was employed with
the Ming Pao Daily News from 1985 to 1990.  I have watched, and in some way
participa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ress in Hong Kong.

Even at the time when I was working as a media person, independence was
far from the norm.  There were dubious practices, such as letting in publicity
items disguised as news stories.  " 稿 " as they were called — were not
uncommon.  For fear of getting into trouble, some editors preferred official
press releases to the independent reporting by their own reporters.  There was
altogether too large a proportion of press releases from the Government
Information Services being published as "news".  Some editors paid far too
much heed to the wishes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But in those days, what sold a
newspaper was entertainment and crime reporting.  There were papers which
survived mainly or entirely on pronography.  Ladies directories were not new.
Griff was regularly intruded into.  Rather, "hard" news or commentaries were
considered "box office poison".

"Political news" was a relatively new invention, officially born only after
the Sino-British talks on Hong Kong.  With this development, reporters'
salaries increased substantially, because for the first time, Chinese news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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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ed bilingual graduates as reporters.  With the new generation of editors and
reporters came a new professionalism which took as its code of practice and
ethics the standards of the international free press.

But the Government still held trumps, because it can give exclusives to
favoured newspapers.

Further and the even more recent developments came from consumerism.
Newspapers took on a new look.  It is this new look and new consumerism that
form part of the present controversy.  The problems have been highlighted, but
there is also an important positive significance.  It resulted in a further freedom
from government influence.  Increasingly, it is the public who call the shots.

As always, where consumerism grows, the key balancing concepts are
open competition and informed choice.  So it is with the press, at least to some
extent.  If we want to see more good journalism, the thing to do is to encourage
the consumer to be demanding in his choice.  Every child knows that he is not
to accept things at face value.  Every child should learn how to tell what is true
and what is not true, what is good and what is wicked.  Learning to be
discerning about the materials which come to him through the media is part of
that process.  The Honourable Miss Cyd HO calls it "media literacy".  I have
no objection to that.  I have given courses on the subject myself, to adults, many
years ago.  It was not a mystery.

However, Mr Deputy, what I want very much to emphasize is that an
independent press for Hong Kong is not something we can take for granted.  It
is relatively new and fragile.  It needs the space to grow and sort itself out.  It
has not taken roots deep enough in this community.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blemishes and inadequacies, the Hong Kong press has on the whole done an
effective job safeguarding the freedoms of this community.  If we allow a blight
to be cast on the free press, it is not unthinkable that the press will wither and
lose its n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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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nly thing I have reservations about the motion is the suggestion that
promotion of media literacy be relegated to "the authorities".  I think the far
better promoter is the media itself, particularly those members of the media who
believe that high standards should win the day.

Thank you, Mr Deputy.

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是否尚有議員想發言？

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代理主席，行政長官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憂心忡忡地表示現

在傳媒的操守是相當淪落，並且表示要正視報章販賣色情及渲染暴力的問

題。對於行政長官的擔心，我是完全同意，但是如果政府日後以這作為倡議

由官方成立報業評議會的理據，我則完全不能夠接受。

過去幾年間，民主黨一直就報章渲染色情的課題發表意見。市面上確實

有幾份報章為了銷量而罔顧對青少年的影響，大肆販賣色情，不過，是否因

為這個原因，我們便要成立官方的報業評議會呢？民主黨認為，如果用這機

制處理報章散播色情的事宜，是“打錯針食錯藥”的處理方法。官方評議會

的成立，只會被政府用作控制傳媒言論的武器，而無助於解決現時社會誨淫

誨盜的不良風氣。

其實，現時我們已有機制處理報章渲染色情的問題，我們可以依賴《淫

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作出監管，也有由社會人士組成的色情物品審裁處

就個別個案予以審理。當然，條例的內容及審裁處的運作是否令人滿意，仍

有待討論，而民主黨亦在今年 9 月，與資訊科技局及司法常務部舉行過聯合

會議，就條例內容及審裁處的運作，向政府提交了意見書。民主黨從來沒有

打算要求在這些架構之外，成立評議會之類的半官方組織，處理報章色情化

的問題，因為我們意識到這不僅會出現架床疊屋的後果，也是“一竹篙打盡

一船人”的做法。不錯，不良的報章可能在這機制下被除掉，但好的報章也

可能活不了。

代理主席，其實，尤其令人擔心的是，現時法改會就成立評議會一事仍

然處於諮詢階段，但民政事務局的發言人已經表示，會就法改會的建議，研

究評議會日後與私隱專員公署如何分工、如何處理海外投訴，以及評議會的

費用如何分擔等問題。如果我有引述錯誤，希望局長稍後可以澄清，但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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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屬實，我要求政府內部應即時停止這項研究。現時政府這些研究、這些舉

動，只會令人相信政府同意法改會的建議，並 手籌劃處理具體問題，這種

取態，無疑令人懷疑現時的諮詢只是一種姿態，最終政府仍會以成立評議會

的方式來控制傳媒生態。

代理主席，我曾經參考過各個民意調查，發現確實有很多市民都同意成

立官方的評議會，以這機制監管傳媒，但我又同時發現一個奇怪現象，就是

現時市面上銷量最高的幾份報章，卻也是被市民詬病的最多的，不論是新聞

操守、侵犯私隱、傳播色情等問題，都與這幾份報章有關，所以，我們很容

易得出一個結論：市民是邊罵邊看的，於是報章的老闆便可以振振有辭，天

天刊登血淋淋的死屍大頭相，日日報道哪間夜總會有甚麼好玩，哪間指壓中

心的價錢相宜等。其實，作為市民，也應考慮一下有否購買這些報章的必要。

我認為，市民以自己的消費行為向報業老闆作出挑戰是最有用的。最近，已

經有家長會、社會的關注團體，以及教會疾聲呼籲，並且實行停買這些報章

的計劃，而民主黨也看到這種社會壓力在漸漸成型，所以，我促請法改會給

市民一點空間，讓他們自發地監管傳媒，這才是令報業自律的上上之策。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

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代理主席，我想再談談有關民建聯提出有關傳媒自律的機制問

題。

法律改革委員會屬下私隱問題小組委員會建議成立規管新聞界侵犯私

隱行為的報業評議會後，引起各方面特別是新聞界的強烈反應。我們從社會

上公開辯論所反映的意見可見，公眾一方面對傳媒操守感到不滿，但另一方

面又擔心，如果成立由政府委任監督機構的話，很可能這機構會成為政府干

預新聞自由的工具。

民建聯主張通過傳媒自律，提高專業操守，以防止濫用新聞自由的行

為。不過，我們認為“自律”也得設立有效機制，不能夠單靠呼籲和承諾。

事實上，公眾呼籲傳媒自律已有多時，並非始於近日，但本港新聞道德操守，

卻並未因這些呼籲而有所提高，這是有目共睹的。

目前，本港報業並無有效的自律機制，既無一套業內人士共同認可和願

意維護的行為守則，更無由業內人士組成能夠有效地執行守則的專業團體。

香港記者協會（“記協”）訂有專業守則，並設有操守委員會，負責處理違

反守則的行為。可是，委員會對報界的監察作用甚為有限。委員會全由業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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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組成，對任何投訴所進行的調查和聆訊都是閉門進行，所以難以建立公

信力。同時，跟其他地方的同類守則比較，記協的專業守則內容相當簡單，

不能涵蓋新聞工作所涉及的各種問題行為，而且對採訪的“正直手段”或

“公眾利益”等概念亦缺乏清晰界定。更重要的，是本港八成多的新聞工作

者不是記協會員，根本也不受該會約束，至於其他的報業團體，更沒有發揮

維護專業操守的作用。

有人會認為，監察傳媒應該而且也可以純粹依靠市場力量。譬如有人

說：有怎麼樣的讀者便有怎麼樣的報刊，似乎把傳媒質素的問題完全推到讀

者身上。此外，亦有人主張，傳媒監察組織只應具有與消費者委員會類似的

職權，例如把違反道德操守的新聞機構點名公開，讓公眾自行選擇。

不過，如果說我們要依靠市場力量，相信我們應該可以看到傳媒不同於

一般商品的特點。消費者委員會若公布某電器不安全、某成藥有毒或某玩具

對兒童有危險，消費者自然不會再採用這些產品。可是，如果有監察組織公

布某報章的報道侵犯了某人私隱，是否大家便不會看這份報章呢？相反，讀

者可能更會爭相閱讀。所以事實告訴我們，以市場力量作為對傳媒質素的監

察，好像行不通。

傳媒要有效地自律，我們認為必須具備以下條件：第一，要有一套完整

的專業守則，為整個業界和社會公眾所共同接受；第二，要有負責執行守則

的監察機構，這機構可以由傳媒本身組成，但要具備對投訴作出調查和處理

的職權；第三，監察機構的運作要有透明度，要令公眾對其專業判斷力和公

正性建立信心；第四，對於嚴重違反守則的行為，要有效地加以處分，以起

阻嚇作用。

代理主席，民建聯期望傳媒盡快設立有效的自律機制，並支持何俊仁議

員的修正案，不贊成設立由政府委任的報業評議會。謝謝。

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是否尚有議員想發言？

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代理主席，我也想說兩句。傳媒人中“樹大有枯枝”實不足為

奇，其實，有關這情況，更生動的形容詞我也聽過。有一次，我在一個生意

人的聚會中，聽到他們說，現時在文化界中，好像滲入了一些不大講理想、

唯利是圖的生意人。他們若用經商的手法來與其他很斯文的同業競爭，便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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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在羊 中，兩者實力懸殊，弱的一方根本不能跟另一方相鬥。這個情況

出現後，過往一直被視為社會公器的傳媒，現在似乎被人用作生財工具，這

是從根本出發，直接沖擊傳媒一貫的運作方式和產品。這些都是不爭的事

實，我想無須再特別強調。

另一方面，我覺得自古文人相輕，很多時候，文化界中人成見甚深，很

容易為自己豎起圍牆，你有你說，我有我說，這是頗深的傳統。但面對現在

的環境，現時的傳媒已經非常“大膽”，亦能做出很大的改變，很積極地為

現時的弊病考慮治療的架構，這是很值得鼓勵、很值得支持的重大改變。在

現階段，我們應該發出清楚的信息，便是不要弄甚麼官方的監察架構了，應

該盡量讓他們爭取機會，嘗試做好自律的監管。

我很同意曾鈺成議員剛才所說，要有自律的監管，一定要有完整的專業

操守規則，一定要有很高透明度的監察架構，甚至最好他們能邀請其他有經

驗的專業人士，與他們一起作出監察，監察架構亦必須讓公眾人士很容易接

觸得到，利用得到，才算是成功的監察架構。

對於這個監察架構，我還有數點期望想特別提出。我覺得監察架構若要

有效地運作，有個重大困難必須克服，否則，這所謂自律架構很容易會流於

表面。第一，我覺得這監察架構一定要連傳媒的老闆也能監管，否則，只監

管前 的工作者，而不能杜絕傳媒老闆的幕後干預，他的下屬仍須依其意願

行事的話，這樣子的自律效果肯定有限，傳媒恐怕不能達到徹底的改變。

第二，我亦覺得比較擔心的，是如果這個架構並非法定組織或權威組

織，而只靠傳媒工作者自願參與的話，難保很多人不肯參與這組織。如果很

多重要的傳媒機構都不參與，組織只能監管有限的會員，那無論監管做得多

麼好，對公眾來說，都未必能夠做到名正言順，亦不能作出較徹底的改變。

第三，大家亦要從實際情況仔細想一想，要設立自律架構，一定要有充

分的準備和資源，包括財政能力，因為我擔心這自律架構很容易會惹上官

非，要與財雄勢大的傳媒機構對簿公堂。我們當專業人士，參與監察架構時

也很害怕遇上這些訴訟。一場訴訟隨時可能會令當事人損失一千數百萬元。

如果這個架構沒有足夠的財力，便等如沒有了牙，當如何處理？即使面對很

不公平的狀況，他們亦未必有能力可以抵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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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幾點問題不能解決，在自律機構運作時，無論建議有多好，最後

做出來的效果也未必能達到理想。所以，我在精神上非常支持何俊仁議員的

修正案，在現階段我亦覺得絕對應該發出清楚的信息，讓他們自己嘗試建立

這自律的架構，但我們也很希望傳媒在組織自律的架構時，不要令公眾失

望，亦希望他們不會令批評者將來有藉口要求更多公眾或政府的參與。謝謝

代理主席。

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代理主席，今天很感謝何秀蘭議員提出這議案，各位同事亦就報

章最近的情況提出很多意見，我對大部分的意見是很同意的，在此只想簡單

地說數句。

香港的報業競爭激烈，有些報章為增加銷量，在色情、暴力方面大肆渲

染，但我很想說一句，如果大家因此而支持法律改革委員會提出設立的評議

會　─　是一個有法定權力，有權審查，甚至施加懲罰的組織，我相信是很

危險的事。希望市民能夠在這方面小心一點，即使對一些事不滿，也不應將

這權力交予政府委任的機構。我們可有很多方法處理這件事，但千萬不要將

這權力交予政府，由政府委任一 人處理涉及新聞的私隱權、新聞自由的尺

度，因為這是很危險的，水潑出去後便不可能收回，所以千萬不要這樣做。

如果我們支持法改會的建議，無疑是自己扼殺了新聞自由，無疑是親手將香

港的新聞自由交予評議會，無疑是任由評議會變成扼殺新聞自由的手段和工

具、甚至是兇手。我希望市民在這方面要比較小心，不然，我們這寶貴的新

聞自由，便會從此斷送。如果只因為我們對某些事不滿意，便用我們認為最

快捷的手法處理，則這些最快捷、最容易執行的處理手法，可能是最危險。

在這方面，我希望市民能夠特別留意。

剛才我很細心聆聽吳靄儀議員的發言，令我特別對所謂新聞獨立、獨立

新聞的問題有所感觸。最近連續發生多宗事故，令人質疑香港的報章是否真

能有獨立的言論，這些事件的影響，其實可能遠遠超過所謂色情、暴力的毒

害。有關色情、暴力的爭論永遠都解決不了，大家對米高安哲羅的大 像已

經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這爭論會不斷出現。最近似乎發生了很多事，譬

如鄭安國先生的解釋兩國論、前港台台長張敏儀女士的調職，甚至最近有報

章因批評某財團而被財團抽起廣告，甚至說政府很多時利用民意，例如在居

留權、政府的入市、迪士尼樂園等方面，做了很多民意工作，這 3 件事其實

更令我擔心，令我質疑香港新聞的獨立性何在？居然有富商的影響力是如此

的大，有人敢批評他的某些經濟活動，他竟可以抽起全部廣告；辦報並非推

動文化事業，只是經營生意，如果廣告全部被人抽起，會否令該報章不敢獨

立地評論有關經濟的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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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政治，我剛才說的兩國論，李登輝總統提出兩國論，中國領導人表

示“不得、不適宜”提。港台的“香港家書”節目中竟然出現鄭安國先生解

釋兩國論，大家會否認為，我可以不同意鄭安國先生的言論，但我應保障他

言論的自由。我發覺似乎並沒有很多人從這角度 墨，中國領導人說“不

得”，大家便噤若寒蟬，不敢再提。其實，即使我們不同意鄭安國先生的言

論，我們仍可以保障他發言的自由，但香港報界似乎對所有有關兩國論的

事，都十分低調處理，沒有了香港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香港本身的

獨立言論。我翻閱過所有評論，令我感到十分擔心。我對這事的擔心遠多於

大家所說的色情暴力。

政府方面，現時的董建華集團很懂得利用民意。大家回憶一下居港權事

件，面對 167 萬人這數字，大家不敢再提意見，即使是我們會內的同事，稍

為提出意見也像會阻 地球轉。大家心中只想 要“快點，快點通過政府的

建議；快點，快點，不要阻 地球轉”，其實是好心做壞事。最近迪士尼樂

園方案亦一樣，稍為提及財務安排不很充足，要 40 年才賺一千多億，或只

要有人在特別會議上提出少許疑問，我留意到同事都會面露不滿的神情，好

像要說：“喂，不要這麼多事，為製造事端而製造事端，阻礙地球轉。”不

要說市民，即使是我們會內的同事亦如是；情況已到達了這個境界，有議員

已輕易放棄了立法會監察政府的權利，好像凡事都要方便政府，惟恐妨礙政

府的議案通過。

然而，我們有否留意，政府本身亦在利用民意呢？製造民意，用民意打

擊我們監察政府的工作。例如，在迪士尼樂園、政府入市、居港權 3 件事上，

董建華集團很會利用民意。我們與其關注外面發生的事，不如多加留意我們

獨立監察政府的能力，新聞界的獨立性亦如是。有多少社評真正能夠獨立地

評論政府的運作呢？

立法會議員面對很多民意壓力，報章亦一樣。寫社評的或是新聞報道

員，都可能會“側側膊”，因為民意太強了！其實，我很欣賞香港很多新聞

界的工作者，他們很努力捍 新聞自由，在此，我希望在會議的正式紀錄上

表示對他們的尊敬，這實在並不容易。大家都要面對很多經濟壓力、政治壓

力，甚至政府運用民意產生的社會壓力，我們立法會議員感受到這種壓力，

新聞界也同樣感受到。

因此，希望大家在討論色情暴力之餘，特別留意一下香港新聞的獨立地

位，讓他們能夠超然地面對政治、經濟、政府的壓力，能夠擁有說出良心話

的地位。我覺得這警鐘的作用，是須由新聞界繼續努力來扮演的。謝謝代理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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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代理主席，相信沒有人會不同意，香港部分傳媒確實出了問題，

渲染暴力色情，報道誇張失實，完全忽視傳媒應有的操守，唯利是圖，為整

個社會帶來不良影響。另一方面，傳媒侵犯私隱的情況也相當嚴重，而且每

況愈下，受害者包括社會知名人士、娛樂圈中人甚至普羅市民，情況之壞，

的確令人擔憂，而由於這些問題牽涉面甚廣，我們必須正視。

在“市場需求”的前提下，報章為求出位，不惜 造新聞，並以暴力及

色情來吸引讀者。據一項由 AC Nielsen HK 所進行的報章讀者人數調查發

現，在 98 年 7 月至 99 年 6 月間，多份不走渲染暴力色情路 的報章，讀者

人數比前一年減少。這項調查結果正好反映市場的現實。當然，要解決傳媒

操守問題，最好的辦法是由讀者對有關的報章，透過市場的需求，表示其不

滿。可是，這方法在實踐上的確很有困難。

雖然，本人認同行政長官的看法：“任何人不應該借口‘新聞自由’，

便忽視傳媒應有的操守，唯利是圖，不惜販賣色情、渲染暴力，以至歪曲誣

蔑。”。可是，對於較早前法律改革委員會發表諮詢文件倡議成立“報業評

議會”，本人認為在現階段不太合適，因為傳媒操守是一個十分敏感的問

題，處理不當，很容易會令人產生政府干預新聞自由的疑慮。所以在現階段，

傳媒應盡快設立有效可行的自律機制，提升和監察業內的專業操守，維護言

論和新聞自由，並且保障個人私隱、維護社會道德。本人一貫立場都是專業

操守應該是業界的分內事，由業內有關專業團體負責，不該有政府的干預。

與此同時，有關當局也應該全面推廣傳媒辨識教育，發揮互相配合的作用，

令效果更為顯著。為確保該自律機制有效地運作，我們必須小心研究其運作

模式、組成及成員代表及經費來源。

在自律機制運作一段時期之後，我們應對其成效作出檢討，如果仍有問

題，屆時再考慮應否成立“報業評議會”也不遲。但評議會除政府委任的成

員外，必須同時有足夠的民選成員，以確保其代表性及公正地位，以免其運

作會損害香港新聞自由及香港的國際形象。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MR BERNARD CHAN: Mr Deputy, the proposal to set up a Press Council has
triggered a fierce debate in the society.  This should come in with no surprise,
as topics like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individual privacy have always been
controvers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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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believe that many members of the public do possess a love-hate feeling
towards our media.  This feeling is not only shared by television artistes or
business tycoons but also by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s media publications
are reaching millions of readers.  The paparazzo tactic, which is gaining
popularity with many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only bitters the feeling.

Education on media literacy as proposed by my Honourable colleague is
indeed a good idea, by which our reading public is to be inculcated with a more
conscious and critical mind to judge for itself what is right and what is wrong,
and what information it should receive.  I would not hesitate to render my
support to the effort in upgrading the knowledge of our younger generation on
media quality.

However, I cannot be convinced that education alone would solve the
whole problem.  The gravity of the issue, which amounts to an abuse of press
freedom on a scale rarely seen in Hong Kong, requires an immediate solution.
We simply cannot wait five to 10 or even 20 years for an education to take effect,
while what is happening day in and day out is eroding our confidence in the
media as a whole.

Freedom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We must
do what is in our power to safeguard press freedom.  Yet, press intrusion upon
privacy, gross exaggerations and so on are all against public interests.  We have
to strike a balance and make sure that people in the community, regardless of
their positions and social status, have their freedom protected.

While we should undertake to achieve longer-term media literacy for
members of the public, we should not, nevertheless, lose sight of the need to
resolve our immediate problems.  Many thanks to the Research and Library
Services Division of our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for its study on the
Regulation of Media Intrusion of Privacy, which has given us a more
comprehensive picture of how other countries or places handle the problem of
unruly news reporting.

From what have been found in the study, there is a National Press Council
in Taiwan, a Press Complaints Commiss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Minnesota News Council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y are all self-regul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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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ies which are not empowered to issue sanctions on the media.  In the case of
the United Kingdom,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tatutory press complaints tribunal,
which is similar in nature with our proposed Press Council, had been opposed in
1993 by a Parliamentary Report.  The British Government eventually adopted a
self-regulation approach by the media itself and regarded it the most practical
way forward.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relies mainly on the media itself to take
the role of mutual monitoring regarding the practices of their profession.

We have to admit that our media profession has still some distance to catch
up with the quality of professionalism compared with our foreign counterparts
mentioned.  At this early stage, I would propose a self-regulatory body which
consists of both laymen and senior representatives from across the newspaper
industry, similar to the practice adopt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This body is
empowered to censure unethical practices, on the other hand, it will serve as a
safeguard against unwarranted suppression of press freedom and free speech by
the government.  Those suffering from unjust treatment by the media may take
their cases to this body.  At the same time, members of the media may resort to
this body for rectification of the wrongs done to them.

I have earlier conducted a survey within the insurance sector on the
proposal for a Press Council.  Preliminary results show that 57% of the
respondents supported the recommendation.  Among them, 13% said that the
Council should include members appointed by the Governmen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while 9% thought that the Council should include only media
representatives.  34% opted for other forms of composition.  As much as 75%
of the interviewees believed that press freedom was being abused in Hong Kong.
What worries me, however, is that there are over half of the respondents —
about 55% — who are worried that freedom of speech would be undermined with
the existence of a Press Council, and Hong Kong's image as a free city would
likewise be impaired.

Some might doubt that if self-regulation would work, the problem would
have long been resolved and we would not be having this debate in this Chamber
today.  Intrusion on privacy is not the only form of questionable practices
among our media organizations.  Unethical practices occur in other areas, such
as pornography and violence.  The present state of affairs seems to be most
unfair to players who are scrupulous with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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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ors of media organizations should always bear in mind that they are
in a business wher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thical standards are indispensable.
They should have been aware of the society's outrage towards the present
situation.  If they want Hong Kong's well-established freedom of speech to
remain intact, they should first learn to respect the right of privacy of members
of the public.

Mr Deputy, I think we have come to a time when a mechanism is needed
to bring order to the chaotic state of media operation.  Failing that amounts to a
surrender of our soci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ommon good.  Mr Deputy, I
support the original motion and the amendments.  Thank you.

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是否尚有議員想發言？

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代理主席，近年來，本港傳媒處於一個競爭非常激烈的巿場環

境，部分傳媒經營者罔顧傳媒操守責任，選擇以色情、血腥、暴力、名人私

隱及虛假 造的內容，配以譁眾取寵的手法，來刺激銷路，爭奪受眾。雖然

社會上批評之聲不絕，但巿民普遍仍繼續選擇接收這些資訊，傳媒的色情

化、暴力化問題並未有收斂的跡象，反而色情、血腥、暴力以至侵犯個人私

隱的內容，更成為佔據巿場的重要因素。

很不幸地，我們感覺到其他傳媒機構也開始屈服於巿場壓力下，隨波逐

流，慢慢改變了風格、路 ，使問題擴散，且有越來越嚴重的趨勢。

法改會私隱小組發表的《傳播媒介的侵犯私隱行為諮詢文件》，掀起社

會以至傳媒本身廣泛討論現存的問題，不過，法改會、傳媒及社會都集中討

論傳媒侵犯私隱及報業評議會的問題，對傳媒渲染色情與暴力的問題卻有點

忽略了。

我很高興何秀蘭議員提出“傳媒辨識教育”的議案，讓大家可以正面、

全面地探討本港傳媒的問題，如何令社會大眾，尤其是青少年在接收各式各

樣資訊的同時，能夠懂得以批判的態度來接收。

較早時的一項調查中發現，有八成三的受訪青少年曾接觸報章的色情資

訊，其中有近半數人更是每天都會接觸這些資訊。我們不能再對傳媒色情

化、暴力化的問題掉以輕心，必須盡速面對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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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要有效地避免色情、暴力資訊潛移默化地荼毒青少年，最好

的解決辦法，當然是傳媒本身的自律，不再發放這些資訊，但這似乎比較困

難。事實上，在資訊無遠弗屆的年代，我們也難以限制不同資訊的流通，即

使本地傳媒能夠自律，我們也難於防範其他來自海外的不良資訊，透過互聯

網等途徑向青少年滲透。

因此，最有效保護青少年免受不良資訊影響的方法，還是讓青少年以至

社會不同階層的人士改變過往對傳媒“你給予甚麼就接收甚麼”的態度，以

存疑求真的精神，篩選符合個人需要的資訊，而不應只講求資訊內容所帶來

的純感官反應，要成為主動的受眾，並要充分發揮傳媒的功能及價值。

我十分同意政府應增加資源來推動“傳媒辨識教育”，教導巿民大眾，

特別是青少年應學會審慎選擇資訊，同時積極主動地質疑或批判資訊的內

容。

我想強調，“傳媒辨識教育”的首要對象是學生與青少年，但並非只針

對學生、青少年，還應包括社會大眾，試問當家長每天都任由不良資訊在家

裏流通，學生及青少年又如何清晰分辨資訊內容的好壞呢？

對於如何全面推廣落實“傳媒辨識教育”的策略、方式等問題，我想還

有待進一步討論，但其中一項可以肯定的是，我們的課程改革事在必行，我

期望教育署的官員能早日研究有關課題。

代理主席，剛才很多同事都講述到有效的傳媒自律及監管機制，我也想

在此作一些回應。

相信社會大眾都期望傳媒在享用新聞自由的同時，能夠保障個人私隱，

維護社會良好風氣；不過，在現階段社會普遍認為傳媒表現不理想，若傳媒

能夠積極回應社會的聲音，盡快設立有效的傳媒自律機制，來監督同業的表

現，這是大家都希望看到的。但社會對傳媒自設的自律機制能否有效監督同

業的表現，存在很大懷疑，最簡單的理由，是未必所有傳媒機構都願意參與

有關機制，若有個別傳媒不參加自律機制，這傳媒機構又如何受到監督呢？

我想這是傳媒本身在研究成立自律機制的時候，必須向社會大眾解釋交代的

主要問題。

我期望傳媒業內組織能夠盡快就設立有效的自律機制事宜達成一致意

見。至於應否由政府設立報業評議會，我想現時要就此下決定，實屬言之尚

早；況且，社會上也未有共識。我對這種建議安排，亦有極大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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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社會非常尊重和珍惜新聞、言論及出版自由，我們的確不願

意看到任何可能對新聞自由有所規限的東西，但現實情況是，不論監督力量

來自傳媒本身，還是社會大眾，傳媒確實未能有效地自律；兩年前，在臨時

立法會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我也曾表示傳媒須自律，但傳媒在這兩年間的

表現如何，大家應心中有數。故此，我認為現階段不應排除各種維護社會利

益的機制的可能性。事實上，傳媒過去的表現，已把自己放到被告席上，如

果社會壓力鬆懈了，會否向傳媒傳達了錯誤信息，以為可以避過要認真反省

的社會要求呢？

再者，現時傳媒本身也未曾就業內的自律安排達成共識，機制詳情未

知，更遑論成效，在現階段便完全否定其他建議，並不是理想的做法。

至於楊耀忠議員提出傳媒要維護社會道德的問題，我認為社會道德標準

是難有明確的共識，不同社會文化背景的人對道德標準會有不同的理解，但

社會從保護青少年心智發展的角度出發，對傳媒報道手法和尺度有所規範，

應該不難取得共識。

代理主席，傳媒把各種資訊排山倒海地送向我們面前，我們當如何處理

這些資訊，面對這資訊時代？照單全收還是完全排斥，都不是可取的態度，

其實應透過傳媒自律與“傳媒辨識教育”配合，社會大眾方可在資訊大海裏

如快樂的游魚，不致被資訊洪流所淹沒。

我謹此陳辭，支持何秀蘭議員的原議案及楊耀忠議員的修正案。謝謝。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代理主席，我支持何秀蘭議員的議案。我們要多謝何秀蘭議員，

因為她提出了“傳媒辨識教育”來作辯論。代理主席，我不清楚你是否曉得

這是甚麼，我相信我們很多同事也不曉得，甚至我們前 內部亦有需要接受

這方面的教育。我也不清楚外面的記者是否曉得這是甚麼，不過，自從她提

出了這個概念後，以前不曉得的現在也曉得了。這概念十分重要，是很應該

做的，稍後藍局長可以告訴我們他是否曉得這概念，我相信藍局長是會很坦

白的。

“傳媒辨識教育”究竟是甚麼？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代理主席，我

以前是當記者的。我記得在八十年代，當時的律政司唐明治先生提出了要成

立一個報業評議會，當時周梁淑怡議員好像亦有份提出，現時的記者年紀太

輕，可能不知道這回事，我年紀比較大，記得當時傳媒的反應是嘩然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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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是由於建議是政府提出，而不是遮遮掩掩的透過法律改革委員會（“法改

會”）屬下的分會或小組提出，當時是公然提出的，傳媒的反應當然也必定

是反對的，況且當時的社會亦並不大支持政府。

然而，十多年後的今天，由法改會屬下的小組提出後，我們從一次又一

次的調查中看到公眾好像是接受的了。代理主席，我們可見這十多年以來，

轉變是有的，當時公眾對是否有這需要是存疑的，而傳媒又不斷的“呱呱

嘈”反對 ，所以當時覺得不應加以推行。現在，傳媒也是“呱呱嘈”，但

為何調查結果顯示公眾認為應該設立的。今天雖然不是有很多位議員發言，

發言亦不是很激烈，但我十分高興聽到仍有許多反對的聲音，我們前 是一

定反對的，不過，剛才聽到馬逢國議員的發言後則被嚇了一跳，因為他說，

現時是否須由政府委任傳媒評議會是言之尚早，我不明白他為何說言之尚

早，我以為大家已經同意了不進行此事，或許是我聽錯了，代理主席，請你

稍後給他機會來澄清。

我真的以為我們已有共識，會一起說反對。雖然大家都對傳媒有所不

滿，我以前身為傳媒界，對於這方面我是知道的，但我很希望傳媒可以自律，

自行成立評議會。據我從各報章方面所理解，現時有 4 個組織，他們一直在

商討，好像說明天便會宣布一些協議，我很希望他們真的做得到，我亦希望

所有報業都會接受規管。很多時候我們說，最大的報社（即很多時候有人對

它們很有意見的那些）並不是那些組織的成員，那麼，這個組成亦是很有問

題。我很高興聽到一份很暢銷的報章說樂意接受規管的標準。我希望他們能

定出一套行內和公眾都認為很公道的標準來，在經各方面同意後傳媒便要遵

守，還要定下要是不遵守時會有何後果。這正是我們的同事最關心的。如他

們不遵守的話，自律機制本身是否可以採取紀律行動來懲罰那些人？我希望

傳媒可以做得到這一點。此外，我亦想提醒傳媒，這機制內的成員一定要有

外人，他們不可以閉 門來自己幹，因為閉 門來做事是沒有公信力的。記

得上星期有些報業團體來立法會，他們說你們可能沒有空參與我們的事了，

不如由我們自己來做吧。我便說一定不可以自行做，因為這是沒有公信力

的，應該找些獨立的人士來參與才可以，我覺得這是十分重要的。

然而，代理主席，同樣重要的是，傳媒應該為他們的記者提供一些訓練。

請各位到記者休息室看看，你們可見很多記者是很年輕的，他們對很多事情

還未熟悉便要開始工作，工作一旦交到來便要做，不懂得如何做或是會寫錯

了甚麼的也沒辦法。我相信有些報章的要求並不高，很多時候要做的新聞

稿，便是要填補報章的廣告之間一個洞的東西，我認為這實在是我們這個社

會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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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這裏，我想提一提，行政長官常說喜歡香港仿效倫敦、紐約，但我

們是否好像那些國際城巿般，可有一、兩份報章算得上是十分有名、質素很

高的呢？我們並沒有！所以，每當有人問我關於這點時，我說沒有辦法，只

好多看幾份吧！能達這水準的，我們真的是一份也沒有。為甚麼沒有一間公

司或一些人可以拿錢來辦一份質素較高的報章呢？事實上，整個社會也應該

撫心自問。現時的報社老闆為何不可以為記者提供多一些培訓？為何不能在

派他們前往採訪新聞前，多給他們一些資料，向他們清楚說明那是甚麼事

情，教他們往圖書館把檔案取出來看看，不要在每次採訪時，不單止不懂得

做訪問，還要被訪者指點？有不少官員或商界人士向我反映他們的不耐煩，

說接受記者的訪問時，記者卻甚麼也不懂，還要從頭開始教導他們，甚至要

用上 3 小時來替他們上課！如果傳媒令被訪者要這樣做，我相信他們自己也

應該覺得羞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

藍局長最近與我們一起前往日內瓦。藍局長大概也記得聯合國人權委員

會的來信，其中委員會說得很清楚，委員會是有責任使傳媒可以很自由地進

行報道。我相信何秀蘭議員已就如何維護新聞自由、言論自由方面，向局長

提供了一個好方法，就是透過教育來進行。何秀蘭議員又提到基金等各項事

情，我認為這是很值得局長考慮實行的，不然，政府下次再到聯合國的時候

─　或許局長屆時已退休，我不知道屆時會由誰代表政府前往　─　便會因

為甚麼也沒有做過而啞口無言了。如果政府真的願意花金錢和資源來教育社

會人士，讓他們清楚知道當新聞自由出現問題時，可以如何發表意見、如何

捍 ，我相信這是非常重要的。剛才多位同事已說過，現時能夠自律的傳媒，

對很多事情是不敢報道的，巿民也不敢出聲。如果我們真的能捍 新聞自由

的話，希望公眾見到不平事也會出聲。如果傳媒沒有公信力，實在是一件很

慘的事，有時候他們說的話亦不會獲得認同的。

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馬逢國議員，你是否想澄清剛才你自己

所說的話？請你發言。

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謝謝代理主席。剛才劉慧卿議員問及我剛才發言內容的意思，

我想在此再說一次，我剛才所說的就是，如果現時便要決定是否應該由政府

來設立報業評議會這個問題，現時是言之尚早。我只是想澄清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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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代理主席，劉慧卿議員剛才問這十多年來，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情，令市民現在好像比較接受成立一個報業評議會的提議。我相信一個不爭

的事實就是，社會大眾對色情暴力的渲染，或對侵犯私隱方面感到很不滿，

大家希望透過傳媒自律，使市民再接受傳媒，我覺得這是值得傳媒自行檢討

的。不過，我們最擔心的，是政府乘勢而上，即政府乘勢利用這些不滿，以

倡議報業評議會或其他名義，來整治及對付傳媒，這是我們最擔心的地方。

說到底，我們最害怕的是政府“借刀殺人”，但最後“殺錯良民”，即

借色情暴力來扼殺監察政府的聲音；借侵犯私隱來扼殺言論自由。代理主

席，你是醫生，你很清楚化療、放射性治療等方法，雖說是用來治療癌症，

殺死癌細胞，但這些治療最後並非只會殺死癌細胞，良性細胞也會被殺死

的。由淨化媒界變為淨化反對的聲音，淨化了監察政府的聲音，這是很多傳

媒工作者都表示“嘩然”的原因。其實說穿了，我們最擔心的也是政府最後

會借刀殺人。

事實上，當權者的“眼中釘”絕對不是報章內的色情版及嫖妓指南，當

權者的“眼中釘”，是政府失誤的指南。因此，最終要扼殺的，其實是監察

政府的聲音。我們相信，如果最後真的是扼殺了言論自由、扼殺了政府的監

察聲音，而仍然有色情暴力、仍然有侵犯私隱的話，便可能會沒有問題，因

為政府可能會覺得娛樂性的新聞是沒有問題的。我們對政府在整件事的用心

有很大的懷疑，希望局長可以澄清政府究竟在這方面有甚麼看法。

至於傳媒辨識教育方面，不是教人不要看色情版或暴力版那樣簡單，也

不是所謂道德教育那樣簡單。歸根結柢，傳媒辨識教育是要教育市民、青少

年以及香港所有民眾，讓他們有批判性的思考能力。無論對色情、暴力、政

府政策、對議員本身，又或對所有公眾人物都有批判性的思考，這才是真正

的傳媒辨識教育，即是以批判性的思考來看我們所接受的信息。

我們不單止要批判傳媒，亦應批判“放料”的人，而最危險的“放料”

人便是當權者。我們最應該批判的是有權勢的  “放料”  人，尤其是當政府

“造勢”、製造民意時，我希望市民能以批判性的態度來思考。當我們聽到

政府說綜援會養懶人時，我們便要明白，其實背後的意思是政府準備削減綜

援。當政府“放料”說有些公務員“躲懶”時，便知道政府意欲整頓公務

員。我們現在真是很慘，要以這種方式來考慮問題。當政府說 1,480 億元投

資的效益很好，我們便要看一看這個數字從何而來，究竟所謂收支平衡是否

真的能平衡。政府說來港遊客的數字非常理想，但究竟是否真的？我們亦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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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看數字背後的意思。當政府提到 167 萬的數字，我們便要思考這個數字

究竟是怎樣得出來的。

市民一定要很批判性地去看那些“放料”的人。我亦希望傳媒維護新聞

的獨立性，傳媒是否可以平衡政府這些“放料”攻勢？傳媒是否會在政府或

當權者進行這些製造民意的“放料”攻勢時，尤其是在和政府官員一起吃飯

時等最不設防的時候接受太多“料”。由於新聞的獨立性需要，我希望傳媒

在“守龍門”時，緊守崗位，特別是當我們看到政府現時在這方面的攻勢如

此猛烈的姿態　─　 D8 的職位也是這樣來的。

因此，傳媒要有批判性，市民要有批判性，我想這才是真正的傳媒辨識

教育。至於關於成立評議會方面，我們也要批判性地看一看究竟政府背後的

目的是甚麼。我相信政府背後的目的其實是希望把監察政府的聲音弱化，或

說得更恐怖一些，是把監察政府的聲音淨化。

謝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劉慧卿議員，你是否示意想再次發言？但我要提醒你，你剛才已

經發言一次了。（劉慧卿議員搖頭）

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你不是想發言？你可能是誤按了“要求發言”按鈕。

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代理主席，何秀蘭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被兩位議員修正，雖然

兩項修正案都能保留“本會敦促當局全面推廣傳媒辨識教育”這半句話，但

實際上卻將議題的內容擴闊了很多。

我在這裏首先要就何議員的原議案談一談我的看法。我理解她在原議案

中向我們表達了她對教育青少年分辨傳媒好壞的關注，這一點我十分欣賞。

何秀蘭議員還向我們介紹了很多傳媒辨識教育的經驗，這無疑也是有益的。

但我看到一些資料，令我懷疑何秀蘭議員所提出的傳媒辨識教育，究竟能否

解決我們當前面對的問題？我覺得頗有商榷之處。

首先，如果我看到的資料是正確的話，我相信我們要弄清楚，傳媒辨識

教育只是針對青少年學生的教育，作為受眾的青少年，只是傳媒受眾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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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不是全部，但何議員將青少年受眾和全體的傳媒受眾等同起來，便可能

會有些問題。她好像要告訴我們，對青少年進行傳媒辨識教育，便可以令全

體傳媒受眾和公民，明白媒體技巧，懂得判辨，甚至杯葛傳媒。李卓人議員

剛才更將傳媒辨識教育說得很神奇，好像甚麼也可以做到，我對這點真的有

點存疑。

雖然傳媒辨識教育是一個好的教育題目和科目，但要推行怎樣的傳媒辨

識教育，是有需要事前弄清楚的。從大方向來說，其實教育可以是正面的教

育，多引導青少年看一些健康的東西，養成高尚的趣味，他自然會拒絕庸俗，

遠離粗鄙和卑劣。如果鋪天蓋地而來的都是假、惡、醜，青少年根本沒有看

過真、善、美的東西，沒有比較，又怎能分辨呢？

我認為傳媒辨識教育並不單止是批判傳媒的資訊，不是簡單的消毒工

作，更重要的是要讓青少年多接觸真實美好的資訊，提供更多健康的精神食

品。同時，我們亦不能硬銷，用說教的方法來清洗青少年腦中的傳媒毒素。

長遠來說，如果我們的中、小學真的能夠貫徹德、智、體、 、美全面發展

的目的，豐富教學的內容，使教學方法精益求精，引導學生逐步豎立正確的

是非觀點、高尚的志向、優雅的趣味，以及拓闊的胸懷，又何愁他們不能分

辨傳媒的優劣呢？因此，我一方面同意何秀蘭議員所提出的，要用教育的方

法來解決傳媒的自律和新聞自由問題。但是，正如剛才陳智思議員也提過，

目前是有一些遠水和近火的問題。

剩下來的時間裏，我想談一談今天這個辯題。今天的辯題令我有一種聽

音樂的感覺，正如有一些人在聽交響樂時，會聽到某一個信息，而另一些人

則會聽到另外一個信息。剛才李卓人議員亦提過，他真正擔心的不是這個法

律改革委員會（“法改會”），而是恐怕法改會所建議成立的評議會，會成

為遏制新聞自由的工具。我認為這擔心的確是可以理解的。我現在想回應周

梁淑怡議員的發言，其實大家都很清楚，現時本港傳媒的問題，並不單止是

私隱的問題。所以，無論法改會提出成立評議會的出發點是否很壞，我認為

這個評議會實在也不能解決傳媒的問題。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我亦不覺

得為保護私隱而成立報業評議會是最好的做法。

但話得說回來，既然我們這個議會“口口聲聲”說是代表民意的，為何

又經常提及民意的壓力呢？我以為只有政府才害怕民意的壓力，為何議員也

會害怕呢？這是沒有理由的，議員是代表民意的，為甚麼卻要害怕民意呢？

剛才楊森議員說了很多關於民意壓力的問題，還提到報章也受到壓力，我便

感到很可笑。報章應該是人民的喉舌，怎會覺得民意有壓力呢？因此，我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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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我們也有很多混淆的意念。現在我想再次指出今天的議案其實仍未能解決

我們想討論的問題，我認為如果我們的議會是負責任的話，便應採用正面一

點的做法，正式提出一個辦法，而不單止是反對某一項建議。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何秀蘭議員，你現在可就兩項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 5 分鐘。

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代理主席，我很高興聽到很多同事就這項議案發言。我首先回

應吳清輝議員，雖然上星期我給各位的參考資料只是針對青少年，但我在剛

才的演辭中也提到成年人。其實，我認為成年人的教育也十分重要，因為每

個家庭裏，購買報章的都是父母而不是小孩子，我沒有理由不提及成年人

的，也許可以請吳議員再看一看我的講稿。我覺得很奇怪，為甚麼教育界的

人士會對教育這樣沒有信心，我剛才聽了十多位同事發言，其中兩位來自教

育界的同事都認為教育是 10 年、 20 年的事，可能他們聽慣了“十年樹木，

百年樹人”的說法，因此，認為用這方法來應付現時“水浸眼眉”的情況是

不妥的。

但是，代理主席，立法是不可以解決現在有關傳媒操守的種種問題，反

而卻一定會干預新聞和言論自由。結果，不單止報界的自由會受到威脅，其

實整個社會接受資訊的權利也會受到威嚇，尤其是我們現時不可以透過全民

參與的代議政制來影響施政。如果連接受資訊作為論政和清議的基礎自由也

受到限制，社會日後要發動輿論向政府施壓時，便難上加難。所以，我希望

家長不要以為在立法規管了傳媒後，便可以把教育子女的責任交給政府，自

己便安枕無憂。其實，當我們的子女未能接受某些資訊時，便表示有很多資

訊是我們的社會亦未必可以接受的。面對“他律”的威脅，業界再次提出了

“自律”機制，由業內人士協議組成一個評議會；其實，對於業界採取行動

落實自律決心，我們深表歡迎，這是結社自由，也是言論自由。但可能有人

會擔心在批評同業時，會受到誹謗訴訟的威脅，所以便想成立一個具江湖地

位的評議會，甚至建議修改法例，讓這個評議會豁免於誹謗的法例之外。主

席，這是很危險的，怎可能有一個地位這樣超然的團體，可以不受誹謗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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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制？這個團體一旦誹謗別人，我們又可以怎樣收拾這隻怪獸呢？所以，

我強調，如果只成立一個具壟斷性評審地位的評議會，便可能會引致一個後

果，便是由小數人操控道德審判，這不一定是一個可取的方法，而且也不能

排除官督民辦的可能性。這個表面稱為業內自律和民間團體的議會，其背後

會否受具影響力的人士操縱呢？

道德標準，其實應該透過很多不同場合公開反覆討論，讓社會人士慢慢

摸索可為一個大多數人接受的尺度，而並非由一組人作道德審判。我亦希望

那個尺度只是作為參考，因為社會上確實會有少數人的行為，在當時當地未

必受大多數人所接受，例如不同的性傾向等。在回教國家，女性要從頭到腳

包在衣服之內，即使看東西也要透過面紗才合乎道德標準。我們是否要這樣

呢？是否要透過一個具權威性的評議會，要本港的傳媒眾口一詞推行一個道

德標準？我相信這並非我們想看見的現象。

其實，每個社會也應珍惜公開評論的空間，我希望不同的意見可以百花

齊放，道理會越辯越明，但無論是“他律”或“自律”的壟斷性機構，也一

樣會危害我們的言論和新聞自由。我希望市民可以珍惜我們現在所餘無幾的

自由，因為輿論和議政是有其威力的，道理是會越辯越明的，否則，極權政

府便不會甫上台便立即鎮壓電台和報館。因此，如果我們看見政府向電台、

報館伸出干預的手，市民便要提高警覺，小心地監察政府將來會如何行事。

代理主席，我謹此再次表示歡迎兩位議員的修正案，因為他們的修正案

在今天引發了很多討論。謝謝代理主席。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 resumed the Chair.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香港是一個高度重視人權的地方，我們的《基

本法》明文保障了各項人權。

在所有人權中，新聞和言論自由，是保護其他人權的重要支柱。政府非

常清楚，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優越條件，為我們社會帶來

動力，使我們成為國際都會，我們將繼續不遺餘力地捍 這兩項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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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個別傳媒機構的表現，令一般市民都感到失望。他們侵犯私隱

的採訪方法、渲染色情暴力的報道，導致許多社會人士提出新聞自由是否已

被濫用、傳媒是否需要監管等問題。業內有責任心的人士，亦意識到必須加

強自律，以維持傳媒的公信力。

與此同時，法律改革委員會（“法改會”）的私穩小組，公布諮詢文件，

請市民就成立保障私隱新聞評議會的建議提出意見。我想再三強調，這個建

議並不是由政府提出的。法改會的建議現時正在諮詢階段，政府持開放、中

立態度，我們在收到法改會的最終報告書後，將參考市民所提意見，詳細研

究法改會的最終建議，然後才就應否設立新聞評議會的問題，作出結論。

政府一向認為，改善傳媒操守最佳方法，是新聞界自行成立一個有效的

自律機制。這亦是我們的一貫立場，我們和在座多位議員一樣，都期望新聞

界能盡快成立這機制。

我想用這段時間回應幾位議員所提出的問題。剛才何秀蘭議員說行政長

官曾經表示，如果傳媒不自律，政府便會介入。兩天前，我剛就這問題請我

的同事查閱董先生在不同場合，包括在電視及電台的所有發言紀錄，當然我

不敢說他已徹底查閱了所有紀錄，但他的確是很小心查過。董先生曾多次說

過希望傳媒能夠自律，但他從未說過倘若傳媒不自律，政府便會介入；至於

是否有其他人說過這話是另一問題。我們確曾清清楚楚查閱一切檔案，專程

查閱過，發覺沒有這回事。

還有一點我想提出的，是鄭家富議員剛才說政府已準備成立新聞評議會

後的安排，這可能是誤解。我們曾經說過，政府對於法改會的建議是保持中

立態度，但我們會請法改會澄清諮詢文件，在現正進行的諮詢文件裏有一些

技術問題。哪方面的技術問題呢？試舉一例子：例如在現時註冊報刊中，有

不屬於新聞界的刊物，例如商會、貿易發展局等的刊物，是否也應包括在法

改會所建議應受監管的刊物之內呢？第二個例子是，他們曾提過在香港銷售

的刊物，包括很多國際性雜誌，例如：《經濟學人周刊》 (The Economist)、

《新聞周刊》 (Newsweek)等，我們要請他們說清楚，是否建議連這類雜誌也

應受監管。同時，這些刊物的銷量又如何計算呢？是否只計算在香港的銷

量，還是計算整個亞洲區的銷量等，這都是技術問題。我想在這裏再說一遍，

民政事務局或其他政府部門從來沒有就法改會成立報業評議會的提議作過

研究。就這方面，我剛才已解釋得很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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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將來是否有自律機制，亦無論這機制的模式是怎麼樣，我們都會繼

續通過教育，加強市民對傳媒的認識。當然，這並不是說政府應指導市民如

何選擇閱讀哪份刊物、哪份報章，看哪個電視節目，或聽哪個電台節目。相

信何秀蘭議員亦絕不想政府這樣做。

政府可以做的，是使市民更清楚認識到傳媒在現代社會的影響力，尤其

是對青少年的道德觀念和人生觀的影響，使家長和子女能關注到小心選擇傳

媒節目及刊物的重要性。此外，政府亦在保護青少年和不妨礙新聞及言論自

由的大原則下，向市民提供資料，以供家長和子女在抉擇時作參考。

在教導學生理解分析傳媒資訊的能力方面，現行的學科課程，例如小學

的常識科、中學的公民教育科、經濟與公共事務科及通識教育科等，已包括

傳媒教育的信息，個別學校亦可按照學生的需要，自行設計有關傳媒教育的

課程。此外，學校應在課外活動中向學生灌輸辨識傳媒的信息，在教師方面，

現時大專院校提供的教師專業訓練課程亦有傳媒教育的科目讓教師選修。同

時，教育署也為現職教師安排一系列有關傳媒教育的訓練，讓教師掌握所需

的技巧。劉慧卿議員剛才問及優質教育基金，我現在想回應一下，該基金已

撥款 580 萬元，專門贊助 4 項學校及青年機構舉辦傳媒教育的活動，例如製

作教材套、進行專題研究、舉辦工作坊及講座等。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大專院校傳理或新聞系課程，都將傳媒操守

列入課程範圍內，我們期望新聞工作者於工作時能貫徹受訓時所學的理論。

傳媒辨識教育不僅在校內進行，也要與學校外的團體互相配合。

各類傳媒當中，影響力最大的要算是電視。廣播事務管理局規定，本地

兩家無 電視台，在合家歡時段，即每天下午 4 時至 8 時半，或在有眾多年

輕觀眾收看電視的播映時間內，不得播放不適合兒童觀看的節目，即使在這

時段以外播放的節目，若有不適合兒童或青少年觀看的，電視台須把節目清

楚分類為“家長指引”或“成人節目”。

上述的節目規限和分類，有助家長指導子女避免觀看兒童或青少年不宜

觀看的節目。廣管局經常播出宣傳短片，使更多市民知道這些規限和分類。

此外，從今年 10 月開始，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更派員到學校及學校家長

聯絡會，介紹電視節目分類，以協助市民選擇適合他們的節目，幫父母協助

子女養成健康的觀看電視節目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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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規限和分類，只適用於本地的無 電視節目。其他電視台及電

台，則須在播放任何可能使人不安的節目或內容前，清楚地向聽眾或觀眾發

出提示。

李家祥議員擔任主席的青年事務委員會，多年來都很關注傳媒對青年的

影響。該會在 1991 年就青年人使用傳媒的習慣及媒介對青少年價值觀的影

響做了一項調查，於 1997 年就相同課題再做調查，並在今年就調查結果和

青年人、傳媒界代表、學者、家長、教師代表等舉行研討會。委員會收集到

的意見，有助我們進一步思考推行傳媒辨識教育的策略。民政事務局和青年

事務委員會所推動的青年發展活動，其中一項重要目標，是培養青年人建立

正面價值觀，對青年人辨識傳媒也有很大幫助。

最後，我很感謝各位議員今天提出的眾多寶貴意見，我定會將這些意見

轉達給有關政策局，好讓我們在傳媒辨識教育方面的工作上，可以做得更

好。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何俊仁議員就楊耀忠議員的修正案

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楊耀忠議員就何秀蘭議員的議案動

議的修正案，經何俊仁議員修正後，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

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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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經修正的修正案獲得通

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何秀蘭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只有 39 秒。

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主席，今天的信息十分清楚。這個議會是在 1998 年由 159 萬

人投票選舉出來的，今天本議會通過了反對政府採納法改會所提出、成立具

有法定權力的報業評議會的建議，信息清晰不過，我希望樓上的簡家明先生

回去時，把我們的意見計算在內，算作是 159 萬人的意見。

此外，我想回應藍局長，我們不想政府自行開辦傳媒辨識教育，我很害

怕政府會趁機灌輸本身的意識形態。我希望政府可撥款聘請其他機構代勞，

可是，若這方面的撥款在去年的優質教育基金的 2 億元中，只佔 580 萬，確

實遠遠不足。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何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到了。

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由何秀蘭議員動議的議案，經楊耀

忠議員及何俊仁議員修正後，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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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何俊仁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HO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何俊仁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丁午壽議員、何承天議員、何敏嘉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啟明

議員、呂明華議員、吳靄儀議員、夏佳理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永森議員、

陳國強議員、陳智思議員、陳榮燦議員、梁智鴻議員、單仲偕議員、劉健儀

議員及霍震霆議員贊成。

許長青議員、馮志堅議員及鄧兆棠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

議員、涂謹申議員、陸恭蕙議員、程介南議員、曾鈺成議員、楊森議員、劉

江華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譚耀宗議員、何世柱議

員、吳亮星議員、馬逢國議員、陳鑑林議員及楊耀忠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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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幼麟議員、吳清輝議員及劉漢銓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 人出席，18 人贊成， 3 人棄

權；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5 人出席， 21 人贊

成， 3 人棄權。由於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

布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18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s amended and
three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5 were
present, 21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s amended and three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as amended was carried.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第二項議案：政府聘請顧問政策。

政府聘請顧問政策政府聘請顧問政策政府聘請顧問政策政府聘請顧問政策

THE GOVERNMENT'S POLICY ON THE ENGAGEMENT OF
CONSULTANTS

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主席女士，本人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今天的議題是“政府聘請顧問政策”，主要目的是為了適應港英時代的

過去和特區新時代的展開，推動和幫助政府在聘請各類顧問的相關政策方面

作出改善與提高。這項議題的主體考慮是：“本會促請政府重新檢討聘請顧

問服務的政策，使其更符合特區社會發展的需要。”

主席女士，政府在工作中使用顧問的領域一向異常廣泛，例如研究顧

問、工程顧問、評估顧問，涉及政策與實務種類繁多；而政府聘用顧問涉及

龐大的公帑支出。根據政府提供的資料，在過去 3 年，由中央顧問遴選委員

會、工程及相關顧問遴選委員會，以及建築及相關顧問遴選委員會批准的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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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合約金額總計達到 39 億元；這一數據並不包括各部門有權自聘的金額在

130 萬元以下的顧問合約，以及個人受聘的顧問合約。基於這些顧問研究的

結果而推行的各類型政策、計劃乃至措施項目，所涉及的公共資源更為龐

大，而且關乎香港整體社會發展的主要環節。

由殖民地時代轉入特區時代，公眾及專業人士對政府自然產生期望，也

自然關注到政府聘用顧問的合理性、對受聘顧問工作表現的監察，以及顧問

聘用政策是否公平合理對待外地與本地顧問行業利益，能否真正促進整體社

會效益，包括本地就業機會、顧問行業發展，以及技術轉移等。本人在政府

帳目委員會內審議審計署署長衡工量值報告書的過程中，也接觸到不少政府

在推行政策和工作中聘用顧問的例子，相信由本會就政府聘用顧問政策作出

全面和深入的探討，對於促進政府這方面工作，善用公共資源，是大有裨益

的。

首先，第一項建議是不應以顧問代替政府部門承擔其須負的職責。主席

女士，政府聘用顧問政策的一項大原則，是不應以顧問取代政府現在本身所

應負的責任。政府作為公共政策的制訂和執行者，以及公共行政管理者，在

這方面負有最終的責任，因此必須盡量利用本身所擁有的、已經由公帑支付

的人力和設備等資源來解決問題及作出決策。

政府的《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雖然規定部門在聘用顧問之前，要考慮

內部人手和專業知識是否足以應付有關的研究工作，以及是否確實須取得外

部獨立的專業意見，但這一指引過於粗略，並不足夠。

首先，本人認為，應該提供指引，要求有意聘請顧問的部門應該先行就

聘用顧問作出明確的效益評估，考慮本身的工作目標為何，需要怎樣的專業

意見和知識，聘用顧問對其工作目標是否有直接的聯繫和幫助等。

其次，有關指引適宜提醒部門不應存在不適當的聘用顧問動機，例如不

應該在對某個政策問題已經有預設立場甚至計劃的時候，只是為了推銷這立

場和計劃而聘用顧問，就好像公眾頗為關注的聘請文化藝術和康體服務組織

架構研究顧問。又例如不應為了使即將執行的措施易於向部門員工或公眾交

代而聘請顧問，例如在審計署署長報告書中提到的水務署為改善抄錶路 也

要聘請顧問進行研究，有關工作顯然屬於部門內部管理層所責無旁貸的。

就如何決定是否有確切需要聘請顧問這一點而言，政府內部應改善和加

強統一的監察和評估。目前《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就聘請顧問所特別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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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引，並不適用於金額低於 130 萬元的合約，以及聘用個人進行的顧問研

究工作；而即使金額超過 130 萬元，在管理和財務範圍以外的顧問，也只是

由部門主管自行決定是否有需要聘用，中央顧問遴選委員會只是負責執行遴

選的工作。這種情況似乎對於有否濫用顧問欠缺監察和評估。

建議之二是有關強化獎懲機制，使受聘顧問的工作表現受到實質和有效

的監察。主席女士，《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雖然對顧問的工作表現有一套

規定，但整體上看，仍存在不足之處。

首先，在監察方面只注重顧問工作的過程而非結果，如果顧問工作的進

度和效率不理想，部門可以作出監察，但對於顧問研究工作的成果，尤其是

一些必須通過日後政府政策和工作的實踐驗證的研究結果，卻無法作出有效

的對比和評定，為日後遴選工作提供參考。例如策略性污水排放計劃，政府

即將聘用以前曾經作過同類檢討評估工作的多個外地專家再作研究檢討，但

在再次聘請有關專家之前，政府是否有對有關專家先前工作的有效性和能力

作出評估？

再者，政府部門是顧問服務的購買者，對於所購買的服務是否物有所

值，應該以明確而有效的合約條款進行規管。例如最近公眾十分關注的公共

房屋工程質素的監管顧問出現疏忽等問題，便應該按完善合約條款向公眾清

楚顯示有關責任誰屬，依法懲處。

此外，顧問公司在受聘工作中出現利益衝突的問題時應該如何防止和處

理，政府的現有規例未有作出統一指引，既缺乏事前的預防機制，也缺乏在

中途出現利益衝突問題時的處理措施，不利顧問工作的客觀性和專業性。例

如過去政府聘請顧問公司就開放電力供應市場進行研究，便出現同一公司受

聘某電力公司研究其業務拓展計劃可行性，這情況受到外界批評。

建議之三是確保受聘顧問的專業技術能夠配合本地實際環境，達到衡工

量值的最佳效果。主席女士，要達到衡工量值的效果，對政府的具體工作的

推行起到真正的促進作用。政府在考慮是否應該聘用顧問及聘用怎樣的顧問

時，必須考慮本地實際環境，包括社會、經濟、文化等因素，甚至是政府工

作的實際需要，以及本地專業科技及學術水平等。

無論國際上的技術如何先進，最重要是可以真正適合解決本地實際問

題，尤其是一些涉及長期歷史與傳統形成的社會民生及經濟等宏觀政策問

題。空有專業理論而無本地實際知識，顧問難以治標治本地解決問題，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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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時兩年，耗資 500 萬元的哈佛醫療顧問報告，似乎只能達到引起辯論的目

的，衡工量值的效果如何，是難怪引起公眾質疑的。

建議之四是在不違反有關的國際協議的前提下，關注本地顧問行業的利

益，並力爭在聘用外國顧問機構時達到技術轉移的目的。主席女士，不少人

反映，以往港英時代政府外判顧問工作過於照顧外資，尤其是英資公司，造

成本地公司長期缺乏機會和經驗，難以在公平的起點上和外資競爭。因此，

政府應該訂出具體機制，使香港真正奉行公平競爭的政策，遵守世界貿易組

織《政府採購協定》，確保本地顧問行業受到實質公平的對待。

此外，既然政府銳意推動本地經濟向知識密集型的高科技方向發展，便

有責任扶持本地大學的學術研究及專業顧問界別，為其提供更多機會，促使

他們提升競爭力。

本人提議，政府應該採取措施，配合以上政策。目前，香港在《政府採

購協定》中的有關保留條款，訂明所有顧問合約並不受到規管；此外，《政

府採購協定》也只是規管金額超過 5,500 萬元的建築服務合約，以及 1,400

萬元的其他服務合約，因此，政府應該利用有關的規定，在批出不受《政府

採購協定》規管的合約時，在保證質量和符合成本效益的前提下，為本地顧

問公司提供更多機會。在執行技術處理方面，可考慮將顧問工作盡量分細項

批出，以利大中小型公司共同分享機會。

此外，政府應該透過駐海外的貿易辦事處積極監察其他貿易夥伴在政府

採購方面的行為，研究和學習外國某些彈性做法。根據資料顯示，美國的一

些州份的機構可以不受有關協定規管，又例如澳洲的昆士蘭省，把促進本地

就業機會作為擬訂中的政府採購政策的目標之一。這些都是值得政府作出研

究或參考的。

為合理合法保障本地行業利益，政府應該考慮透過登記顧問公司名冊的

制度，要求登記者提供香港居民擁有股份比例的資料，並以此作為評審的準

則之一。

對於一些有利促進本地大學學術研究機構發展領先學術領域的顧問研

究項目，政府應該考慮不採用採購的形式，而改以資助方式提供機會給本地

學術研究機構參與顧問服務。最後，對於利用外國先進技術的顧問合約，政

府應該訂明技術轉移條款，以便本地顧問行業和專業人士提高有關技術水

平，相信這對本港顧問行業的長遠發展肯定有利。

主席女士，以上是就議案的具體說明。本人謹此陳辭，提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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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亮星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吳亮星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吳亮星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吳亮星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本會促請政府重新檢討聘請顧問服務的政策，使其更符合特區社會發

展的需要；該政策應包括以下的考慮：

(一 ) 不應以顧問代替政府部門承擔其須負的職責；

(二) 強化獎懲機制，使受聘顧問的工作表現受到實質和有效的監

察；

(三 ) 確保受聘顧問的專業技術能夠配合本地實際環境，達到衡工量

值的最佳效果；及

(四 ) 在不違反有關的國際協議的前提下，關注本地顧問行業的利

益，並力爭在聘用外國顧問機構時達到技術轉移的目的。”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吳亮星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

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主席，港進聯認為政府聘請顧問服務的政策，一直備受質疑，

當中涉及的並不僅關乎公帑是否用得其所，更重要的是本地專才和顧問行業

的發展空間，受到不必要的限制。

本地專才是香港最重要的資產之一。本港大學訓練專才的成本居世界前

列，但他們能夠盡展所長的機會卻很少。海底隧道和地鐵已有二、三十年歷

史，青馬大橋、新機場等核心工程也花費了我們千億元，但本地顧問公司和

專才一直無法從中爭取有關的技術經驗，更遑論向海外輸出技術和競投外地

的工程。

主席，政府豪氣干雲，一擲千金，興建了許多蜚聲國際的偉大工程，但

一直沒有豪氣宣稱有關工程技術來自香港。港進聯認為箇中的主要原因，恐

怕跟政府聘請顧問服務的政策長期忽視本地業界有關。本地業界有不少人士

不約而同地向港進聯反映，長期以來，政府和半官方機構的大型公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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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特大型的基建工程的顧問工作，大多判給外國資金的顧問公司承辦。不

少工序固然不在香港進行，聘用的人手也主要來自外地。政府也沒有適當的

機制，要求外資顧問公司在各個管理階層必須僱用及培訓本地專才，或跟本

地資金承辦商作實質性合營。類似的承辦方式固然難以明顯增加本地顧問行

業的商機，更沒有為本地專才提供充分的學習機會，吸納先進的技術。

港進聯指出上述憂慮，絕非鼓吹保護主義，亦絲毫沒有歧視外資顧問公

司的含意。不少跨國公司人才濟濟，財力雄厚，規模龐大，聲譽和經驗也很

好，但這樣並不等如他們應該囊括所有重大的政府合約，也不應該因此抹煞

本地顧問行業的生存空間。我們周邊競爭對手盡力保障當地顧問行業的權

益，更值得香港借鏡。

在台灣，假如外資顧問公司的股份少於 51%，屬於當地人擁有時，他們

須與本地資金公司合營，否則，不可以競投政府合約。新加坡是世界貿易組

織的成員國，為了確保本地顧問行業可以在實質公平起點上與外資競爭，新

加坡政府亦規定即使本地顧問公司的投標價較外資公司稍高，也未必影響他

們奪得政府合約的機會。此外，當外資顧問公司完成某項工程，其後類似的

工程項目便會交由本地公司承辦。

台灣和新加坡的例子正好說明一點，便是政府必須以本地人民和企業的

福祉為先，在經濟不景、企業經營艱難、專才失業人數增加的困境下，更須

如此。如果連本地專才也得不到發揮機會，他們怎能提升本身水平與外地專

才競爭呢？長此下去，香港又怎能夠一如行政長官在第二份施政報告所說，

成為亞洲區專業與科技人才中心，以及技術轉移的最佳市場呢？

主席，新加坡的例子更說明，在沒有違反有關國際協議的前提下，政府

制訂顧問合約的遴選準則時，仍然可以有一定的空間，保障本地顧問行業的

生存和拓展，並且達到技術轉移的目的。香港的專業服務要維持國際競爭

力，硬件固然重要，軟件更屬關鍵所在。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DR RAYMOND HO: Madam President, it has been a long tradition of engaging
consultants in public works by the Government, particularly in the field of
engineering.  For building our massive infrastructure, we need fore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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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tise in different aspects of public works, namely, design, contract
documentation and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Consultants have been appointed
in major important projects including the Mass Transit Railway, tunnels, bridges,
airport as well as other trunk transport networks.  Consultants are also
appointed when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have the manpower to do the work and
yet does not want to expand the size of the Civil Service.  This is perfectly
acceptable.

Undoubtedly, appointment of overseas consultants will bring in foreign
expertise to Hong Kong.  The practice improves not only the quality but also
the cost-effectiveness of our projects.  However, as I have pointed out in related
motion debates at this Chamber, we cannot rely solely on overseas consultants.
I am particularly referring to those who have never worked in Hong Kong b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develop our own expertise through technology transfer.  Many
countries requiring the services of overseas consultants have been paying much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ce of technology transfer.  Obviously, it is not the case
for Hong Kong.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urge the Government to
study the practice of other countries with a view to speeding up our technology
transfer processes, for instance, by requiring such consultants to be led by local
consultants or those who have been here for a number of years.

On the other hand, our Government should also refrain from engaging
overseas consultants indiscriminately.  Sometimes, overseas experience may
not be directly relevant to Hong Kong.  I quote a few examples to illustrate my
point.  Normally, overseas transport experts may not be familiar with local
traffic situation.  Environmental professionals from other countries may not be
too sensitive to local culture as well as lifestyles.  Overseas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who have no local working experience are obviously not
appropriate choices for local geotechnical works.  The list goes on.

As we all know, bidding has long been the established basis for selection
of consultants for government contracts.  However, excessive emphasis being
put on fees by the Government always encourages "cut-throat" bidding among
competing consultants.  Consultants will therefore suffer from ridiculously low
profit margins.  The quality of professional services could be affected in some
cases.  Consultants' efforts required to complete the work should be well
reflected in their f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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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saving costs, some of the consultants have to subcontract works to their
associated companies based in countries where the operating and overhead costs
are much lower than those in Hong Kong.  Obviously, such practice is not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Hong Kong.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review its
bidding practice to ensure that other essential factors such as relevant experience,
particularly local experience, and track records will also be considered.  In
addition, consultants appointed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hire more local
professionals and provide adequate training to the younger professionals.  Such
arrangements will not only increase local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but will
also facilitate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As our Government has committed to downsize, it is natural that many of
its projects or construction works are being contracted out to consultants.  Such
out-sourcing arrangement should pose no problems provided that good
monitoring systems are in place.  Works related departments have long
experience in such practice and have kept a very good record.  However, recent
scandals in public or subsidized housing projects have revealed major
weaknesses in the Housing Department.  Without further delay,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must step up its efforts in strengthening their monitoring roles,
adopting measures such as paying due attention to change management and
employing enough qualified resident engineers on site to supervise the
engineering parts of the works.

I would like to add in passing some comments on recent criticism on local
professionals by the Government.  Professionals from various disciplines
including engineers found Mrs Anson CHAN's remarks most inappropriate.
The Government is well aware that local professional bodies have always been
striving to maintain the highest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standards.  Any
member in breach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will be subject to disciplinary actions.
Article 142 of the Basic Law permits professional bodies to continue to enjoy
autonomy in monitoring professional practice.  Therefore,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in the practice of the professionals is both unwarranted and harmful.
Instead, the Government should give more respect to professionals.

With these remarks, Madam President, I support the motion.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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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承天議員何承天議員何承天議員何承天議員：主席女士，首先，我很多謝吳亮星議員今天提出這項議案，他

是一位銀行家，是一位專業人士，在我代表的功能界別中，全部也是專業人

士，我想藉 今天這項議案，吐露一下他們的心聲。

我覺得大家首先要明白何謂“顧問”。我認為顧問可分為兩大類。第一

類顧問是要求他們做報告和研究，就某一個問題向他們徵詢意見。我覺得要

考慮的問題是政府是否有需要做這麼多研究和報告呢；抑或是有時候因為問

題較具爭議性，所以請顧問做了一份報告後，便可以較容易招架其他人的批

評？事實上，政府在委聘專業人士做報告時，政府的官員是很積極參與的，

因為他們恐防報告的結果不合用，他們便會很難下台。在這樣的情況下，我

也覺得須斟酌一下，究竟是否每件事也要聘請顧問做報告。

另一類顧問其實是工程師、建築師和測量師等，他們負責做一些項目。

在這方面，政府應否聘請顧問，我認為應該有兩大原則。第一，我很贊成堅

持“小政府”原則，即如果私人顧問可以做得較有效率、較有價值，便應該

讓他們做，而不是全部由政府自行負責。第二，如果政府部門的工作量忽然

增加，我不希望政府忽然聘請很多員工，而應該給私人顧問處理。我認為應

該堅守這兩個原則。所以吳亮星議員提出的第一點建議，認為政府應該承擔

職責，不是找顧問做，我對這點有些保留。

第二，吳亮星議員在議案中建議強化受聘顧問的獎懲機制。我首先要說

明，在普通法下，專業人士要負起很嚴峻的法律責任，即 "professional

liability"。如果因我們的設計錯誤或監督錯誤而引致出現問題，我們受到的

民事訴訟可能會令我們破產，因為我們在這方面所負的責任是很重大的。此

外，何鍾泰議員也提到，我們的學會對於我們須遵守的行為亦有很嚴謹的規

範。如果我們對客人有任何失職，學會會很嚴厲處罰我們，甚至可能會開除

我們的會籍。因此，在這方面，我覺得吳亮星議員無須擔心。

主席女士，上星期六晚上，香港大學建築系舉行 50 周年聚會，我遇見

很多具資深經驗的同學。我問他們，在他們的經驗中，現時香港建築業的經

濟環境是否可說是最差的呢？一些同學已經畢業 45 年，他們回應說 50 年

來，現在的情況最差。不過，我們不是想政府給我們任何“甜頭”，又或做

些甚麼來特別保護我們。我們專業界希望得到甚麼呢？我們並不是想政府歧

視外國顧問，不聘用他們，又或採取任何特別行動，一定要聘用我們，即所

謂 "affirmative action"；我們只是想香港特區政府明白，聘用本地專業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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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他們有益處的，因為我們有本地的經驗和能力，同時，我們對香港有長

期的承擔。我覺得這點是很重要的，因為我們不會做一件事，令我們會損失

所有東西的，因為我們在這裏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居所，所以我們對香

港會有長期承擔。如果是外國的顧問，他們來港完成一項工程後，收取報酬

便離開，香港赤 角機場便是一個好例子。

因此，政府在評審聘用顧問時，如果把對本地的貢獻或本地經驗所佔的

比重提高，便可以令本地的專業人士有較多機會接到政府的工作來做。當

然，有些時候，我們未必每件事都做得好，又或每件事都懂得去做，所以聘

用外國顧問也是一件好事。不過，我希望在這情況下，本地的顧問和專業人

士能擔任領導的顧問，即 "lead consultant"，這樣在我們能力有所不足時，便

聘請外國顧問，組成一支隊伍進行工作。這也可以做到吳亮星議員所說，香

港本地的顧問技術可配合香港的環境，又可以達到技術轉移的目的。我們看

到以往很多工程完成後，並沒有做到技術轉移。

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主席，民建聯要求政府盡快檢討目前聘用顧問的政策及招聘顧

問的準則，以達致提高施政效能、令公帑得到最佳的運用，以及聘請的顧問

服務符合社會要求。

現時，政府在不同政策範疇聘請顧問，提供專業意見或研究報告，以至

具體設計和監督施工工程項目。可是，當中卻出現了一個怪現象：負責的政

府部門除了聘請顧問進行研究或設計外，往往還要聘請另外一間顧問公司，

協助政府部門分析原來的顧問報告。這便造成在不少工程項目中，顧問費達

到 10%至 20%的現象，有些時候，一項工程所牽涉的公帑數以億計。其實，

假如官員有足夠能力審定顧問報告，便可減少重複聘用顧問，提高施政效

率。

特別是在一些需要專業知識的部門，例如工務局、土木工程署、拓展署、

房屋署、屋宇署及機電工程署等，尤其須加強部門管理階層的專業知識和監

督工程的管理文化，以減少工程失誤的情況出現。畢竟，監督設計或工程項

目的進度，以及管理顧問合約等，最終是政府的責任。

不少業內人士指出，在公開競投的工程項目中採取“價低者得”的做法

產生了很大問題。以最近房屋工程質素偏低為例，除了承建商要負上責任

外，顧問公司以至房屋署聘用顧問的做法，亦要負上相當大的責任。由於近

年建屋量大增，房屋署已將部分設計及監督外判予私人顧問公司負責。不

過，一些顧問公司一下子接了不少合約，人手不足，暗中減少監督人手或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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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經驗不足的專業人士，這無形中犧牲了建築工程的質素。因此，政府應盡

快檢討目前聘用顧問的政策和準則。顧問合約應以公司質素及過去的表現紀

錄等為主要聘用準則，放棄“價低者得”的做法。同時，在合約中也應列明

顧問公司要派出擁有一定學歷及經驗的監督人員監察工程的進度。

民建聯認為必須強化獎懲機制，使受聘顧問的工作表現受到實質及有效

的監察。我們建議政府設立不同專業範疇的顧問名冊，記錄外間評價，採用

計分排名制，按優劣制訂可承接工程等級。如果顧問公司的表現令人失望，

即可將其於名冊中刪除。

政府聘請的顧問除了要有專業知識外，更要熟悉本地的實際環境，考慮

到對受眾的影響。事實上，為了減低成本，一些外資顧問工程公司往往把設

計繪圖等工序外判給外國其他顧問公司。可是，由於外地顧問未必熟悉本港

的環境、技術和法例等，因此，他們的建議或設計往往未必符合本地的需要。

民建聯認為政府應考慮將部分顧問工程交給本地顧問公司或大專院校負

責，藉以培育本地專業人才，建立一支具創意、又有實效的專才隊伍。

主席，聘請顧問進行政策研究已是近年來政府部門的慣常做法，每年花

在顧問公司的專業費用非常龐大，顯示出有關部門官員在決策之前，對須處

理的事務缺乏充分瞭解，沒有信心作出決策。最可惜的是，顧問公司又往往

變成官員的“擋箭牌”。政策在推出前，由顧問公司負責諮詢工作，進行民

意調查，例如醫療改革、工程規劃等諮詢工作均由顧問“一手包辦”；政策

在推行時如果出現問題，又可輕易將責任推向顧問公司，怪他們辦事不力。

民建聯希望政府能徹底改變這種決策文化，在提高主事官員的專業水平的同

時，亦應強化官員的決策政治承擔。

主席，民建聯認為我們在檢討聘用顧問政策的同時，也應檢討一下我們

的官僚制度。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主席，我代表民主黨支持今天的議案。吳亮星議員提出的議案，

主要是促請政府檢討顧問服務，他提出了 4 點意見。議案內容已經很清楚寫

出了他的意見，我不想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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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香港政府是政務官管治，但亦有人說香港政府是顧問公司管治，

因為政府聘請了很多顧問提供意見。其實，提供意見本身也是無可厚非，但

有些時候卻出現一些匪夷所思的顧問。在過往的聘用顧問紀錄上，事實上有

不少這樣的例子，我也不想花太多時間逐一批評。吳亮星議員提出不應以顧

問代替政府部門所須承擔的職責。庫務局的資料顯示，政府聘用顧問的基本

原則是，如果公務員隊伍中並無適合人選執行有關工作，並且在考慮到工作

的性質和需要後，認為不適宜特別為此招聘或培訓人員，政府部門便可以聘

請顧問公司，提供協助。如果細心閱讀這些資料，便會發現當中有很多模棱

兩可的語句。我當然希望政府能劃清界 ，清楚說明在甚麼情況下才適宜聘

用顧問。

至於怎樣強化獎懲機制，這可能牽涉到許多有關評審的問題，但亦可能

循另一種方式進行，便是最近流行的採用披露的方法。我認為政府可以盡量

披露多些顧問的資料及背景。一直以來，各個政府部門都可能曾聘用很多顧

問，以及做過很多報告。這些顧問做出來的報告，政府應該盡可能公開。政

府在投標過程中，可以說明一定會公開顧問所做的報告。透過公開報告；透

過公開甚麼顧問做這些報告，將這些資料盡量整合，例如可以在互聯網上取

得這些資料，便可以大大提高聘用顧問的透明度。透明度越高，競爭便會越

大；競爭越大，質素便應該會越好。

我覺得吳亮星議員有一、兩點意見提得很好，是關於技術轉移的問題。

香港是世界貿易組織（“世貿”）的成員，我們一定要遵守世貿的規定，不

應歧視提供顧問服務的外國組織或機構，民主黨亦認同這點。不過，在評審

外國顧問時，可以考慮他們是否會積極進行技術轉移，以及他們對本地的認

識等因素。例如要進行銀行業的評估，金融管理局可能邀請一間國際知名的

機構進行評估，該機構必須瞭解本地銀行業的發展。當然，這並不一定是最

好的例子，但很多時候，政府聘用顧問提供意見，顧問須對本地的情況有相

當的認識。

第三，我想說一說有關投標的程序。現時政府已經實行一個中央投標系

統，一個電腦化的系統，包括如何邀請人透過互聯網送交投標文件等。我想

提出的是，這不單止是為了一些顧問的投標，亦為了其他的投標，例如政府

物料供應處一些普通買賣等。如果投標合約數額在 130 萬元以上，便須合乎

世貿的規定，投標程序會比較嚴格，但對於那些數額在 130 萬元以下的合約，

政府部門的控制人員可以自行作出決定。他們可能只須致電五、六間公司，

收集足夠的 "quotation"，便可以下決定。因此，我覺得政府在自動投標系統

的發展過程中，只針對一些 130 萬元以上的合約，即這些合約才可利用這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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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完成投標程序，是不足夠的。我覺得這系統也應針對 130 萬元以下的合約

的投標，因為那些合約才是本地公司最有機會或最有興趣做到的。大公司對

這些合約可能未必會有興趣，因為“大雞唔食細米”。

如果這系統發展成為一個 "centralized tendering system"，則本地的公司

便可以很容易找到資料，包括過往由哪間公司擔任顧問、編製了甚麼報告

等。他們亦可以看到顧問的質素，從而可以作出比較，看看本地的公司是否

亦有條件做得到。此外，一些規模較小的公司亦可以考慮競投一些較小的合

約，顧問工作便可以由香港的公司負責。

我覺得透過一個完善的系統，可以更有效改善情況。剛才有些同事說，

新加坡及台灣政府在外國及本地顧問公司條件相若的情況下，會把合約判給

本地公司。我覺得這種硬來的做法，可能會惹來非議。如果透過一些比較技

術性的做法，既可對本地公司有利，而制度上又公平的話，我相信大家會較

易接受。因此，我希望政府能夠改善現時正在試驗中的中央投標系統，擴大

該系統的功能，在投標過程中，可以向本地公司披露較多資料，令他們可以

做到多些顧問工作。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主席女士，近年來，不少政府部門均委聘顧問公司，除了工程

之外，更為政府的政策作出研究。例如，醫療架構重整及融資安排、市政服

務的重組和房屋署私人參與計劃等。

政府的政務官大多非專科出身，對於工程及某些政策範疇並沒有專門的

學問，聘用顧問公司以收集專業人士的意見，實在無可厚非。這既可協助政

府重新思考政策，亦可以對現有政策提供改善建議。

顧問公司意見之所以寶貴，在於其專業性、獨立性。外援智囊作為局外

人，指出政策的流弊，對症下藥。然而，政府聘用顧問公司的意圖或目的是

否這樣？

政府在聘用顧問公司時，通常會出現以下幾種情況。第一種是早已就某

些政策訂下了立場，然後聘用顧問，要求顧問提出理由，支持政府的立場和

決定。例如供水服務引入私人參與，便是一個明顯的例子。私人機構參與供

水的顧問報告還未“出籠”，多位官員，包括財政司司長在內，已經異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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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指供水服務應該引入私人參與。政府聘用顧問公司進行研究，是否只是

“做個樣”？

另一個例子是房屋署私營化的問題。房屋署服務私營化是否最佳和最有

效率的方法？為何顧問公司除了提出私營化外，沒有提出其他的方法？其實

這些問題不難明白。因為私營化的道路，早已是當局的定案，顧問提供的服

務，只是把這個早已定下的結論“合理化”，支持當局的論據。

當社會上的人士提出強烈反對聲音時，政府便會搬出顧問報告作為“擋

箭牌”，大條道理說這是顧問的意見。推行的項目一旦出現問題時，政府又

會將責任“卸”給顧問。試看策略性污水排放計劃，當年花費數以億計的金

錢作顧問報告，用以證明政府實行這個計劃是可行的。到了今天，連第一期

工程也完成不了，政府便推說是顧問的責任。由於工程無法完成，現在又再

聘用顧問研究一番。這種聘請顧問研究顧問報告的做法，是極為荒謬的笑

話，相信只有在香港才會出現。如果有官員認為情況並非如此，可在稍後回

應時說一說曾在甚麼其他地方出現。

另一種情況剛好和上述情況相反，便是顧問研究所得的結果，如果與政

府部門或公營機構的意願相違背，當局便會將顧問報告置之不理。舉個例

子，職業訓練局最近聘用學者重新評估學徒訓諫計劃。評估結果是學徒訓諫

計劃有保留的價值，但須因應社會的演變，作出更新。由於局方有意逐步取

締該計劃，因此根本沒有參考顧問報告的意見，白白浪費延聘顧問的費用。

值得我們關注的是，政府究竟有否濫用顧問服務。政府好像動輒便找顧

問進行研究，一 “高薪厚祿”的高官彷彿對任何問題無從入手，一切須依

賴顧問公司，替他們履行職務，他們本身無須負上任何責任。

現時差不多每宗工程均由外聘的顧問公司設計，又或監管營造或建造。

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宗，是今年 2 月 3 日，政府提交工務小組委員會的一項行

人隧道工程撥款申請，有五百多萬元是用於顧問費，當中便發現有四百多萬

元是用來聘請駐工地人員。

主席，根據政府發給我們的參考文件，只有性質複雜的工程才須聘請駐

工地人員。該條行人隧道只得 4.6 米，並非一項複雜工程，但要花上四百多

萬元來聘請駐工地技術人員。政府如何濫用顧問服務，可見一斑。我只能多

加一句：這是浪費公帑！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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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主席女士，有關“政府聘請顧問政策”的技術轉移方面，多位

議員已提出了眾多意見，其中包括了我們的黨主席劉漢銓議員，他也是主張

技術轉移，好讓本地人才在見識和經驗方面得以增加，以及日後能承擔更大

型的工程和工作。

我想就 部門利用顧問來卸責和為既定政策護航這方面，表達一些意

見。

政府每年花上數以億計的公帑，聘請了各種各樣的顧問公司。這些顧問

服務雖然涉及不同的政策範疇，但當局聘請顧問的原因亦不外乎以下數點：

（一）補充現有資源或加快政策、工程進度；（二）就現有的政策或工程，

進行獨立及客觀的評估，評估政策得失及工程效益；（三）就政策或工程尋

求專業、創新的意見。原因聽來合情合理，但在實際操作上，聘請顧問卻往

往被部門利用來卸責及為既定政策護航；加上政府內部顧問工作監管不力、

獎罰不明，不但浪費大量公帑，社會更要承擔政策失誤及工程延誤的惡果。

公屋短樁、污水工程超支延誤及殺局方案，正是其中典型的例子。

最近，房屋署轄下多個屋苑及建築地盤出現偷工減料的情況。這些例子

正好用來證明當局聘請顧問服務存在問責及監管的漏洞。過往，政府豁免房

屋署的屋宇免受《建築物條例》的監管，是基於當局深信同屬政府架構的房

屋署，會嚴守《建築物條例》的標準。可是，房屋署其後卻為了節省資源，

把監管樓宇質素的職責，以顧問合約形式外判，自己則成立對口小組監管顧

問，及後又進一步縮減監管人手，改以一名工程經理 (project manager)負責

監管，最後在署方監管職能層層推卻及縮減後，顧問成了真正及最後的監管

者，樓宇質素的問題便接踵而來。天頌苑、天悅 、油塘 相繼出現結構問

題，其他諸如外牆、天花剝落及漏水情況，更是不計其數。

房屋署濫用顧問，以顧問取代自己應負的監管責任，本來便須對事件負

責，監管顧問辦事不力而出事，更是責無旁貸，但最後呢？署長卻以受害人

身份，大呼自己受騙，然後將所有責任推卸在顧問身上了事。房屋署濫用顧

問卸完應負的職責，又利用顧問推卸應負的責任，實在令人側目！事件顯示

政府聘請顧問存在問責不清、監管不力的問題，遇有事故則無部門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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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女士，除了以上所提的，當局對顧問的獎罰，也存有很多令人質疑

的地方。現時負責公務顧問合約的公司，除非被監管當局連續發出 3 次差劣

報告，否則雖然被評為工作差劣，也可繼續參與其他項目的競投，這明顯是

過於寬鬆。可是，儘管資格被刪除，只要等三數年，也可以重新申請加入遴

選名冊，參與投標。期間，這些公司除可以選擇重組，改頭換面“再戰江湖”

外，亦可以借助“判上判”的監管漏洞，從中標公司承接政府外判的合約，

根本不愁出路。當局就獎罰顧問所設的機制過於寬鬆，缺乏阻嚇力，在實際

操作上可謂名存實亡，當局必須徹底檢討。

主席女士，最後亦是我認為政府聘請顧問政策最令人反感的地方，便是

政府假借顧問之名，浪費公帑為既定的政策護航。去年 7 月，立法會就議員

提出有關一局一署的議案進行辯論時，當局已清晰表明在“殺局”問題上已

有既定的立場，其後當局卻循例聘請顧問拋出兩份顧問報告。兩份報告雖然

在內文首頁開宗明義地表示報告是“一份獨立顧問研究”，但兩份報告根本

便是為政府代筆，目的只是以顧問作為“擋箭牌”，迴避批評而已。

姑且不論“殺局”的問題，就專業而論，現職人員一定較顧問更瞭解、

更熟悉現行政府的運作！當局“做”研究何必假手於人？論獨立、客觀，在

進行顧問研究之前，當局已有既定的立場，亦有新構架的構思，顧問還可有

多少發揮的空間？長期受現行公務員文化薰陶，文官出身的顧問可有多客

觀？不過，另一方面， 生事務委員會卻希望委託專業、權威機構   ─   澳

洲紐西蘭食物管理局，就監控食物安全工作進行顧問檢討，但因缺乏撥款以

致無疾而終。金錢真是“應洗唔洗，唔應洗又洗”。以顧問為政府既定政策

護航，實在是既無意義，又浪費資源！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謝謝。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香港政府長期以來都很喜歡花上數以百萬、數以千萬，

甚至數以億元計的公帑，向外購買顧問服務。然而，政府花了納稅人大量血

汗錢之後，有沒有讓香港人有機會從昂貴的顧問服務中學習到新技術呢？政

府可不可以告訴我們，香港新機場被譽為本世紀最偉大的建築物之一，但政

府有沒有幫過本地專才掌握有關的建築技術呢？政府又可不可以告訴我

們，香港的青馬大橋雖然巧奪天工，但當中有多少個項目是由本地顧問公司

參與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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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聘請顧問服務時，不僅忽視了把有關技術轉移到本地業界的安排，

更不斷重複聘用一些質素成疑問的顧問公司，浪費資源。

一份環保團體的報告顯示，就江豚在香港水域的行蹤問題，政府委託的

顧問公司 ERM，在 98 年 1 月向環境諮詢委員會環境評估小組提交了一份報

告，清楚顯示了在維多利亞港以東的東龍島東南水域，有江豚的游蹤。可是，

在短短 1 個月之後，ERM 竟然說香港江豚的數目及生態資料未明，建議可在

東龍島的東南水域傾倒污泥！此外，在 96 年，政府又耗資 4,000 萬元，再

次聘請 ERM 搞一個“二十一世紀可持續發展顧問研究”，但 ERM 竟然表示

其研究並不會論證政府特定的計劃或政策，是否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原則。政

府為甚麼要一而再、再而三聘請同一間顧問公司，搞一些自相矛盾、模棱兩

可的廢報告呢？

主席，許多顧問服務不僅幫不到政府解決問題，許多時候更闖出大禍。

這個問題，恐怕政府也很難為顧問服務說好話了。政府應該是沒有忘記去年

新機場航班資料顯示系統失靈的慘痛教訓吧！臨時機場管理局花了數以十

億元計的公帑，聘請了英國顧問公司搞有關的系統，有關的合約則交給另一

間英國顧問公司制訂。我們香港人花了巨資，換來的是甚麼呢？政府可不可

以告訴我們，為甚麼“袋袋平安”的是這些顧問公司呢？政府可不可以告訴

我們，新機場航班資料顯示系統失靈後，負責的顧問公司有沒有受到應得的

懲罰呢？政府又有沒有撤銷曾經犯錯的顧問公司日後投標的資格呢？

主席，要改善顧問服務的效益、要令顧問開支用得其所，政府必須總結

教訓，從速改善顧問合約的遴選制度，否則，類似第一期策略性污水排放計

劃的那種勞民傷財、重複聘用同一間顧問公司、重複犯同樣錯誤的情況，恐

怕亦可能會發生在西鐵、九龍灣填海等重大工程中。

本人建議政府：

第一，必須停止聘用一些質量不好或令政府要承擔不必要損失的顧問服

務；必要時更應要求有關的顧問公司賠償損失；

第二，必須盡快檢討遴選顧問公司的準則，不要只 眼於規模、經驗、

知名度和須購買國際信貸保險等，而是要盡量考慮技術轉讓，以及合理、公

開、公平競爭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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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必須委任本地業界代表和中立的社會人士，加入有關的遴選委員

會，以加強其認受性，而遴選和監察的工作，日後應由法定的、瞭解業界運

作的獨立機構負責；

第四，盡量把特大型（一般來說是 10 億元以上）的基建、顧問及承包

工程的項目拆細，以鼓勵更多本地資金的公司參與競投，協助它們汲取和累

積承辦大型政府合約的經驗。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主席，政府聘請顧問可以具備多種理由，事前可以進行各項評

估，進行評估時可以聘請顧問監察，事後又可以聘請他們進行調查，亦可以

撰寫審核或評核報告。總而言之，要靠“估”的地方，大家也可以料到，政

府差不多都會聘請顧問公司。因此，聘請顧問差不多已成了公務員文化，甚

至好像是例行公事。開始時，我相信聘請顧問是有需要的，因為當時我們只

是一個相當精簡的小政府，但到了今時今日，我們的政府是否還可以說是一

個很精簡、很小的政府，事事也要依靠外面的人才呢？我相信這是非常值得

反省的一回事。不過，無論現在我們是否絕對須聘請顧問，對一般的公務員

來說，聘請顧問實在是太方便、太現成了。很多同事還說，顧問可以作“擋

箭牌”，甚至是“政治探熱針”，在把意見提到立法會之前，他們可以聘請

顧問先來試一試我們的言論會是怎樣，試一試我們的力量會是怎樣，這實在

是太方便、太好用了。另一點十分重要的，便是在現時的公務員制度下，根

本是沒有動機為巿民節省金錢的，有些公務員很容易便會慷我們納稅人之

慨，為自己爭取多一重的保護網。在這情況下，如果不能有效地更改這種文

化，即政府繼續聘請顧問，仍然會是他們的文化，成為例行公事的一部分。

其實，聘請顧問這一招，現時是否仍可好好地派上用場呢？今天，我實

在是很高興，因為除了吳亮星議員　─　我們政府帳目委員會（“委員會”）

的同事　─　提出了這個很有意義的話題外，我亦聽到很多議員引用了委員

會多份報告的結論，證明我們雖然是花了很多時間撰寫很厚的書，很多議員

事實上也有用功來看。此外，我們亦可以看到，審計署署長、議員和委員會

已在密切留意聘請顧問這個問題。政府如果是不論需要均聘請顧問，這便可

成為政治包袱，方便我們決定政府是否有浪費。我相信政府在聘請顧問時，

必須留意是否有必要，甚至在向我們申請批款時，亦應該作清楚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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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批款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現在申請批款時，顧問費用是包括了

在成本之內，是我們看不到亦察覺不到的。我認為庫務局實在是可以考慮一

下，要求所有有關部門如果真的是要聘請顧問，必須在申請批款時把所需的

費用分開列出，要是沒有列出，也不應把費用算進所申請的批款內，我認為

這是好的紀律。

在政府遴選顧問的過程中，大家亦提出了很多值得非議的地方，甚至有

些同事說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也不要太過偏幫本地人。那位同事實在不用

太擔心，現在要保護的似乎是本地的顧問而不是國際顧問。我們雖然並不明

白政府的評選準則，但他們聘請回來的大多是“名牌”顧問。我完全不相信

政府是對自己的決策沒有信心，只是現在似乎是流行 一種迷信，那便是凡

是獨立、國際的牌子便會好一些。如果是在數十年前，政府差不多可以說公

務員體系已網羅了全部精英，對於本地其他的顧問，政府認為是沒有那麼可

信任，又或是覺得他們未能提供甚麼特別的東西，令政府得益。這種說法我

是可以理解，但時至今日，香港已有 8 所大學，我們還邀請了很多外國的專

才，在我們的專業界別內，大公司都不乏很超卓的人才，為何本地的顧問還

是不值得政府青睞呢？

還有一項我想特別指出的是，在這兩年，財政司司長在推動香港的服務

業方面，事實上是非常鼓勵我們向外國推介本地的顧問公司的，但當我們進

行推介，告訴外國香港的顧問有多好時，回頭看看香港政府所聘請的顧問，

卻全都沒有他們的份兒。這樣，本地的顧問到了外國，可以說些甚麼？即使

是自己政府也不相信自己人，他們如何能取得外國的信任呢？我覺得政府是

絕對須檢討這一點的。我並非要政府一面倒、不公平地偏幫本地顧問公司，

本地顧問其實是絕對有能力，無須這些幫助的。以盈富基金為例，在挑選顧

問時，我們也是要求他們：第一，在本地有很明確的支援，第二，在本地須

有長期的承擔。符合了這些條件，才不會出現有很多顧問，隨便找一兩個人

來應付官員，然後把所有事情外判給其他本地的顧問負責，他們則只是收取

金錢的情況。這是我絕對不希望看見的。日後在聘用顧問時，也應在合約上

指明外判的限制。我相信只有是這樣做，才不會出現上述情況。至於其他關

於衡工量值的分析，吳亮星議員和多位議員已說了很多，我不擬重複了。主

席，我希望將來我們所聘請的顧問，都是物有所值的。

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主席，我知道這項議題可能不是爭取選票的議題，但我希望能

有多些議員來聽我發言，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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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吳清輝議員，我明白你的意思，請你先坐下。

（主席請秘書響鐘召喚議員返回會議廳中）

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我希望可以數一數是否有足夠會議法定人數。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由於現在已有足夠的法定人數，我先請秘書關上響鐘。吳清輝議員，

請你繼續發言。

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要求檢討香港政府過去聘請顧問的政策，今天並非是第一次，

近兩年是經常聽到這種呼聲的。我記得我在審議 98-99 年度財政預算案時，

便曾經對這個問題提出意見。今天，我非常高興吳亮星議員提出這項議案，

首先是因為雖然過去曾有對顧問政策不滿的聲音，但政府卻似乎充耳不聞，

並沒有對過去一貫的顧問政策作出檢討，更遑論從根本上進行改革。所以，

今天很有必要在立法會展開辯論，促使政府認真檢討。其次，吳亮星議員的

議案提出了很充分的理據，說明了檢討的必要性，同時也提出了一些很值得

重視的建議。

很多同事剛才已從不同的角度討論了顧問政策的弊端。在這裏，我從人

才培養這一角度談談我的意見。過去我說過，政府的龐大基建工程，應當讓

本港的工程公司、專業人士和技術勞工有優先機會發揮才能，應當通過投資

巨大的項目得到 3 方面收效：一是提升本港的營商環境，二是增加就業機會，

三是培養更多管理和技術人才。政府現行的顧問聘請政策，似乎並沒有考慮

本地技術人才的培養及技術轉移問題。吳亮星議員談到政府聘用顧問的動機

問題，我想的確正如有些議員剛才所說，是存在一些不適當的動機，但卻偏

偏欠缺培養本地人才這一正當的動機。今年的施政報告提出要擴大基建、振

興科技、提倡環保這 3 大方針，假如政府“一味”依賴顧問公司，而且眼睛

只會向外看，只知道花錢聘請外國專才、外國技術和外國公司，購買他們的

服務，而不給本地公司和人才留下發揮的空間，更不在合約中開出技術轉移

及聘用一定比例的工程師和技工的條款，那麼對香港的競爭力及人力資源素

質的提高，都是沒有多大保證的。

最近，我曾和新世紀論壇的朋友們討論過這些問題，大家都很關注香港

的基建、高新科技及環保工程這些龐大的投資項目能否一投三得，即在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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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就業和人才 3 方面得益。尤其令人關注的是人才和技術。大家知道，我

們每年都培養出許多大學畢業生，我們的大學也儲備 許多專門人才，可是

我們本地的工程項目卻很少給他們留下足夠的參與機會；倒過來說，也便是

人才資源未能充分利用。香港總是老一套的“買來主義”，技術是向海外公

司買來的，技術和人才都是依賴別人提供服務。

當然，我們要虛心學習和參考外國的先進經驗，但是否離開外國顧問便

甚麼都做不好？還是每一項工程都須有外國顧問的扶持？是否有些工程是

本地已有足夠的專業人才，可以很理想地完成呢？俗語說，“遠來的和尚好

念經”，但在香港，念經的都是遠方來的，而除了極少個別例子外，便很少

到外地念經。如果是這樣，是否說明香港是先進的，還是表示香港的經濟基

礎是不結實、不牢固的？以發展高新科技來說，我們應該明白，要真正投入

高新科技的大潮流，絕不只是招攬一些國際頂尖的高新技術集團或公司在香

港投資、設立分部那麼簡單，而應更進取地從他們那裏獲取技術轉移、學習，

以培養本身的科技人才，這才能使香港的高科技事業實實在在地扎根於香

港。田長霖教授及創新科技委員會的報告中已有這方面的建議，那便是要推

動高新科技產業和本港大學的合作研究計劃，以及合作研究的等額補助金

等。這些建議都說明了我們必須注意到培養和幫助本地人才成長壯大的問

題。可是，政府在作出發展高新科技、環保及大規模基建這類決策，以及在

決定具體的措施（如聘請顧問公司）時，在多大的程度上考慮過要扶持本地

學術界和顧問業界，為他們提供機會，令他們壯大並促使他們提高向外的競

爭力呢？

主席，回歸後的香港已不是殖民地了，我們一定要培養高水平的世界級

專業隊伍，無論是工程師、律師、醫師等，只有這樣，我們的經濟、我們的

社會才能全面發展，只有這樣，我們的社會才能加強向心力。主席，我的確

覺得現在是政府要認真檢討這個問題的時候了。

我謹此陳辭，支持吳亮星議員的議案。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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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主席，我多謝吳亮星議員提出這項議案，亦理解議員是非常關

注政府聘請顧問的政策、程序、動機和物有所值等各項問題。我會就吳議員

議案內的 4 個範疇逐一回應，亦會就各議員提出的意見作綜合回應。由於有

些議員剛才的發言除 眼於聘用顧問公司外，亦提到聘請個人擔任顧問，所

以我亦會就兩者作回應。不過，我希望澄清的是，我的發言並不會包括房屋

委員會、地下鐵路公司和機場管理局等法定機構，這些機構訂有它們自己認

為適用於顧問公司的聘用、遴選、監督、技術轉移等程序。

首先，吳議員建議不應該聘請顧問承擔政府部門的職責。我可以在這裏

向各位議員確定，政府只會在極有限的情況下，才考慮聘請公司提供顧問服

務。這有限情況大致可分為三大類：

第一種情況是，政府內部並沒有所需的專門人才或合資格人員能夠提供

所需的服務。聘請財務顧問協助政府與和路迪士尼洽談主題公園的財務

安排，便是一個例子；

第二種情況是，在規定的時限內，無法把合資格人員騰出或調派提供有

關服務。例如何承天議員剛才所指出，政府聘請工程顧問協助管理公共

工程的施工。

第三種情況是，政府認為有些工作由獨立的第三者、在學術界享有盛名

的顧問或業內專門人才負責，會是較為適合。例如聘請顧問研究應否設

立獨立的法律援助機構。

所有的政府單位，在申請資源用以聘請公司提供顧問服務時，都必須申

明外聘顧問公司的詳情和理據，部門的申請更須獲所屬決策局支持。有關項

目如為一般管理顧問服務，還須先交管理參議署審批，確定是否應該由管理

參議署以內部資源進行。在政府的開支預算內，亦清楚地列出聘用財務顧問

的分目、聘用一般管理顧問的分目。此外，每一份提交財務委員會轄下工務

小組委員會的文件，亦清楚列出估計聘用工程顧問的費用。

建議聘用顧問的政府單位在取得撥款後，仍須依照《物料供應及採購規

例》的規定聘請顧問公司。顧問服務價值如不超過 130 萬元，便可由有關管

制人員負責嚴格遵照《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採購；如超過 130 萬元，則顧

問公司的遴選和委聘須經 3 個委員會其中之一批核。這 3 個委員會是建築及

有關顧問公司遴選委員會、工程及有關顧問公司遴選委員會，以及中央顧問

公司遴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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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來說，現行的聘請顧問政策，能讓政府即時吸納各種政府未能提供

的專門人才，而按情況需要聘請顧問服務，亦有助維持一個精簡的公務員體

制，達到小政府的目標。

至於議案內提到的第二點，即強化獎勵、懲罰機制，使受聘顧問的工作

表現受到實質和有效的監察，我完全認同這個理念。事實上，政府亦設有監

察顧問公司工作和表現的制度。

委聘顧問的政府單位須負責監督顧問工作，而我剛才提到的 3 個顧問遴

選委員會，亦須負責制訂指引和程序，以評估顧問公司的表現及其工作的成

效。根據這些委員會所訂立的監察制度，委聘顧問的決策局或部門必須定期

─　可能是 3 個月或 6 個月　─　提交有關顧問公司的表現報告，另外亦須

在顧問工作合約完成後，提交一份整體的表現報告，以供遴選委員會研究。

報告涵蓋的範圍，包括顧問公司人員的能力、工作的質素、提供的建議和計

劃的可行程度和成效、專業知識的運用，以及顧問服務的成效。

我們的監察制度規定，委聘顧問的決策局或部門，就顧問公司表現有任

何方面未能令人滿意時，須立即要求該顧問公司留意，並與該公司加強聯

絡。顧問公司在接獲書面通知後，如果表現仍持續欠佳，委聘的決策局或部

門應在報告內把有關的工作表現記下，並詳細說明所採取的行動，以及顧問

公司的回應。有關的決策局或部門亦須考慮是否應該發出警告信，向顧問公

司清楚表明，如果工作表現持續差劣，可終止顧問研究；更嚴厲的措施是，

暫時或永久禁止該顧問公司競投新的政府顧問服務。由於顧問公司的聲譽主

要繫於為客戶提供服務的質素，所以獲得劣評的顧問公司通常會迅速採取行

動，糾正有關問題。

最近 3 年，經 3 個顧問公司遴選委員會所批核的顧問服務中，政府因顧

問公司表現差劣而一共發出超過 100 封警告信，並曾暫時禁止 1 間顧問公司

競投其他顧問服務。

政府與顧問公司簽訂的協議，並無包括任何獎賞機制，我們亦不覺得有

需要設立這樣的機制。不過，如果顧問公司的表現出色，我們也會記錄在工

作表現報告中。

透過這些表現報告和監察制度，我們可確保顧問服務的成本效益及顧問

公司的服務質素。此外，我們亦制訂一系列預防措施，以確保政府的利益得

到保障。這些措施包括在與顧問公司簽定的協議中訂定彌補政府損失的條

款，以防顧問公司因疏忽或差劣表現引致政府受損。另一項措施是顧問公司

的服務收費，通常是根據工作進度分階段支付的，即只有在所完成工作和工

作質素被評定為滿意後，委聘的決策局或部門才會付款予顧問公司。此外，

與顧問公司簽訂的標準合約，亦包含了一項避免潛在利益衝突的條款，還有



立法會  ─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17171717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7 November 1999 145

便是我剛才提到的，當顧問公司未能提供滿意的服務時，政府是會終止有關

合約的。

吳亮星議員議案內的第三項建議，是要求政府確保受聘顧問的專業技術

能夠配合本地的實際環境，達到衡工量值的最佳效果。政府完全同意這一

點。衡工量值是我們一直力求達到的目標，亦是政府採購的基本原則之一。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必須確保可以最合理的價錢，取得符合質素和產品

要求的顧問服務。

我們在挑選顧問公司提供服務時，是會考慮質素和價格兩方面。實際

上，我們的投標程序列明，參與政府顧問服務投標的顧問公司，須提交兩份

建議書，一份是關於質素方面的技術建議書，另一份是收費建議書，兩份建

議書是會密封在不同的信封內。技術建議書的內容，一般包括顧問公司的經

驗、能力和專業知識，以及建議的方法和處理手法。如果有關工作是要求顧

問公司必須熟悉本地情況，或須在本地有運作的經驗，我們亦會列入評審準

則內。委聘顧問的決策局或部門，亦會根據預先訂定的評分準則，先行評估

技術建議書，然後按得分排列技術投標的名次。只有那些經評定在技術上達

到所要求水平的投標書，才可獲得進一步考慮。這種做法是要確保服務質素

可予接受。在技術投標的名次評定後，有關決策局或部門才會開啟競投者提

交的收費建議書，然後根據預先訂定的評審及比重準則，把收費建議書連同

技術評估一併考慮，以確定中標之選。一般來說，收費的比重是不會超過 40%

的。換句話說，在審核顧問公司的投標書時，最少有過半比重是放在技術的

部分上的。所以，議員可以安心，我們在遴選顧問公司時，肯定不是價低者

必得的。這個把質素與價格合併評分的方法，能確保政府所採購的顧問服務

是具有最高的經濟效益。此外，由於遴選和聘用顧問公司是透過競爭性投標

程序進行，所以我們可以確保顧問費用與市場趨勢相若。

在顧問工作進行期間，委聘的決策局或部門須負責監察其進展，與顧問

公司保持密切聯絡，並就顧問公司的建議是否適合本地環境等提出意見。負

責的單位，通常都會為此而成立一個督導委員會。顧問公司必須就該督導委

員會提出的質詢給予滿意的答覆，其建議方可成為定稿。

吳亮星議員議案內提出的第四項建議，是敦請政府當局在不違反有關的

國際協議的大前提下，關注本地顧問行業的利益，並力爭在聘用外國顧問機

構時達到技術轉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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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採購顧問服務時，是會按具透明度、公開和公平的競爭程序，以

及透過向公眾負責和合乎經濟效益等原則進行。我們承諾為所有獲邀參與顧

問公司遴選程序的顧問公司，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環境。當我們確定是有聘請

顧問提供服務的需要，並取得所需撥款後，便會邀請所有在有關服務領域中

的本地經營顧問公司參與遴選。在批出政府顧問合約時，我們會一視同仁，

不會基於有關顧問公司是本地或海外，或任何其他原因而有所偏袒或歧視。

我們會以最合乎經濟效益為準則，為有關工作選出最適合的顧問公司。

雖然如此，我們瞭解到規模較小的顧問公司，在人力資源上是較難與大

型顧問公司競爭。因此，我們現時是會預先公布一些在技術上較為簡單，而

又適合小型顧問公司參與的細規模工程項目清單，令小型顧問公司可以預先

部署有關策略，善用其人力資源，競投政府工務工程顧問合約。實施這項措

施，相信是有助小型顧問公司參與工務工程。由於本地人成立的顧問公司一

般來說是規模較小，所以實施了這項措施，本地人成立的顧問公司在參與工

務工程方面的機會，相信應該是可以增加的。除此之外，在可行的情況下，

我們已盡量把工程或顧問合約的範圍縮窄，用以防止財力雄厚的大公司壟斷

市場。這些措施，相信亦有助於規模較小的顧問公司參與競投，促進公平競

爭。不過，正如有議員剛才提述，任何促進競爭的措施，必須是公平、公開，

亦絕對不可以有歧視海外公司或大公司的嫌疑。

此外，所有工程和建築項目的規劃和設計，或多或少都須顧及本地的地

理特質、交通情況、施工時的各種限制及環境保護等方面。故此，我們在評

核顧問合約建議書時，並沒有忽視有關的本地經驗，更會有適當的分數給予

本地經驗這一項。本地經驗一般分為顧問公司的本地經驗，以及公司內個別

專業人員的本地經驗兩方面。任何顧問公司為了爭取需要本地經驗的合約，

必須聘用一些本地的專業人士，跟具本地經驗的公司合作競投。通過這種做

法，本地專業人士和本地顧問公司亦可在過程中汲取海外經驗，掌握新的科

技。

不過，我亦希望議員可以瞭解，本地和非本地顧問公司，並非一定可以

很容易或很清楚地區分。我們不能單憑一間公司有外地名稱，便把該公司列

作非本地公司，這是不恰當的。實際上，在香港執業的顧問公司中，有許多

可能源自海外，但在香港設立辦事處已有數十年。這些公司都領有本地商業

牌照，而註冊的主事人及僱員，大部分都是本地人或居港已久的專業人士。

這些顧問公司中，許多甚至已委任了本地的華人專業人士擔任極高級的職

位。此外，當顧問公司的擁有權／合夥狀況因為商業合併及收購而有所改變

時，要區分本地和非本地公司，往往會變得更困難，且未必是很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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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非常同意把技術轉移給本地僱員是重要的，但要在顧問服務合約中

明文界定和載述所須轉移的技術和轉移方法，並非一定是輕而易舉和切實可

行的。可是，在一些有關工程的顧問合約中，我們已把向本地僱員轉移技術

這項規定，列為合約條件之一。其中一個近期的例子，便是在為青馬管制區

的鋼纜支 寬跨度橋提供監督、維修保養及結構性安全監察技術支援服務的

顧問合約中，訂明一些須達致技術轉移的有關要求。此外，在適當情況下，

政府公務員亦會在顧問服務期間與顧問公司人員一起工作，這亦可達到轉移

專業知識和汲取經驗的目的。管理顧問研究便是典型的例子，管理參議主任

職系的人員通常會與顧問公司人員一起工作，掌握所需的專業知識，汲取經

驗，以便日後遇有同類工作時，無須再聘請顧問。我們會繼續在適當的情況

下，在政府合約中加入一些條款，以便把技術轉移。

以上我已簡述了有關聘請顧問公司的情況。至於政府以非標準條款及條

件聘請個人擔任顧問的情形，亦與聘請顧問公司大同小異。如有一些專門的

工作所要求的專業知識難以由公務員隊伍提供，或基於有關工作的性質和時

間所限，任用公務員執行工作會是不化算或不適合，決策局或部門或職系首

長可以聘請個人顧問執行有關工作。例如，聘請個人顧問建議適當的策略和

所需行動，以監察及處理香港海面紅潮的侵擾。此外，政府亦曾聘請學術界

人士進行員工意見調查。倘受聘人士獲給予的最高薪酬，是相當於或超過總

薪級表第 26 點，有關的單位亦可能須向公務員 用委員會徵詢意見。此外，

如果聘用個人擔任相當於首長級而任期超過 1 年或可續約的顧問職位，必須

經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通過及獲財務委員會批准。在所有情況下，有關單位

均須確定聘請非公務員進行顧問工作，是有真正需要的。

以個人身份按非公務員條款受聘的顧問，須根據合約條款接受委聘單位

的直接監察和管理。這些條款亦規定，如工作表現及行為欠佳，服務會提早

終止；如行為失當，顧問亦須接受紀律處分。合約如訂明會有酬金，顧問必

須圓滿履行合約，而其工作表現在合約期間一直令人滿意，才可獲發酬金。

合約如因顧問表現或行為欠佳而終止，則會喪失酬金或其他應累算利益。如

果顧問須提供特定的服務，有關單位亦會制訂方法和機制，確保有關服務符

合規格，工作質素維持良好。

如果顧問以個人身份受聘，其聘用條款及服務條件一般都不可以較公務

員優厚。此外，招聘這些顧問，通常須依循既定的公務員招聘機制和程序，

物色具備所需專業知識的最適當人選。即使政府認為須採用其他安排，亦須

遵守公開和公平的原則，這樣才可確保我們能物色到適當人選、把顧問薪酬

維持在合理水平及達到衡工量值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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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由於吳亮星議員議案內所提出的 4 點建議，已是政府聘請顧問政

策的基本原則，我們認為現階段無須進行全面檢討。不過，我們一向致力確

保顧問服務在質素、成本效益和發揮技術轉移作用的能力這 3 方面都得到妥

善監管，所以我們會繼續朝 這方向努力。我們亦會保持高度醒覺，確保現

有政策和機制，在有需要時作出適當的調整和改進。

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吳亮星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只有 1 分 30 秒。

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主席，我提出這項議案，是因為我是代表銀行界，不過，與各

行各業也是唇齒相依的。在此，我多謝各位同事就這項議案提供了很多意見

和支持，也多謝政府官員認真地作出了回應。我期望這項議案能給予政府動

力，配合我們祖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時機，檢討和提高本港在聘請顧問方

面的政策的水平和效果。在履行國際協議所規定的義務的同時，如果是沒有

明文規定要放棄的利益，便絕對不應放棄。此外，我們亦要借鑒我們國家為

了爭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在談判上所展示的據理力爭的精神，繼續為香港

整體經濟爭取最大的利益。

在此，我再次感謝本會同事對這項議案的支持和關注。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吳亮星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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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1999 年 11 月 24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續

會。

立法會遂於晚上 8 時 44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sixteen minutes to Nine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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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I

《1999 年工業訓練（建造業）（修訂）條例草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教育統籌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新條文 加入  —

“ 7.7.7.7. 確認確認確認確認

(1) 訓練局為評核任何人在涉及建造業或與其相

關的任何種類的工作（“有關工作”）方面所達致的技術

水平而已經作出的一切作為或事情，或為相關的目的而已

經作出的一切作為或事情，假如在由本條例第 4 條加入主

體條例的第 5(e)條生效後作出即屬合法的，則現確認及聲

明訓練局是合法作出該等作為或事情的；該等作為或事情

包括但不限於就有關工作舉行考核或測試、發出或頒發技

術水平證明書以及確立須達致的技術水平。

(2) 訓練局為協助完成訓練課程的人就業而已經

給予的任何經濟支援而作出的支出，不論金額多少，假如

在經本條例第 4 條修訂的主體條例第 5(c)條生效後給予即

屬合法的，則現確認及聲明訓練局如此作出的支出是合法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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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II

INDUSTRIAL TRAINING (CONSTRUCTION INDUSTRY)
(AMENDMENT) BILL 1999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New By adding -

"7. Validation

(1) Every act or thing done by the Authority for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assessment of the standards of skills
achieved by anyone in any kind of work involving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the conduct of examinations or tests, the issue or
award of certificates of competenc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tandards to be achieved in respect of any such work that
would have been lawful if section 5(e) of the principal
Ordinance, as added by section 4 of this Ordinance, had been
in force at the time when it was done is validated and declared
to have been lawfully done by the Authority.

(2) The expenditure by the Authority of any sum by
way of financial provision to assist in the placement of
persons completing training courses that would have been
lawful if section 5(c) of the principal Ordinance, as amended
by section 4 of this Ordinance, had been in force at the time
when it was expended is validated and declared to have been
lawfully expended by the Authority.".


